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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世界已經進入全球化時代 

1492年哥倫布遠航美洲使東西兩半球交流之時起，全球化過程已經開始了，1從此，

地球上的某一區域想要獨立於這股趨勢而運轉，在現實上來說，已經變為不可能；全球

化的趨勢在政治、經濟、文化上尤其顯著，使得一些原本不相干的文化，必須面對面地

展開互動；而長久以來，藉由工業革命而蓬勃發展的西方國家，靠著科學科技的進步，

自大的用所謂「西方價值」作為其擴張其各領域的藉口，竟在各方面進行前所未有的侵

略關於這點，這也是原先資本主義所受到最嚴厲的批判。但是事實上這種以西方為中心

的侵略資本論，不但對其他國家、文化產生無法彌補的損害，對於本身而言，也沒有獲

得任何好處，反而加深了原先西方社會中階級與階級的對立、外來與在地的抗爭。於是

假借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政府的興起造成與原先資本主義社會形成長時間的對抗；人

文迷思與鄉土感喪失，也間接造成了民族主義、在地化的主張。這時候彷彿全球化與在

地化，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都形成了兩個極端的對抗。 

而當20世紀在共產主義為價值的社會逐漸崩離下，資本主義才再成為推動全球化的
最大助手。此時的資本主義，已經與亞當史密斯在國富論中所提的資本主義明顯不同，

因為在經歷二次大戰後以及共產黨執政的逐漸瓦解下，原先資本主義所講求的「競爭、

擴張以追求最大的利益」的政策有明顯的轉變，為了避免「仇恨主義」的意識抬頭，資

本主義溶入了康德以及馬克思對於人性的關懷，費耶阿本（Feyerabend）的「人道主義」
成為新世代資本主義國家，在邁入全球化的過程中所應當共同遵守的遊戲規則。2尊重以

及包容，便成為後現代主義的核心之一，試圖解決長久以來資本主義所加重造成的各方

面不平等的狀態。所以在本文中，會試圖為大家解釋「尊重以及包容」並非只是一個口

號，而且在過往的歷史現實中，也不是一個經常會發生的現象，是有一定的時空背景和

特別發生的，然後會為大家說明「尊重以及包容」在目前的時空背景下是有被實踐的可

能性，最後將會以台灣目前社會作為一個例子，從科學倫理學中人道主義的角度尋找台

灣未來新方向。 

二、全球化與反全球化主義者間的論證 
                                                 
1 馬克思(Marx：1974)認為全球化過程於15世紀就已經開始了，雖然有其他學者另有不同的意見，但本文作

者在此觀點上採取馬克思的意見。 
2 二次大戰之後，各國政府體認到一味地追求競爭與擴張的資本主義，不但會激起國與國、民族之間的對立，
對其內部階級而言，也會激起對立的情緒。為了避免戰爭的爆發，造成自身的傷亡，以歐洲、美國為主

的自由民主國家，興起了所謂「寬容主義」的遊戲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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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節中會先說明反全球化主義者對全球化的看法；緊接著對其中的一些關鍵的

名詞做分析解釋，之後將說明全球化者對反全球化者的回應。 

（一）反全球化主義者：全球化將會變成只重視利益而加深了不平等 

就洪朝輝（1990）教授在「全球化—跨世紀的顯學」中提到反全球化大約分成新左
派與懷疑全球化派等類型。區別如下： 

新左派認為所謂全球化根本就是奪取市場。他們認為世紀末的全球化正在催生另一

種形態的帝國體制；與之前的帝國體制最大的差別就是在於沒有鮮血和暴力，一切似乎

建立在市場規律之上的自願原則。然而與十九世紀的武力侵略、領土霸佔所不同的是，

此次全球化的目的是奪取發展中國家的市場，而不是領土。但其實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

丟棄市場比丟棄領土更悲慘，如果丟掉領土仍然可以再奪回來，領土是看得見的實體存

在，而丟了市場，就一去不復返了。 

新左派認為目前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就是一種資訊帝國主義，WTO 是市場帝國主
義，ＩＭＦ是金融帝國主義，聯合國則是一種政治外交帝國主義；故依照新左派學者的

觀點，如此一來，全體發展中國家再度成為帝國主義的「臣民」的日子已經不遠了。 

懷疑全球化派則認為： 所謂全球化完全是一種錯誤的「誇張」。所謂全球化，根本
就是一個「迷思」（myth）。所謂「全球化」，充其量只是一種發達國家經濟之間的「國
際化」與「互動」而已。世紀之交的全球經濟，只是一種「區域化」，而不是全球化。而

且，經濟區域化正在朝著逆全球化的方向發展，因為區域經濟日益走向排他、封閉和保

護。所以，目前的區域化不是全球化的動力，而是阻力。當代流行的所謂全球化完全是

一種錯誤的「誇張」。 所謂的全球化只能導致更極端的民族主義的興起，促使世界文明
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種族的獨立領地，而不是什麼世界大同、全球文明一體化的出

現。不僅經濟全球化是一個迷思，懷疑全球化派更認為文化全球化是一個天方夜談，而

這種一統全球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的全球化「迷思」與「狂想」，都是西方發達國家

所臆想和杜撰出來的，所謂的「國際秩序」和「國際一致」，總是自我感覺良好、並企圖

強加於別人的一批強權國家的口號。 

經過以上的說明，可以發現反全球化者認為全球化的缺點就是讓商業價值淩駕於其

他一切價值之上；他們以教育作為一個例子，認為全球化亦要求教育本身必須對商業的

成敗負責。教育一樣以利益作為出發，進而去思考"教這門課能讓我們獲得好處嗎？於
是，上學變成是個人的商業投資，而非由政府資助對人民知識權上的保障。因此，學生

必須按其長遠投資收益繳付相應的學費。事實上，這類問題和說法，天天都掛在大學行

政領導和地方中小學主管的嘴上。因此，反全球化者認為全球化將有可能導致教育活動

內在的或道義價值，變得無人問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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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而言之，反全球化主義者似乎認為全球化將會使得世界變成只重視利益的追求而

加深了不平等。故對於非西方國家來說，全球化不過是傳統「西方價值」發展下資本主

義與帝國主義的延伸罷了；縱使是西方國家，也有一些民眾認為認為全球化會使國家喪

失特色，並造成各種壓榨、剝削，進而加深了資本主義所造成貧富差距。 

針對反全球化主義者的疑慮，首先我們並不急著說出回應，而是先解釋，何謂平等

與不平等。 

（二）平等的概念 

西方文化受到基督教一神論影響甚深，認為所有的人被創造為平等的（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這一種平等的觀念，成為基本平等觀念的核心。而在哲學上和神學上所說
的平等，並非只是單純外表上齊頭式的平等，而是說，只要人為人，在上帝的面前，法

律的跟前都應該是平等的。所以如盧梭（Rousseau：1758）等主張天賦人權者強調只要
是人，便天生具有瞭解其權利與義務的理性，所以凡人都是平等的。詹姆士彌勒（James 
Mill）等功利主義者則認為只要是人，都會感受到快樂與痛苦，也都會趨吉避凶，所以
應該平等，因此每個人只能算他是一個人，沒有任何人可以計算上多於一個人。而康德

（Kant：1754）認為每個人都享有尊嚴，這是由於人人擁有理性，懂得遵循道德律去行
事的緣故，所以應該把他人當作是目的，而不是當作手段。關於這一點，馬克思（Marx：
1981）亦有表示相同的看法。 

但是在現實經驗上，仍不難理解平等並非經驗事實的描述，而是理想狀態的期許。

與先前的平等觀念比較接近的想法，就是人生來應該是平等的，但是現實狀況並不允許，

而缺少一個平等的事實。所以從古至今，西方社會一直存在者一種看法：人們必須改變

世界，改良社會，創造一個既合理又平等的新社會秩序，是便是把平等當作所謂的社會

改革和革命的目標來看待。故「平等」被當作一個政治的目標、社會的理想、經濟的歸

屬。 

所以「平等」向來是作為對抗的武器以及手段，例如布爾喬亞（Bourgeois）階級就
用此來對抗封建主義，並成功地推翻它。換言之，平等就像是自由與博愛是動員群眾對

抗舊政權、舊秩序，振奮人心的口號，但平等也是從民族衝突，甚至兩性之間的導火線，

也是族群和性別群體追求的目的。 

所以我們可以說「平等」在目前經驗世界上，並沒有存在的可能，而是作為一個理

想（idea）。平等的概念可能是建立在每個人不是不平等的基礎上，但是實施平等的政策，
其目的是在減少或縮小不平等的差距。所以就「平等」而言，應該只把它當成是促進社

會改變與進步的革命性策略之一部分來看待來闡釋。 

（三）對反全球化主義者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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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一個事實。」 

從上述的推論我們可以得知，平等是一個理想，而不平等是一個歷史事實，就一個

事實而言，我們實然不應當斷然地只用道德去評價它，而貿然地指稱全球化加深了不平

等。縱然如此，對反全球化主義者仍然認為，現今全球化確實循序著以往資本主義、帝

國主義的擴張方式，所以更「加深」了不平等。針對反全球化主義者的指控，我們亦作

出了一些回應。 

傳統黑格爾、馬克思等歷史學派認為歷史呈現一個線型的發展，就一個歷史的目的

論出發，不是往前，就是往後；而全球化將造成我們與「平等」的概念越來越遠，所以

他們說：全球化更「加深」了不平等。 

歷史真的就有如他們所說，單單只是一個線性的發展嗎？法國哲學家米契爾傅軻

（Foucault）就提出不同的看法：傅軻首先利用知識考古學來解釋歷史，當我們透過歷史
的脈絡，我們可以瞭解事件的複雜型，歷史中的事件，沒有一件事簡單的，所以我們必

須重新檢視事件的過程。就此而言，傅軻反對馬克思主義下所發展的那種歷史目的論的

意識形態。傅軻認為歷史當中各階段的知識形態的轉化其特徵就在於階段化

（Periodization），而階段化本身也不是絕對的重點，重點在於經過歷史所發展出來的不
連續性，歷史並非侷限於概念史，3也不是由後代學家給解釋而成的，因為歷史一旦經過

概念解釋，就會遭到扭曲。所以歷史具有不連續性，歷史本身並無具有目的性，因為歷

史當中各階段的知識形態具有「不可共量性」（incommensurability）。4 

故現代主義的理論家，認為現代社會的各種現象，一言蔽之，就是在於「不可共量

性」，這個特徵反而是使人們獲得自由與平等的契機。現代主義的理論家反對傳統的歷史

目的論，反對單因的理論的，他們強調不同大於認同、多數大於單一，沒有永恆的真理，

他們贊成意義與符號的不穩定性，反對字義的穩定可靠。這些都可以說明現代主義對於

飄浮的、不定的實在，分割的、零碎的現實，都直接正面的看法，從而認為當代人比及

其前輩來的自由許多，自主許多，自然不需要再將兩個不同的時空背景，來做比較，看

看是否加深了不平等。 

所以我們應該有的態度就是：尊重而不帶有批判色彩去了解每一個時空背景下所發

展的不平等，因為它們都具有不可共量性，這也是所謂的自由民主原則，是基於人類生

存的現實，而不是只是一個空談。 

                                                 
3 認為知識是具有連貫性的，因為在黑格爾的歷史思想認為，歷史是絕對精神的發展，故為一種概念史；且，

歷史的發展是具有連貫性的。 
4 現代主義的理論家強調一贊成意義與符號的不穩定性，反對字義的穩定可靠，對於漂浮不定的實在、分割

零碎的現實，都持直接正面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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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球化是另一種資本帝國主義？ 

「全球化」 是伴隨著知識的成長與科技文明的進步，而這些都與政治權力劃分不
開；因為知識的應用而成為科技，而只要是知識運作的地方，也就是權力發生的作用所

在，所以科技與權力相結合，擁有先進科技的西方社會，無疑的成為「全球化」中的領

導者 

就在這幾年，資訊的傳播已經可以以無間隔的速度到達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幾乎

可以不留下任何死角，這無疑了帶動了整個市場經濟的模式。"就其本質來說，市場的力
量是決不承認任何界限的。只要有利可圖，它就會像水銀瀉地那樣無孔不入。它在過去

已經衝破了許多部落的、民族的藩籬，今後它還要衝破更多國家的、地區的、種族的、

宗教的、文化的界限。對於那些比較適應了市場經濟的國家，困難當然可能小一些；而

對於那些新近才引入市場經濟的國家來說，痛苦就會很多，抵制也不難想見。 

於是，「全球化是另一種資本帝國主義」的聲音出現了，而且不只在第三世界國家，

即使在美國、歐洲和日本內部也有反對全球化的聲音，他們認為全球化會使自身國家喪

失其特色；「在地化」才是使國家社會可以在世界立足的必要條件，而非「全球化」。 

這種觀點是完全違反全球化的趨勢與精神的。我們要說明的是：全球化並不等於資

本主義，兩者之間是相似而非相等；其不同的原因在於全球化具有自主性的力量；而資

本主義是指的地理性空間的擴張，社會資源的移轉，透過資本主義而達成。 

針對「全球化是另一種資本帝國主義，會使自身國家喪失其特色」這個命題，近年

來有越來越多的學者質疑「它」不應該使用二元對立的方式來做為分析，他們兩個並非

互相排斥的。例如Robertson既認為「全球化」的前提在於世界作為一個整體是可能的。
Robertson不斷的強調全球化應該包含者在地化，一方面全球化必須「在地」才可以進行，
另一方面全球也是在地的構成條件與存在脈絡。5所以Robertson提出：全球化亦應包含
在地化。 

就如同學者蘇淑芬（1997）所指出的： 

「在地化」和「全球化之間的新的關係應該是辨證的，非絕對的壟斷支配，但卻是

種更黏稠的依賴與合作的加深，每個地區雖多少有自主的可能，但是自主皆是不完全

的．．．因為每一個地方孕育在地化的條件皆有所不同，與全球互動的方式也不同，所

以能擁有的自主空間也就不同」。 

在這一股既全球化又地方化，我們名之為「全球在地化」的潮流中，在經濟面的首

要工作自然是積極拓展知識經濟時代的網路與電子商務商機；而在社會面的焦點應是地

                                                 
5 劉維公，《全球文化與在地文化的「連結」關係》，頁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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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性特色的塑造。6這也是Wallerstein所說：「全球化更要注意必須具有實踐性的空間，
有很強的主動性的外擴展」。7 

「全球在地化」在經濟層面上就是重視當地的生產過程，和資本主義相似的是，要

建立起全球的商品鏈，把原來的民族情結拿掉，而以商品為主。和資本主義最大的不同

在於全球化具有自主性的力量。 

所以我們可以很堅定的說全球化不是另一種資本帝國主義。 

三、尊重與實踐 

在本章我們將討論全球化下的尊重與實踐；正因為全球化比起以往的資本主義對各

區域而言更具有自主性，所以才可以真正去談論何謂「尊重」。首先我們將說明「尊重」

的來由，並說明唯有在全球化下談「尊重」才有它的實值意義，並且解釋「尊重是可以

「實踐」的，而原因在於人們隨著全球化已經可以取得一個溝通的共識。試說明如下： 

（一）尊重的來由 

在全球化的推展中，要減少其紛爭，我們認為尊重的態度是必要的。 

在經歷了二次大戰之後，使得政府以及人民更是體認到其重要性。一味地追求競爭

與擴張的資本主義，不但會激起國與國、民族之間的對立，對其內部階級而言，也會激

起對立的情緒。為了避免戰爭的爆發，造成自身的傷亡，以歐洲、美國為主的自由民主

國家，興起了所謂寬容主義，在國際關係上，他們開始以包容的心態去接受國際難民，

針對戰後造成與第三世界貧富差距的事實，亦提出各種經濟援助的方式，去試圖幫助他

們，以免他們內部產生了巨大的「反美主義」、「泛歐罪惡論」，8而導致惡性循環。 

西方社會的寬容主義搭配了新康德學說，強調人的價值，並發揮西洋傳統倫理精神

的社會民主運動，因此全球化下所發展出的尊重，也就應育而生了。 

然而我們必須強調的是「尊重」是一個態度，而非一個絕對的法則，否則就違反了

自由民主的原則—尊重每一種想法都有被發表的可能。 

（二）尊重的意義 

既然全球化強調尊重，那麼尊重的實質意義到底是什麼呢？我們必須說明的是，「尊

重」的態度是全球化所特有的，在歷史中並不常見，正因為不常見，所以馬克思才會認

為整個歷史是一部階級鬥爭史，人與人之間互相不尊重，人性是自私的、殘酷的，為了

                                                 
6 ＜充實地方知識文化 整合社區教育網絡＞，《國民中小學校長推動家鄉守護研習示範計畫》。 
7 王俊元，《全球化浪潮中台灣行政體系因應之道》，台北：立法院公報，2002。  
8 苑舉正，＜寬容與多元文化論＞，《東海大學，東海哲學研究期刊第7輯》，台灣，台中，2000:6。 



 7

生存，鬥爭是一種常態。9我們可以知道，人與人的結合成為家庭、部落、社會、國家，

在以前資訊、科技、交通不發達的情況下，往往是靠著種族、語言、血統以及風俗習慣

相結合，每個團體間都有不同的律則，以本身為唯一的價值，其他的都是不對的。我們

可以從宗教發展出一神教看出，只有唯一的真神，其他的都是邪說異端，彼此之間缺乏

認知基礎，要談到尊重以及寬容，當然是不可能的。 

以往歷史中的尊重及寬容，都有其歷史背景；例如中國的禪讓政策，是屬於政治現

實而不得不然也；而春秋時代的各家諸侯尊周天子為王，亦不過是一種政治手段罷了！

只有在資訊發達的現代，人與人之間才有真正溝通10的可能，而有辦法放棄彼此的成見；

在這個底下論述「尊重」才有其意義。我們應該在全球化的推展中，尊重各地方的差異

性，並且能夠利用經濟援助的方式，讓國與國、人與人之間的貧富差距能夠有緩和的現

象。在倫理道德中，能夠體認到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又說：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以及康德所說：人為目的，而非手段；馬克思更將康德的理想擴展到動

物身上，換言之，全球化所談的尊重，是包含去關懷自然界中的一草一木的。這就是我

們必須在全球化中，所談的「尊重」的意義。 

（三）尊重與實踐 

在我們說明了「尊重」的來由以及其意義，我們可以知道「尊重」是唯有在全球化

的今天，才有的態度。他是基於一個政治現實，而非一個政治理想。 

既然作為一個現實，他就有被實踐的可能性。所以在這裏我們將說明在全球化下，「尊

重」如何有被實現的可能，以及其具體的方法，他將可以使人類擺脫以往對於歷史觀的

不平等思維、歷史悲觀主義，使得人類藉由社會實踐「尊重」，來達到自我實現的目標。 

在以資本主義為主的世界經濟中，以金錢來作為衡量價值的方式之一，則應成為這

個規範圈中的標準之一；大多數人都在追求多數的財富，「自私」已經不帶有太多的道德

的色彩，因為這是現今社會人性的現實。「基於自私而愛錢，進而藉由交換的方式，以其

個人自身的能力、地位，從中獲取利潤」，在以往資本主義的價值觀中是那麼的理所當然，

至於資本家所提供的各種對其經濟上弱者的援助，不過是為了平衡內心的道德情感的而

抒發的小小補償罷了！這也是馬克思等共產主義，對資本家最不屑一顧的地方。但是共

產主義在批判的同時，重群體甚至大於個人，但是卻忽略了人性，人類也是動物，為了

自保，自私是可以想見的，資本主義在亞當史密斯的“國富論”影響下而進行者；資本

主義坦然面對人性自私的本性，以及講求「分工」的工夫；受到當代唯物論的影響，資
                                                 
9 馬克思（Marx：1971）。 
10 哈伯瑪斯(J.Habermas:1928.)把溝通關係分為三個層面:一是認識主體與事件或事實世界的溝通層面；二是
社會實踐主體之間的互動關係的層面；三是成熟的主體與其自身的內在本質。相互理解是建立在語言交

流的基礎之上的，是言者通過陳述、表達意向和以言行事，即通過傳達知識訊息、通過解釋，通過使他

人信服、形成認同，而與聞者達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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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義認為：整個世界宛如一個大齒輪，每一單位的個人、國家，都應該去做自己最強

的東西，並由此而互相得到交換價值，關於這一點，也促成了目前全球化的雛型。 

而資本主義的遊戲規則是「贏家通吃」；個人及國家為了避免淪落到失敗者的狀態，

「合作」，便變成目前在整個全球化的共識，「講求雙贏」是目前資本主義的口號，也就

是說摒棄了傳統資本主義所講求的搶攻掠奪，這也是目前先進國家所興起的「寬容主

義」。11 

所以我們在探討全球化的尊重財富態度時，亦不會刻意忽略掉自私的存在，並從此

點出發。我們認為，在全球化中個人應該保持的「尊重」態度就是： 

「先幫助別人，然後就可以達到你所想要的」；換句話說，當你設身處地想幫助他人

的時候，同時也是他人能夠有能力支付你所想要的資金、能力；當我們站在別人立場想、

幫助他人得到他們想要的，同時不諦是為我們製造更多的機會，這也是先前所講的「製

造雙贏」的最佳實踐方法。 

我們在此提出的「尊重」並不是單指道德倫理中的規範而已，而是確實有實踐的可

能性；例如位於台南許文龍的奇美企業，就是用這一套管理原則與王永慶並列為台灣兩

大塑膠產業的龍頭之一。 

我們相信，「尊重管理」12不只在企業管理上，有其發揮的空間，在全球化中，也有

極大的發展空間。 

例如族群融合正作為一種全球化過程的哲學命題，在主權淡化、國界開放時代凸現

出來。人類開始在21世紀的新文明起跑線上，超越黨派分野、階級陣線、民族自守與國
家對立，以「類」的概念及話語體系來調整思維、反省歷史、批判現實和創造未來時，「互

相尊重」是必要的，我們可以看到當世界經濟金融的全球化隨著資金、投資與貿易的頻

繁交流：經濟上的相互依存而不斷加深；而區域化的進展自 1985年以來也明顯加快；全
球經濟資訊化與自由化的快速發展，也強而有力地促進經濟全球化與市場化的進程中。

但是在這一股勢不可擋的全球化，亦即大區域重新組合的過程，我們卻也看到地方化的

呼聲高漲，各地要求民族自主、宗教自由，呼籲地方自主、建立地方特色的聲浪未曾稍

歇。在全球化中為了避免激起無必要的族群衝突，不需要自作聰明、強制性的建立所謂

如「台灣原住民保護區」、「北美印第安人保護區」，因為在「補償心理」下所推動的「保

護措施」，只會造成更加深了歧視，而無法解決族群問題。13因為人類並不是「物」，而

                                                 
11 換句話說，寬容與尊重之新態度可能讓傳統資本主義一貫講求的「搶攻掠奪」消滅，代之以「合作互利」。

孔子、康德、馬克斯等古今哲人的理想社會進一步實現。 
12 王慶光（2002）。 
13 苑舉正＜寬容與多元文化論＞，《東海大學，東海哲學研究期刊第7輯》，台灣：台中，頁238，20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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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思想，自身有選擇接受多元文化或是保護原有文化的自由。故在全球化下，我們要

思考如何建立一個機制，能夠有地方性特色的塑造，更有其溝通的基礎。也就是所謂的

「全球思考，本土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14 

（四）尊重與溝通 

我們先前談到在全球化體制下談尊重，首先必須要有溝通的基礎。而溝通的語言、

文字、思想、習慣、亦為在全球化過程中爭論不休問題。究竟溝通的標準為何？是英文

或中文或其他語言，東西方的思想究竟誰比較優越？而所謂溝通，是否真有一個標準呢？

我們認為所謂的“全球化”，決不是以一種語言，一個地域的習慣、一種思考方式，甚

至一個國家、一個階層的利益來宰製一切。各種文明，各種精神資源，各種宗教，各種

語言，各種知識都可能成為具有全球意義的成素。我們尤其要瞭解亞洲地區內在的能力，

沒有必要把西方的，特別是美國的特殊的東西奉為圭臬，奉為必須效法的普遍的、絕對

的標準。所以「溝通」，也是要談到尊重，尊重與溝通在全球化中是互為因果的論証關係。

我們在下一章節將會以台灣目前社會作為一個例子，從科學倫理學的角度尋找台灣未來

新方向。 

四、全球化下的台灣社會 

（一）台灣的處境—自我認同的問題 

無可否認的，台灣是一個移民型的社會；不論是自清朝就已經在台灣發展的閩南人以

及廣東人，或是隨著中國國民黨政府喬遷而來的「外省人」，甚至被我們成為「原住民」

的同胞們，都不是原始生長於這塊土地的。這些人之間的差別，只是先來後到而已，但是

除此之外，每個人也多多少少帶有一些「原鄉性質」。正因為每個人都帶有各個族群所特

有的性格，自然在相處上容易產生摩擦，而發生械鬥。故台灣的發展史就等於一部充滿血

淚的族群械鬥史；族群間的間隙，一直到現在還在暗地裏持續進行著。到此為止，我們不

禁要問：台灣同美國都是移民型的社會，為什麼美國就可以建立起一個完整結構的社會

呢？縱使他們在族群之間仍有摩擦，但是對身為美國人，以及以美國為榮耀的心情未曾改

變。首先我們撇開西方人的重視理性不談，另一個原因是美國人對自己的社會國家認同未

曾改變，因為他們知道他們是美國人。相較而言，對於居住在台灣的人民來說，長期以來

受到殖民的結果，15一般人民早已不去在乎或去認同這塊土地。換言之，強烈的自我認同，

知道Who am I，是美國與台灣最大的不同。如果連自己都不知道是誰，又如何去談全球化
呢？所以台灣在面臨全球化這個命題上，首先要遇到的就是自我認同的問題；一定要先解

決這問題，全球化對台灣而言，才能繼續談下去。 

                                                 
14 ＜營造優質環境，開創卓越教育＞，台北：教育部政策說帖，2001。 
15 不管是清朝、荷蘭、鄭氏家族、日本以及蔣介石所率領的國民黨政府在統治這塊土地時，都將此地區的

人民視為次等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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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達到自我認同的方法，除了放棄現有的政治意識形態的鬥爭之外，尊重與包容，也

是達成內部自我認同的主要理論，並且具有實踐意義的。因為“我們究竟從哪裏來”，在

全球化的議題上並不扮演主要的命題；重要的是，“我們一同在這塊土地使生長茁壯”。
16這就是自我認同的問題，在同一個社會中，卻實充滿了各種民族、以及不同語言和習慣，

但是都屬於同一生活圈的一份子，每個人皆是命運共同體的一員。有了自我認同，既身為

命運共同體的覺悟，才有條件繼續去推動所謂的本土化、在地化。而正如我們先前所講的，

Robertson不斷的強調全球化應該包含者在地化，一方面全球化必須「在地」才可以進行，
另一方面全球也是在地的構成條件與存在脈絡。全球化與在地化是具有「連結」關係，因

為所謂的全球化，其實就是在地化的實現。17 

（二）台灣要解決的問題—文化與文明的糾纏 

如果台灣人民能順利解決自我認同的問題，肯認自己的特殊文化，在邁向全球化的歷

程下，仍要解決一個棘手的問題，那就是文化與文明的糾纏。這也是要邁向全球化的必經

之路。 

文化與文明如果做個約略的劃分，「文化」是伴隨著自我認同，是「深度」的問題；

而「文明」的高低伴隨著知識的衍進以及科學的發展，是「強度」的問題。18從這裏我們

被看出，文化是屬於內部的東西，而文明是屬於開放性外部的東西。兩者的共通點就在於

都牽涉到人類的行為；隨著時間的流逝，相互滲透，相互影響。又科學正代表著人類擁有

文明的佐證，故科學發展也是人類智慧的結晶，從人類的歷史來說，亦是文化下的產物，

所以科學也擁有一定的脈絡。 

而所謂「文化與文明的糾纏」，就是台灣如何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同時保有競爭力，

並且不為喪失自己原先的屬性，而全盤西化。在這裏涉及到科學倫理學的問題；所謂科學

倫理學，是指對於人類在知識選擇權上的尊重。19從上面的說明我們可以得知文化與文明

的共通點就在於都牽涉到人類的行為；而在自由民主判斷的立場下，我們必須「尊重」每

一個人、每一個民族、國家都有自由意志的事實。以避免在科學的發展中，造成對「心靈

的扼殺」。20 

所以台灣在處理「文化與文明的糾纏」的問題時，要抱著一種人道主義的精神，是也

                                                 
16 因為所謂鄉土不是偏執的限定自己出生、長大、載有許多記憶的地方。它應該是一個熟悉而且藉著長時

問與這個空間和這個空間的所有人、事、物密切聯繫、交流，而使「空閒」變成了「地方」。個人也藉

瞭解、認識地方過程，凝聚對這個地方的共識，覺得自己是這個地方一份子，進而激起認同、關心、愛

護，並建設這個地方生命與命運共同體之鄉土意識。 
17 苑舉正，＜科學與文化之間的辯証關係＞，《第二次哲學與中西文化:反省與創新學術研討會》，頁12。 
18 如果從歷史學者和社會學家的角度來處理文化與文明的概念可能無法做很親楚的界定；但是如果運用哲
學方法論的態度來處理文化與文明再概念上的意義的話，初步可以做如此的區分。 

19 苑舉正，2001:11。 
20 費耶若本在(反對方法)指出:西方知識進步的同時，在有些地方所代表的是心靈的扼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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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球化的精神所在。人道主義就是表現出一種人與人之間相互照顧的博愛精神，藉由相

互的接觸，以排除並且避免人類在追求智慧的歷程中被蒙蔽的可能性。而實踐的方法就是

台灣必須接受目前的現況：台灣是一個移民型的族群多元社會，受中國文化影響極深，近

年來並接受大量的西方概念、科技、資訊，是一個多元的社會。在思想上，就台灣本身去

提倡中國哲學所倡導的中庸之道，以人為本，天地人三材之道21相輔相成的特性；否認人

與自然的對立，22並非各自獨立的系統，而是整個宇宙呈現了開放的狀態，並以此種態度

去接受及了解用「理性」建構下的科學之脈絡。23如此一來，台灣才可以在全球化下走出

一條新的道路。24 

伍、結論 

從以上的說明我們可以發現，全球化走勢是一個事實，如今再來反全球化已經變得沒

有意義。我們所要在乎的是，全球化的內容是甚麼，我們如何在全球化中好好生存下去。

                                                 
21 儒家人文精神強調天地人“三材之道”並行不悖，並育而不相害，且成就了一個人與宇宙的大系統。

“《易》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周易》稱天、地、人或天道、地道、人道之

三材之道，就是把宇宙萬物歸納成不同層次而互相制約的三大系統，三大系統構成為一個統一的整體。

也就是說，天、地、人不是各自獨立、相互對峙的，它們彼此之間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繫，同處於一個生

生不息的變化之流中。 
22 儒家人文精神不與自然相對立。儒家的確把人作為天下最貴者。荀子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
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 周秦之際的儒家認為:“人者，
天地之心也⋯”；“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但人並不與自然天地、

草木鳥獸相對立。人在天地宇宙間的地位十分重要，但人只是和諧的宇宙的一部分。唯天下至誠，為能

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

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這是講至誠的聖人，能夠極盡天賦的本性，繼而通過他的影響
與教化，人也發揮自己的本性，並且進一步讓天地萬物都能夠儘量發揮自己的本性，各安其位，各遂其

性，這也就可以贊助天地生成萬物了。既然如此，至誠的聖人及其功用，則可以與天地相媲美，與天地

並立之。故，人與天地並立為三的思想，是在這種語境中表達出來的。 
23 另有一種看法，以為重人生、重道德的儒家人文精神就一定會輕視自然、排斥科學，這也是需要辨析的。

以中國宋代最著名的人文學者，也是最遭今人誤會的朱熹為例。朱子的“格物致知”中的“物”，既包

含了倫常之事，又包含了自然之物。其“理一分殊”的命題，既重視宇宙統一的“理”，又重視部分的

“理”和各種具體的“理”及其相互間的關聯。其前提是在“物物上窮其至理”。“上而無極太極，下

而至於一草一木一昆蟲之微，亦各有理。一書不讀，則闕了一書道理；一事不窮，則闕了一事道理；一

物不格，則闕了一物道理。須著逐一件與他理會過。” 朱子的理學既重人倫，又重天道，肯定自然，肯

定科技的價值，他自己在天文、地質、農學上都有貢獻，甚至對渾天儀、水力驅動裝置等有濃厚的興趣 
24 以儒學作為經濟全球化可能提供如下的精神資源和人文智慧:第一，禮樂文明的再創，文化空間的開拓與

社會文化資本的積累和人的情熵的培育；第二，儒家核心價值觀念“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仁、義、

禮、智、信”，“敬業樂群”等對於建構現代全球倫理、社群倫理、家庭倫理、工作倫理和新的人與人

之關係具有積極的意義；第三，“人與天地萬物一體”“民胞物與”等理念有助於建構新的生態環境倫

理和可持續發展的戰略規劃；第四，天命、天道、神聖、敬畏感與人的終極信念，“極高明而道中庸”

所透顯的聖凡關係與現代性問題密切相關。總之，中華人文精神提倡的仁、義、禮、智、信、忠、孝、

誠、恕等價值，在剔除其歷史附著的負面性效應之後，完全可以提煉、轉化其合理因素，滲透到今天的

社會生活中去，進而作?價值指導，治療現代社會的病症，恢復人的尊嚴，重建人的意義世界，重建人與

“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動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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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文試圖為全球化賦予一個新的意義25；用尊重的概念去談全球化，並且這就是落實

在地化、本土化，這也是一種實踐的態度。另外我們也說明了全球化與傳統資本主義在概

念上的不同26；全球化是在資本主義的體制下進行的，但卻不會因此帶有傳統資本主義擴

張侵略的性質27。因此我們不再使用傳統資本主義的核心、邊陲、半邊陲理論，甚至近年

來所主張的網絡理論去解釋整個世界的運行。我們認為「尊重包容」才是全球化應有的態

度。每一個人、民族、國家都能保有自己的特色，並且以尊重包容態度，去和其他的人、

民族、國家作交流。只要人類能體認人與人之間甚至人與自然之間都為命運共同體，在現

今科技資訊高度流通的世界，真正的溝通了解彼此的想法是不難做到的事情；如此一來「互

相幫助」將成為全球化中的實質意義。要達到這個目的，除了人人都來樹立自己的道德人

格外，別的捷徑是沒有的。例如中國傳統的儒家講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達而達人。中國哲學教導我們，只有從自己本身先下手。《大學》說：知所先後，則

近道矣。古之欲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

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

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

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故依此而使全球化的經濟、政治、法律、道德秩序得到確立。 

最後我們以台灣做為例子，期許台灣內部能放棄意識形態的鬥爭，人們自我認同，彼

此尊重，才配在全球化中佔穩腳步，真正融入世界，成為地球村的一份子。 

擬重新估定一切價值；這是100多年前尼采提出來的口號。我們期許世界終有一天能
達到所謂大同的境界，所以在此提出「尊重」的態度以及實踐的方法，至於實踐的成果，

就待由「時間」去証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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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全球經貿體系與世界經貿法律體系之互
動關係--以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與世界半導

體協會之協定之互動模式為例 

吳書寧* 

 

摘要 

在全球化經濟範型架構下，國際經濟整合之具體措施－國際經濟統合組

織的成立，國際經濟統合組織（例如世界貿易組織 WTO）及區域經濟
整合組織（例如歐洲聯盟 EN）之國際經貿體系逐漸成形，隨之，亦建
構著國際經貿法律體系。本文專探討在全球化經濟之全球互賴觀點下，

「國際經貿體系與國際經貿法律體系之互動」。 

本文首先以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為例，說明國際經貿體系與國際經貿法

律體系之互動關係。就半導體產業之發展，即世界經濟發展過程，從每

個國家各自自由發展，至由世界主要經濟體集合成立一經濟統合機制，

藉此共同決定貿易發展相關政策；並且針對未來可能產生議題，先進行

溝通取得共識，以制定共同規範。參與此組織之會員國，依循該規範進

行貿易活動，可避免事先的貿易摩擦或惡性競爭，致其減少生產成本。

WSC 議決後之協定，為各會員國半導體發展之重大策略方針，引導著
各會員國本國國內半導體之發展脈絡，各會員國受協定之拘束。是故種

制度對於政經結構中各行動者發揮制約或限制之作用；亦說明「法律制

度」與「社會有機體」間相互影響與制約關係。 

在第三部再以社會法學法建構本文理論及實證前例，研究全球經濟發展

與國際法律體系之互動；探討法律體系之原理、原則，其對國際經濟社

會之影響。 國際經貿體系的行動者（actor）如國家、跨國企業大資本
家、第三世界的原料提供者勞工，在促成經濟發展之同時，也可能受到

法律體系之制約如需遵守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但其行為與彼此間的互

動又會影響或改變了法律體系。 

以半導體產業發展為例，說明在全球化架構下「國際經貿體系與國際經

貿法律體系之互動模式」。 

                                                 
* 東海大學法律系暨東海大學政治系政治理論組雙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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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國際經貿體系與國際經貿法律體系之互動模式」 

一、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之簡敘 

（一）半導體產業之特性 

半導體產業雖是 1940 年代誕生的新興產業，惟其技術進步快速，近年來成
為帶領經濟成長的成長產業，在現代產業社會為不可或缺的重要產業。其特性如

下： 

1.技術革新非常快速；技術知識是企業獨特的資產，亦是高科技企業的核心
能力。IC從電晶體（transistor）產品化以來歷經 IC、LSI、VLSI、ULSI等時代，
以每十年技術革新腳步在進步。 

2.投資金額相當龐大；半導體的製造工程雖大致可分為光罩（mask）製作、
晶圓（wafer）處理、組立等三工程，但卻相當複雜與涉及廣泛。隨著技術密集
和設備更新速度快，同時亦形成高價格，投資設備也越傾向龐大金額。 

3.、高密度知識聚集的產業；半導體研發領域涉及相當廣泛，如電子、機械、
控制、物理、化學、材料、軟體等。同時技術速度革新快，研發費用亦需龐大金

額。 

4.產品生命非常短；當半導體進入 IC 時代，產品生命週期便急速縮短，以
DRAM 為例，從 1983 年至 1998 年 由 64K、256K、1M、4M、16M 至現今的
64M。起初從產品發表至市場上需求達至最高峰約四年的時間，近年來已明顯縮
短為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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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發展需求強；IC產品生命週期愈來愈短，為確保產品能領先市場或後
來跟上的能力，必須投入大量的人力與資金進行研究發展；並其所牽涉之智慧財

產權相當廣泛，一不小心可能觸及他人專利。Intel、 IT 等公司不斷透過研發新
產品或技術，獲取大量專利。一來可阻隔競爭者的追趕；另外可收取權利金增加

收入。 

6.價格競爭激烈；IC產品競爭激烈，以記憶體為最，如 4M 的 DRAM價格
走勢－1995年每顆 20美元，至 1996年 3月甚至接近 5.5美元，到 12月只剩 2.9
美元。 

7.市場應用廣泛；在電腦、通訊、消費性電子（3C）等產品結合的趨勢潮流
下，及未來各種新興數位產品市場快速成長下，其應用範圍愈廣、成長更加耀眼。 

8.國際化競爭程度高；半導體產品是全球性的產品，且在各國繼相投入下，
半導體產業國際性的競爭相當激烈。[1] 

（二）半導體產業之發展過程 

研究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歷程，眾說紛紜。本文依Mathews（1995）高科技
產業形成之資源開發效果（DRl；developmental resource leverage）策略觀點，來
說明台灣半導體產業之發展。其過程約為下列四階段： 

1.準備期 （preparatory phase）1965-1974年 

其階段發展為外國廠商來台投資奠定半導體構裝業之基礎，再者國內的交通

大學亦開始研發半導體。此階段台灣經濟發展隨著一系列的經建計劃及產業發展

條例的公布，台灣的經濟則處於起飛期，產業蓬勃發展，其中以製造業為主。 

半導體產業之起源，於 1966年美商通用儀器（GI）成立高雄電子公司，專
門從事電晶體之裝配，此乃開啟台灣半導體產業之大門。而且在 1969-1973年間
許多外國廠商紛紛來台設廠，如德州儀器、飛利浦、RＣＡ，這些外商公司引進
封裝測試及品管技術。 

此時期交通大學成立半導體實驗室且研製自製ＩＣ成功。1963年 交大開始
研製半導體 。1964年其建立半導體實驗室，成立電子物理系與電子工程系。並
且在 1965年自製 IC成功。 

2.播種期（seeding phase）1974-1979年 

自 1970 年代開始透過跨國公司的海外擴張，海外競爭成為產業發展之新趨
勢。跨國企業間的競爭成為國際貿易之新議題。[彭 1]其中高科技產業亦在開始
興起發展中，70年代初期，各方均同意 IC為電子工業的核心元件，世界各國莫
不全力支援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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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期政府高層因應石油危機所帶來產業轉型的壓力，開始支持和主導半導

體產業。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先生找秘書長費驊來評估，費驊轉而尋求當時電信

總局長方齊賢與任職於公司的留美半導體專家潘文淵博士，共同策劃半導體技術

引進與設廠生產之產業政策。 

1973年政府開始支持和主導積體電路計畫。在 1974年 9月工業技術院奉命
成立電子工業研究中心（電子工業研究所＜ＥＲＳＯ＞前身）及進行積體電路計

畫。此計畫引進逐漸被看好的ＣＭＯＳ技術。且由ＲＣＡ承接此項技術移轉案。

其重點為建立示範工廠，導入正常作業。移轉項目包括電路設計、光罩製作、晶

圓製作、包裝／試測應用與生產管理。除此之外工研院電子所從ＲＣＡ移轉的電

子錶技術，且嘗試自己開發、生產、銷售產品。 

再者，首座積體電路示範工廠於 1976年 7月開始興建。1977年 10 月配合
回國受訓的人員，自 RCA引進 CMOS 0.7um製程技術，開始積體電路的製作與
生產。其在製造上堅持產業技術，以建立完整的生產體系及培育商品化經驗。 

1977年工研院電子所首次完成自行設計與製造的商用 IC產品，提供台灣本
土的小電子廠。此階段為台灣半導體工業的真正開端。 

3.擴散期（diffusion phase）1979-1988年 

進入 1980 年代電腦革命發展迅速，世界各國產業競爭的決勝關鍵在於其應
用新科技的能力。在一切講求資訊化和自動化的時代，半導體成為不可或缺的元

件。它的重要性不但關係產業競爭能力，亦間接影響國防自主性，以及一個國家

整體的政治與經濟安全。[彭 1]80年代台灣政府當局決定將將積體電路計劃的成
果移轉產業界、培值並提升民間工業。以籌組公司的方式，奠定積體電路工業之

發展基礎。由於之前英國、加拿大失敗的前例，致民間投資卻步。是故只能靠經

濟部找大公司投資，電子所全力支援。 

此階段民間半導體產業之發展，以聯電、台積為例。 

（1）聯電 

聯電 正式成立於 1980年 5月 20日，為國內首座在新竹科學園區興建的四
吋晶圓廠，所有的產品移轉自工研院電子所，且電子所並投入全體人員 1/3 的人
力，協助培訓聯電技術人員。其充分利用政府培育人才與技術，所有產品皆引進

工研院電子所，建立本土的高科技產業。 

早期聯電以消費性 IC 為主要產品，如電子裱、電子撥號器。聯電在 1984
年成立開發部門，隨著台灣資訊產業的蓬勃發展，逐漸走向電腦和記憶體產品的

設計與製造。 

聯電的成立充分運用了政府培育的人才與技術。一方面強化投資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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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也建立了本土高科技產業。 

其對 IC 產業之影響為自後段封裝測試，跨入前段製造。再者，促使台灣電
子工業中下游廠商的分工與合作關係。 

（2）台積電 

工研院在積體電路計劃後，繼續執行「超大型積體電路計劃」，建造國內第

一座六吋晶圓實驗工廠。1987 年 政府為落實計劃成果，協助國內專業 IC 設計
公司，使我國 IC 產業結構更加完備，一手主導專業代工廠台積電正式成立。台
積電的成立除了提供國內足夠代工能量，亦樹立設計、製造間獨立又合作的專業

運作模式。並且飛利浦同意將製程技術移轉，且僅付 3﹪的權利金下，臺積電不
受智慧財產權的干擾。 

其對 IC 產業影響為首創全球專晶圓代工模式。再者因為台積的施工經驗，
培養了一批國內興建半導體工廠的人才。至 87 年台積成立後，設計業者投資者
愈多且製造業亦掀起一股風潮紛紛設廠，國內半導體廠商的數目及產值在 88 年
有明顯增多的趨勢。並且影響國內外其他同業或新加入者的經營模式和台灣半導

體產業的競爭力。 

4.深耕期（sustainability phase）1988-至現今 

1990年至 1994年投資無較大變化。1994年 7月由電子所次微米計畫衍生之
公司，在台積主導下成立世界先進公司。我國至此進入八吋晶圓時代，並且首創

國內業者有自行設計與製造 DRAM的能力，同時更掀起 95年後國內一股半導體
的投資熱。 

半導體企業經營型態為從設計、製造、封裝至測試業，其中以半導體整體產

業結構來看，目前台灣半導體產業型態比例（由多至寡）， 

以進入障礙最少的設計業廠商最多；其次是發跡最早的封裝業；再來才是近

來各方焦點的製造業；測試業在專業分工更加精細的趨勢下逐漸茁壯。從發展歷

史來看 1985年我國 IC工業以構裝業為主，其產業產值占總產值 88﹪，而後 IC
構裝業在我國 IC工業產業總產業產值比重逐年下降。1993年製造業成為我國半
導體產業之主力，我國目前製程技術 0.5－0.35 微米之間，即將進入深次微米的
階段，幾乎與世界先進水準同步。至於光罩部分，除台積電本身有製造能力之外，

聯電亦在發展中。目前以台灣光罩和新台科技提供大部分製造商所需。再者 IC
周邊支援產業，亦日趨完備。如矽晶、圓導線架等都吸引外國廠商競相設廠。但

材料、機器設備、電腦輔助設計工具等，仍有待強化。另外，製造廠商業務型態

起初以消費性電子產品為主，之後調整為資訊電腦用品。[2] 

台灣半導體產品產值（我國產值 1993-1996年佔全球分別為 2.12、2.41、2.87 
和和 2.99）1995年全球產品產值 1260.6億美元，我國產品產值 36億 2000萬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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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1996 年全球產品產值 1120 億美元，我國產品產值 33 億 5400 萬美元。
[165-176]1997年 IC產值達 2,811億元，僅次於美、日、韓，居全球第四位，其
中晶圓代工產值達 968億元，全球市場佔有率達 56.9%，居於首位。[3] 

台灣半導體產業在設計方面不如美國，製程能力與品質不如日本，但卻兼具

兩者之長處，且台灣本身有完整而龐大的資訊下游產業來支撐。此為台灣但導產

業發展特色之所在。[4] 

（三）、過去半導體產業發展 成功因素之分析  

1.政府的支持與獎勵－工研院電子所與科學園區 

在半導體產業發展初期，當時行政院長蔣經國因應石油危機所帶來產業轉型

的壓力，開始支持推行半導體產業。政策抉擇的遠見無疑是今日半導體產業的成

功基礎與關鍵因素。首先工研院電子所在半導體產業人才和技術方面，扮演一個

相當重要的角色。目前台灣半導體產業公司的核心經營團隊，大部分來自電子

所。當初所訓練的一批人才，如聯電、台積等為電子所正式衍生（spine off）的
公司，華邦、合泰等早期的經營團隊，亦來自電子所。並且在 1980 年新竹科學
園區成立其具下述三項優勢： 

（1）創造了高科技經營資源集中的良好環境。如 Porter（1990）所言，產
業聚群（cluster）的現象更有助於競爭優勢的形成。 

（2）優惠的免稅投資。 

（3）提供廠商所需政府機關辦事處。 

2.生產成本較美日韓低－著重製程技術 

廠商享有免稅額度並且研發費用少且比例偏低。廠商將研發費用全部投入生

產製程，期望能縮短製造流程、提高生產良率及增加產品質等方面的成就，以達

一定品質水準之下，追求最低成本，提高競爭力與獲利率。其成本優勢如下： 

（1）未付專利權利金 

然而研發不足本身會影響產品與製程的進步和創新，且沒有專利的產生，相

對要付出更多的權利金給別人。一味逃避權利金的支付，猶如一顆埋在地下的地

雷，隨時可能使廠商粉身碎骨。 

（2）擁有較低的工資 

台灣半導體產業有高素質的現場作業員及中高層的幹部，與相對於國外的工

程師，台灣優秀的工程師更優於美國企業的作業員工且工資較國外低。 

（3）本身在製程管理與技術上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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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才優勢－留美與交大 

1950 年代海外華人開始接觸半導體及資訊科技，早期有施敏、張忠謀和王
安。15年後本土發展，自張瑞夫、張俊彥等人。交通大學於 1963年率先研製半
導體，是國內半導體學術研究和產業界人才的搖籃。目前國內許多企業經營者或

高階經理人多出身於交大。  

4.切入市場與時機－多樣化與代工 

本身具多廠並存產品多樣化之優點，並且我國半導體廠商多採產品多樣化與

分散化的策略，並能配合市場的走向作機動性調配，靈活度相當高。半導體產業

生命週期愈來愈短，在專業分工的趨勢潮流中，台灣廠商獲得與美日一較長短的

機會。 

台積電首創專業晶圓代工的模式，在品質具一定水準之下發揮多樣製程技術

能力。其與美日先進國比較時，擁有極佳的成本優勢。再者與後起的新加坡、中

國相較，技術又略勝一籌。 

5.下游資訊業需求強勁－吸引投資設廠與資金 

台灣半導體產業之所以由下向上發展體系，關鍵便在於強大下游資訊產業的

支持。龐大資訊的產值與需求，更吸引大量資金投入半導體產業。這樣的發展模

式迥異於美、日、韓等國。[5] 

二、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與世界半導體協會之協定，兩者互動之剖析 

世界半導體產業統合組織之成立，源自 1980 年代美國與日本半導體貿易摩
擦。美、日解決此問題，自 1986 年以來，即就半導體市場開放問題舉行諮商，
並分別於 1986、1991及 1996年分別簽署三次協議，依據第三次協議，兩國政府
決定成立半導體生產國政府間之半導體全球政府論壇（Global Governmental 
Forum, GGF）及以產業協會為成員之世界半導體協會（World Semiconductor 
Council, WSC），並舉行由ＷＳＣ會員及其政府參加之政府諮商機制（Government 
Consultative Mechanism, GCM）會議，以此類似三角形之架構作為討論半導體問
題，以此機制之決議為引導著各會員國半導體產業發展之方針。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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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半導體理事會(World Semiconductor Council，簡稱WSC)係針對半導體
相關的事務進行協商的世界性半導體組織，以各國相關協會的名義加入，以代表

該國產業，協商反傾銷的作法、市場開放、工業標準、工業安全衛生、技術、供

應商間合作、市場分析、國際合作與對政府建議等各項有關產業發展的事務。而

「全球半導體政府論壇」(GGF)為具有官方性質的國際半導體組織，目前全球只
有美國、日本、歐洲聯盟、南韓及我國為會員，此二組織已成為一產業國際合作

之主要架構。由於世界半導體協會(WSC)是全球政府論壇(GGF)的主要業務執行
單位，各國政府有關參與全球政府論壇的提案或建議，，主要是來自於各國民間

產業協會。 

ＷＳＣ的精神基本上是「美日半導體協定」的延續，八○年代這項協定簽署

的動機，則是當時日本半導體產業大幅追趕美國，美國祭出反傾銷大旗反制，最

後雙方以此協定做為緩衝，美國不再動輒控告傾銷，日本也逐步降低關稅，讓美

國半導體產品在日本市場的佔有率逐步增加。 [6] 

（一） WSC之成立緣由－美日半導體貿易摩擦－ 

1.美日半導體貿易摩擦 

1985年美國半導體協會(The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SIA)指控日
本政府限制美國半導體產品進入日本市場。 

此一控訴反映出美日半導體競爭力之消長，美國乃半導體製造業之先驅，日

本則於 1960年代上半期才引進半導體技術，並於 1966年開始開始發展半導體工
業。由於 1979 年開始，美國國內發生半導體供不應求現象，導致日本對美出口
遽增，日本半導體對外貿易亦由逆差轉為順差。加上 80 年代以來，半導體產品
已進入 64K動態隨機可存取記憶體(DRAM)的時代，決定半導體競爭力高低的主
要因素已由過去的技術開發能力轉向於包括品質管制在內的製造技術、設備投資

能力與品質。則日本以綜合電機製造商為主的 IC 製造商，在產品階段的競爭力
高於美國的中小企業為主的半導體設計業者，繼而在產品開發後，另成立新公司

從事生產的發展型態，亦使日本半導體的國際市場佔有率於 1980 年代快速增
加，至 1980年代已達 30％以上，但與美國的市場佔有率達 50％以上相較，仍有
一段差距。然而，到了 1986年，日本在半導體市場所占比率已提升至 45％以上，
美國反降為 43％(如表一)。 

表一 美日在半導體市場的佔有率 
單位：%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美國 61 57 62 55 60 61 57 57 55 54 50 43 

日本 20 26 25 29 27 28 30 33 36 37 40 45 

資料來源：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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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5年 SIA指控日本政府限制美國半導體產品進入日本市場，違背美國
貿易法 301條款是保護其本國市場之不公平行為，加上美國半導體廠陸續向商務
部指控日本生產之 64K 動態隨存取記憶體(DRAM)及唯讀記憶體(EPROM)傾銷
美國。[7]同年 6月 24日，美國半導體廠商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公司
向商務部指控日本生產之 64K 動態隨存取記憶體(DRAM)傾銷。1985年 9月 30
日英代爾(lntel)、超微(AMD)及國民(National)等三家半導體公司亦聯合控告日本
製造之唯讀記憶體(EPROM)傾銷美國，他們指控日本廠商在市場衰退時，以「策
略性定價」(strategic pricing)佔有市場，為此，美國商務部開始展開反傾銷調查。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ITC)判決確定日本 64K DRAM傾銷行為與其國內產品
價格下挫的因果關係，並導致其國內產業財務愈趨惡化、廠商獲利率大為降低，

使其無法持續投入研發或購買新生產設備，維持既有競爭能力，而對其國內產業

造成損害。[8] 

2.第一次美日合作半導體協議－美日簽訂為期五年的「半導體產品貿易協
議」－ 

美商的控訴行動促使美日於 1986年 7月底達成為期五年的「半導體產品貿
易協議」(Arrangement Concerning Trade in Semi-Conductor Products，STA)。[9]
日本業者及政府簽署同意與美方談判半導體協定之意願書。（第一次美日半導體

合作協議）在「市場導向、特定產品」（Market - Oriented , Sector-Specific ，簡
稱 MOSS）談判架構下（此談判架構自 1980年代起，美國開始對日本採取以為
主的雙邊談判策略，亦即不但著重於限制日本個別產品輸美之數量，如 1982 年
日本汽車輸美採自動出口設限措施、1984 年工具機和鋼鐵自動出口設限措施，
更要求日本大幅開放進口產品數量。），美國暫停對日本 301條款及傾銷之調查。
[10]日本政府承諾將策動日本半導體使用者購買外國半導體，使外國半導體廠商
得以更順利進入日本市場並增加在日銷售業績，並監控出口至美國之半導體產品

的生產成本、包裝成本、運費、保險、稅、傭金、折扣、費用其他支出與淨價格

等。[11] 

3.第二次美日合作半導體協議－ 美日雙方在華盛頓達成「美日半導體新協
定」 

1986年美日半導體協議於 1991年屆滿，91年 6月 4日美日雙方在華盛頓達
成的美日半導體新協定（第一次美日半導體合作協議），根據 1991年 8月生效的
半導體協議，日本必須在 1992 年年底之前，使外國製半導體在日本市場的佔有
率提高到 20%。上述數值目標的設定，固然紓解美國的談判壓力，但卻也成為美
國動輒以三０一報復脅迫日本增加對美國半導體採購的監測指標。[蔡 2]例如，
1993年 3月 20日，1992年第四季的計算結果出爐，日市場外國電腦晶片佔有率
已達 20.2%，較第三季的 15.9%增加，且超乎業界原先估計的 17-18%左右。然而
1993年 12月間，由於統計資料顯示，1993年第一季僅達到 19.6%，第二季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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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第三季更下降為 18.1%。1993年 3月 20日，對此，美國貿易代表坎特要求與
日本就半導體展開緊急貿易會談，尋求成立一項聯合行動計畫，以大幅增加外國

產品的市場佔有率，並打通外國產品進入日本半導體市場的管道，但該緊急貿易

會談並未獲得協議。 

1994 年 3 月 4 日，美國總統柯林頓恢復「超級三０一條款」的貿易制裁，
以期迫使日本購買更多的美國產品。為因應美國「超級三０一條款」，日本電子

機械協會與美國半導體協會於 1994年 6月初，在東京舉行會談併發表了聯合聲
明，雙方發表的聯合聲明重申了擴大外國半導體對日本市場進入的必要性。雙方

同意要共同努力，開闢出以普及個人電腦為主的半導體市場。日本電子機械協會

認為，通過這次會談，日本與美國的半導體工業界已達到相互諒解，為預定於 6
月中舉行的日美政府間半導體協商奠定了基礎。 

1994年 9月，由於統計資料顯示，1994年第二季，美國等外國電腦晶片產
品在日本市場占得了高達 21.9%，比 94年第一季和 93年第四季所創 20.7%的紀
錄還高，直到目前日本達成數值目標之現象，並未改變。[蔡 1] 

表二 外國半導體在日本市場之佔有率 

年度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1991 － － 14.3% 14.4% 

1992 14.6% 16.0% 15.9% 20.2% 

1993 19.6% 19.2% 18.1% 20.7% 

1994 20.7% 21.9% 23.2% 23.7% 

1995 22.8% 22.9% 26.2% 29.6% 

1996 26.9% 26.4% 27.1% 29.4% 

1997 32.6% 35.8% 32.1% 32.7% 

1998 31.7% 33.9% － － 

資料來源：USTR 

雖然至 1990年起，外國半導體在日本市場的佔有率已達 20％，但美國仍要
求日本要改善其市場開放情況、減少政府干預並對半導體適用較快速的反傾銷稅

程序，對此日本表示反對且要求取消數值目標。對於市場的佔有率計算（數值目

標）的立場差距，成為美日貿易摩擦的焦點課題之一。[12]  

4.第三次美日半導體合作協議－美日簽訂「半導體國際合作協議」 

1996 年起，美日繼續就半導體協定進行諮商，日本拒絕美國延續協定的要
求，反對規定外國晶片必須占日本市場百分之二十的銷售額，並指該協定可能違

反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主張應該由多國共同解決貿易衝突。特別是外國廠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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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有日本近 30%的半導體市場，證明此一協定已充分發揮作用，而毋需延長。華
府反駁，要評斷 1991 年協定是否充分發揮作用仍嫌太早，全球市場環境，包括
供過於求和需求減少，仍顯現了日本海外傾銷的威脅。歐盟也抨擊該協定，指外

國晶片的銷售量不應該只由日本與美國雙方討論決定。如果美日達成半導體協

定，歐盟將再度成為「局外人」。[13] 

事實上，歐盟和日本一直試圖以一項多邊協定，消除資訊科技產品之關稅，

並取代美日雙邊半導體協定。特別是由於歐盟對半導體採高關稅（14%），美國、
加拿大和日本在烏拉圭回合中即不斷要求歐盟降低關稅，但歐盟並未同意。1995
年奧地利、芬蘭，瑞典加入歐盟時，美歐進行關稅減讓再談判，歐盟同意給予美

國半導體及資訊科技產品五年關稅減讓（稅率 14%的產品降至 7%，稅率 7%者
降至 0%）。對此協議，日、加亦尋求一體適用。為進一步促進資訊科技產品（包
括半導體）之貿易自由化，美國、日本、加拿大、歐洲聯盟所組成之四邊會議

（QUAD）於 1996年 4月 20日至 22日於日本神戶舉行之會議中，原則支持於
1996 年十二月舉行之 WTO 部長級會議中討論資訊科技協定，同意自 1997 年 1
月 1日起開始逐步降低關稅，並期於 2000年達到資訊科技產品零關稅之目標，
並同意續就資訊科技之定義、產品分類及產品涵蓋範圍等技術細節進一步諮商。 
[14]並且在 1996年 6月，日本主要的半導體廠商 NEC和東芝，在歐洲聯盟執行
委員會和日本通產省的支援下，在倫敦與德國的西門子、荷蘭的飛利浦及法國與

義大利合資的 SGS-THOMSON公司集會討論設立一個全球半導體理事會加強產
業合作構想，日本與歐洲的半導體製造廠商同意合作促使全球半導體貿易組織

化，會議中並且決定由歐洲業者邀請美國半導體工業協會參與此一協商，隨後再

與台灣和南韓的製造廠商進行接觸。日本業者此一建議的目的在轉移美國促使日

本續延即將在 7月期滿的美日半導體五年協定的壓力。 

（二） WSC 之成立過程－基於 1996 年第三次美日合作半導體協議－美日
「國際合作協議」及 1997年美日歐盟韓和我國簽署之「半導體新多邊協議」 

1.美日「國際合作協議」 

美日半導體國際合作協議於 1996年 8月 2日美國半導體協會（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SIA）與日本電子機械協會（Electronic Industries Association 
of Japan，EIAJ）簽署「國際合作協議」，美日半導體產業同意成立「半導體理事
會」(Semiconductor Council)，以增進相互了解，解決市場進入問題，增進產業
合作活動，並擴大半導體產業的國際合作，俾於從長期和全球觀點促進產業的健

康成長。[蔡 1]其協議內容，介紹如下： 

（1）使用者和供應商間的合作活動 

使用者和供應商間的合作活動包括藉 steering committee 會議交換有關市場
機會和趨勢之整體情況與展望，以及產業合作之意見，提出工作小組報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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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問題和攫取市場機會之新產業方案，並定期對政府提出報告。 

雙方同意在日本市場由產業協會繼續推動研討會、展覽、一對一會議等合

作，這些活動將由 steering committee 所指定之自動化半導體、電信半導體和半
導體新興應用等次委員會負責推動。使用者委員會和其活動將繼續推動三年。產

業也可向國際半導體合作中心提出建議。 

（2）供應商間的合作活動 

產業應從事下列合作活動： 

A標準化 
半導體產業的製造技術已產生科技創新，且須大量增加投資以產生新的生產設

備，因此藉著國際合作發展新一代生產科技標準，盡可能增加新投資效率，以維

持產業成長和活力，至為重要。例如目前正為 300 mm wafer新一代生產製程設
備進行之標準化合作。 

新一代半導體產品製造科技之開放的國際標準，可藉著積極的國際科技資訊

交換而建立。 

B環保、勞工健康和安全 
產業應合作增進勞工健康和安全，並開發符合環保要求的製程，以確保產業發展

符合對環境的關切，研究應考慮環保問題，例如半導體製造之化學與製程對環境

的影響，能源和水的有效使用方式也是應研究的課題。 

C智慧財產權 
產業應就全球半導體市場的智慧財產權的規則與適當的保護，交換資訊和進行討

論，此種討論應由企業個人觀點，在國對國的的基礎上舉行。 

D貿易和投資自由化 
產業應合作就相關政府與消除關稅、非關稅與投資障礙有關政策，提出建議。 

E市場發展 
產業應合作以執行擴大現有市場和開發半導體和電子設備全球新市場之構想。 

（3）分析半導體市場和貿易流量資料 

為增進導體半產業的健康發展，理解全球半導體市場結構和貿易流量，並提

供會員廠商、政府和公眾即時和政確的資訊，至為重要。 

分析半導體市場和貿易流量資料的目的並非創造數值目標，而是評估趨勢和

更全面的市場動態，並促成更深入的理解。但並沒有單獨一項資料可以作為評估

市場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為達成目標，產業專家每季將準備有關市場和貿易流量報告，給會員國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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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府，產業專家將尋求準備聯合報告，但產業保有準備和分送各別報告之權

利。報告將包括市場規模、市場成長率和外國半導體產品在理事會會員市場和其

他主要半導體產市場佔有率等資料。該等報告將依據下列資料作成： 

A 進出口統計； 

B WSTS和 Dataquest的產業調查； 

C政府統計 

D其他可得資料。 

報告將包其括其他可得的計質料，如設計、合資、長期和其他合作關係，以

及與產業長期變革有關之其他因素。 

（4）「半導體理事會」(Semiconductor Council)的組織 

理事會執行上述產業間合作和分析半導體市場和貿易流量資料等活動，理事

會至少每年召開一次資深經理層級會議，此外理事會應成立聯合 steering 
committee，成員包括產業專家，必要時定期召開會議。產業協會應立刻召開預
備會議，討論理事會運作方式。其他產業協會應有資格參加理事會，其條件是其

所在之國家符合兩項要求：A 所有半導體關稅已消除；或 B 該國已承諾半導體
關稅將可預測地消除，或在正式消除關稅之外已暫停關稅課徵。 

至於，理事會與政府之關係，除依第三部分規定每季向政府提出報告外，每

一產業協會應定期在合作的基礎上對政府活動提出建議，必要時提出相關問題之

政策建議。 

（5） 反傾銷 

美日半導體產業體認避免造成各國國內法所規定之損害性傾銷的重要性。 

（6）符合各國國內法 

所有合作活動之實施應完全符合簽署成員內國所訂之法律，包括反托拉斯法

之法規。 

（7） 其他 

本協議自生效日起每三年一進行檢討，必要時得在簽署成員合意下，終止全

部或部份協議內容。 

 （8） 美日聯合聲明 

對於 SIA 與 EIAJ 簽署之「半導體國際合作協議」，美日雙方政府發表聯合
聲明表示，雙方政府間半導體貿易協定於 1996年 7月 31日終止，美日雙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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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就協定終止後之關係與半導體產業所面對的全球環境，進行諮商。對半導體產

業的合作，美日政府強調應遵循市場法則、遵守世界貿易組織(WTO)的規範、國
際合作三項原則，而私人企業方是產業結構變遷所面對挑戰的主要責任者，而半

導體產業已成為推動資訊化社會、促進產業間活動和提供公平市場競爭環境的一

項產業。因此，美日政府皆樂見 EIAJ和 SIA成立－半導體委員會(Semiconductor 
Council)的組織討論未來產業內可能發生的議題，而這委員會的成員除美日兩國
外，也同時歡迎其他國家的半導體產業組織加入。未來產業間的合作關係可能包

括貿易的推廣，研討會舉辦和建立一套可供諮詢的機能性組織等。最後，美日間

的合作活動透過至少以一年一次以上的會議評估和檢討執行後的結果。 

此外，全球政府論壇(Global Government Forum)是這次美日半導體協議所制
定的全新系統架構。目的主要是半導體產業因應全球新挑戰的能力和使半導體產

業更具前瞻性。美日政府同意籌組一個全球政府論壇會議，於 1997年 7月 1日
前召開第一次會議，並將邀請主要半導體生產國和經濟體加入討論。基本上，這

個全球政府論壇的主題將圍繞以下六項的遠景：A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B影響
半導體產業發展的法規和關稅制度。C 半導體產業的環境、工業安全和標準議
題。D智慧財產權的保護。E推動資訊化社會的相關問題。基本上，上述的議題
仍需遵循世界貿易組織規範和精神。 

換言之，依據這項協定，美日兩國將設立一個國際多邊論壇以取代已有十年

之久的雙邊條約，進行合作。原雙邊條約規定外國在日本的半導體市場要有百分

之二十的佔有率，新協定則不再規定外國在日本半導體市場的佔有數字，但要求

日本和美國的半導體協會要監視影響貿易來往的所有資訊。 

此外，美日半導體產業間合作研發的項目日趨廣泛明顯，此種合作趨勢有助

於減少雙方的摩擦的可能性。透過半導體產業市場資訊的分析，使日本半導體業

者瞭解，相關產品的供需情況，進而判斷應有的訂價策略，有助於減少採取低價

定價策略。 

2.「半導體新多邊協議」 

我國和美國、日本、韓國、歐盟於 1997年 6月 10日達成半導體新多邊協議，
該協議是延續 1996 年簽署的美日半導體合作協議，決議成立一個新的全球半導
體理事會(World Semiconductor Council，WSC)，全球半導體業的重要廠家至少每
年集會一次，就產品標準、環境問題、智慧財產權、開放投資等全球性問題進行

合作。此發展對全半導體業產業互動的涵義，以及我國在WSC中可發揮的空間，
值得重視。[15] 

（三）WSC之議決 

我國自美日進行半導體談判以來即密切注意有關進展，並透過各種場合表達

我國有意加入ＧＧＦ與ＷＳＣ之意願，經不斷努力終於獲邀出席 1998年 1月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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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舉行之第二屆ＧＧＦ年會及 1999年 3月於韓國舉行之第三屆ＧＧＦ年會；
而ＷＳＣ方面亦於 1998 年 9 月 18 日於日本召開之聯合營運指導委員會(JSTC)
通過我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Taiwan 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 TSIA）
加入之申請案，ＴＳＩＡ並於 1999年 4月首次參加於義大利舉行之第三屆ＷＳ
Ｃ大會。 

1.1999 年 4 月 23 日第三屆 WSC 年會－「第一次全球半導體協議」在義大
利富吉市召開（由 EECA/ESIA主辦） 

1999年 4月 23日歐盟（EECA/ESIA）日本（JEITA）南韓（KSIA）美國（SIA）
台灣（TSIA）在義大利富吉市召開由於第三次美日半導體協議於 1999年 7月 31
日到期，於ＷＳＣ大會間通過「成立新世界半導體協會協定」以為延續，我ＴＳ

ＩＡ協會並列名會員名單中。至於ＧＧＦ部分，根據 1999年 3月第三屆ＧＧＦ
年會之討論，結束ＧＧＦ此一論壇，改由產業與政府每年在ＷＳＣ大會後共同開

會之機制取代，此一作法並於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於比利史布魯塞爾舉行之ＧＣ

Ｍ（政府諮商機制 Government Consultative Mechanism, GCM）會議中獲得確認。
[16] 

第三屆WSC年會作成如下議決： 

（1）由 EECA、EIAJ、KSIA、SIA等四個半導體業組織組成之環境安全衛
生工作小組所提出「全氟化物排放減量目標白皮書」。 

（2）鼓勵更多國家簽署資訊科技協定(ITA)，以及 1999年 3月 GGF大會討
論半導體市場自由化、晶體仿冒和「多邊資訊蒐集制度」，均是反映各國產業利

益的主要議題，特別是「多邊資訊蒐集制度」(強調迅速且有效執行反傾銷法令
規章以及加速反傾銷調查之重要性，自願參加之會員廠商將蒐集以及保存主要半

導體產品之特定成本、國內市場價格以及出口價格，且在對手國政府就該公司蒐

集資料之特定產品展開反傾銷調查後，於收到調查問卷後之 14 日內，立即將所
蒐集之資料提供對手國反傾銷調查主管機關)，更是日韓尋求將雙邊協議「多邊
化」之策略。 

美日半導體協定於 1997年擴大至WSC之發展，象徵著美日間藉著標準化、
環保、安全、智慧財產權等更高層次之全球問題的討論與解決，減少貿易摩擦的

可能性。[17] 

2.2000年 6月在韓國召開「政府與世界半導體協會代表年度聯席會議」 

其會議重點在於電子商務、溫室氣體全氟化物(PFC)排放減量問題、反傾銷
措施研究及資訊科技協定 (ITA)等，會中同時通過會議之正式名稱為
「Governments/Authorities Meeting on Semiconductors, GAMS」 (政府間半導體會
議)。[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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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01年 5月 17日WSC第五屆年會－第二次全球半導體協議在日本沖繩 

召開（由 JEITA主辦） 

其參與國為歐盟（EECA/ESIA）日本（JEITA）南韓（KSIA）美國（SIA）
台灣（TSIA）。政策之擬定及所有 WSC 的活動遵循正義原則及市場機制。而且
相符於世界貿易組織之規章和各會員國半導體廠商之規定。其研究主題為半導體

產業全球化之相關議題： 

（1）保護全球環境之合作方法 

WSC 須制定保護全球環境之政策。各會員國同意盡可能一起合作討論解決
相關議題且有系統地制定公共政策，和關於時事問題在可行的階段一起交換資

訊。 

A全氟化物（PFC）排放減量 

B化學物管理和節省能源 

C其他（ESH）活動 

（2）支援網路社會成長之措施 

（3）自由和開放的市場 

（4）市場競爭力 

（5）分析半導體市場和貿易流量之資料 

（6）未來半導體技術之發展 

（7）與政府之溝通協商機能 

預計下次開會時間 2002年 5月美國加州（由 SIA主辦）[19] 

4.2001年 6月在美國舊金山舉辦之「政府與世界半導體協會代表年度聯席會
議」 

其會議重點為聽取世界半導體協會代表就半導體市場情況、對網際網路政策

及資訊科技協定(ＩＴＡ)建議、中共市場及ＷＴＯ入會案、環境安全衛生合作活
動之報告，世界半導體協會代表並向政府代表提出若干建議，如免除所有之關稅

及非關稅障礙、促進兩岸儘速加入ＷＴＯ、保護智慧財產權、維持自由且公平之

市場競爭，以及針對歐盟提議之鉛禁令，呼籲在研擬與環境相關之規定時，應進

行安全科學評估及成本效益分析等。[20] 

（四）WSC之協定與台灣半導體產業發展互動之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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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半導體協會(World Semiconductor Council，WSC)為針對半導體相關的事
務進行協商的世界性半導體統合經濟組織，以各國相關協會的名義加入，以代表

該國產業。各國協會代表協商各項有關現在或未來產業發展之相關事務，例如全

球環保作法、反傾銷之措施、智慧財產權、市場開放、工業標準、工業安全衛生、

技術、供應商間合作、市場分析、國際合作與對政府建議等。台灣於 1998 年 9
月 18日WSC第一次聯合營運指導委員會(JSTC)決議通過我國入會案，台灣並於
1999年參加WSC第三屆年會第一次半導體協議。[21] 

1.WSC之協定對世界各國半導體產業發展之涵義 

WSC 起源於美日半導體貿易摩擦，其後美國半導體產業藉由與日本的協定
降低關稅壁壘，美日雙方於 1996 年第三次美日半導體協定中，決議成立一半導
體產業之國際統合組織。於 1997 年全球半導體協會 (World Semiconductor 
Council，WSC)成立，WSC之宗旨為在遵循WTO精神及各會員國及地區的法律
條文下，要儘可能達到市場的公平性。所謂「市場的公平性」最主要的指標，就

是各國半導體產品的進口關稅稅率。表面上WSC是為致力達成貿易公平性，但
實際上會員國之間在維護自身權益上所進行的角力戰，則由各國半導體產業協會

與法律顧問在WSC之下的 JSTC（Joint Steering Committee）中進行。亦即在 JSTC
中的章程條文，為各國半導體產業法律顧聞的兵家必爭之地。JSTC決定著WSC
各條文案之決議順序，其可謂為WSC之佈局戰。 [22]  

就半導體產業之發展，即世界經濟發展過程，從每個國家各自自由發展，至

由世界主要經濟體集合成立一經濟統合機制，藉此共同決定貿易發展相關政策；

並且針對未來可能產生議題，先進行溝通取得共識，以制定共同規範。參與此組

織之會員國，依循該規範進行貿易活動，可避免事先的貿易摩擦或惡性競爭，致

其減少生產成本。WSC議決後之協定，為各會員國半導體發展之重大策略方針，
引導著各會員國本國國內半導體之發展脈絡，各會員國受協定之拘束。是故種制

度對於政經結構中各行動者發揮制約或限制之作用；亦說明「法律制度」與「社

會有機體」間相互影響與制約關係。[陳 6 ]換言之，國際經貿體系的行動者（actor）
如國家、跨國企業大資本家、第三世界的原料提供者勞工，在促成經濟發展之同

時，也可能受到法律體系之制約－WSC 之協定－；但其行為與彼此間的互動又
會影響或改變了法律體系，每年WSC所召開之年會，其共同之決議影響著WSC
之協定。 

WSC 之協定，可謂當事人對貿易協定以法律為導向時，其關於貿易協定之
糾紛，則應基於原已同意之原則，而非其政治力解決之。強化國際半導體統合組

織，可約束各會員國之政治行為，而避免會員國之間，因經貿衝突而致相互毀滅。

另外對會員國及商業團體而言，明確的法律規範可使半導體產業之發展更具穩定

性，商業團體將可依賴確定之規範而從事商業行為。[23]若有會員國違反 WSC
之規定，此會員國將會遭受其他會員國之貿易制裁或其他貿易障礙措施，可謂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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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慘重。國際社會在無政府狀態之下，WSC之協定，雖無法之強制力、拘束力，
但各會員國在經貿利益考量下，會員國不敢不遵守。 

2.WSC之協定對我國之影響 

美日半導體協定於 1997年擴大至WSC之發展，象徵著美日間藉著標準化、
環保、安全、智慧財產權等更高層次之全球問題的討論與解決，減少貿易摩擦的

可能性。對台灣而言，近年半導體產業在廠商積極擴增投資下日漸茁壯，1997
年 IC 產值達 2,811 億元，僅次於美、日、韓，居全球第四位，其中晶圓代工產
值達 968億元，全球市場佔有率達 56.9%，居於首位。得以成為其會員國，是實
至名歸。未來尤其應積極參與全球半導體產業間有關標準化、環保、安全、智慧

財產權等合作，並善用WSC產業專家每季針對半導體市場和貿易流量資料所作
之分析報告(包括市場規模、市場成長率和外國半導體產品在理事會會員市場和
其他主要半導體產市場佔有率等資料)，俾使國內業者瞭解相關產品的供需情
況，進而判斷應有的訂價策略，以採取適當的行銷與定價策略。 

對於半導體產業所困擾的反傾銷議題，由於美日雙方於 97年 12月簽署的反
傾銷協議與諒解備忘錄(自願會員廠商將蒐集以及保存主要產品之特定成本、國
內市場價格以及美國或日本出口價格，且在對手國政府就該公司蒐集資料之特定

產品展開反傾銷調查後，該公司將於收到調查問卷後之 14 日內，立即將所蒐集
之資料提供對手國反傾銷調查主管機關，迅速且有效執行反傾銷法令)，將於今
年 7月 1日到期，日韓積極推動「多邊資訊蒐集制度」，尋求將雙邊協議「多邊
化」，其發展值得密切注意。 

對此，我國應透過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TSIA)與 EIAJ、韓國半導體產業協
會(KSIA)就反傾銷協議之實施經驗與推動「多邊資訊蒐集制度」的策略，進行溝
通，甚至於形成共同立場之策略。同時，我國也應針對我國輸美 SRAM和 DRAM
案中，美國商務部針對研究發展費用分攤、員工分紅等不合理的認定方式提出討

論，以維護我國半導體產業的權利。[24] 

三、 高科技產業全球化發展與國際經貿法律體系互動之分析 

本文上述，即以台灣半導體產業之發展與國際經貿體系（世界半導體協會之

協定），其兩者之互動為例，說明國際經貿體系與國際經貿法律體系之互動模式。

下文為本文之理論基礎，試論高科技產業全球化發展與國際經貿法律體系互動。 

國際經貿法律體系之成形，源自國際經濟之整合（Integration）。冷戰時期結
束，東西方軍事緊張關係亦隨之消褪，而國際經濟成為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課

題。然而國際經濟關係有其先天之不穩定因素，如各國國內保護主義之思潮和利

益團體所形成之政治壓力，以及區域集團之關稅壁壘。[25] 國際經濟的發展，
唯排除上述之不穩定因素及排除貿易障礙，使致各國依其比較優勢，發展經濟以

獲取比較利益。[26]為排除上述貿易障礙，國際經濟統合組織（例如世界貿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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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WTO）及區域經濟整合組織（例如歐洲聯盟 EN）之國際經貿體系逐漸成形，
隨之，亦建構著國際經貿法律體系。 

（一）高科技產業全球化發展之趨勢 

科技在人類文明中一直是影響經濟發展，亦為軍事和政治關係的主要動力

[27]。惟有掌握技術，才能居於世界經濟體系中的核心區域；技術學習決定後進
國家是否往產業上游發展的可能；[28]並且對現今產業發展而言，技術知識亦為
高科技產業的核心能力，透過研發過程的學習累積獨特的 Know-how，才能建立
長期的競爭優勢。[29]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Capitalist world–economy system）
之建構，發軔於十八世紀英國瓦特（James Watt）發明蒸汽機帶動的工業革命，
資本主義手段和科學技術為其體系建立之重要不可缺的元素，世界經濟與資本主

義相生相成，亦即為資本主義式的世界經濟。世界經濟體系隨著資本主義不斷持

續發展，在空間形式上，國際經濟體系產生了結構性的關鍵突破，由「世界經濟

體系範型」跨進「全球化經濟範型」的新階段。[83]其動態演變，分敘如下。 

1.世界經濟體系範型 

依據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的「世界體系理論」，世界經濟運行
主要是透過貿易方式，來進行地理上的擴張，將區域內各地分工形式產生的生產

累積集中於核心區域，之後隨著歷史作用力，形成不均衡的價值分配系統。不平

衡的發展將世界分為三種相互連結的社會型態。中央（核心）社會專事工業的生

產及分配、具有相對而言較強的國家（states）、強大的資產階級、大量的薪資勞
工階級，同時深深介入非核心社會的事務。就另一極端來看，邊陲地區的社會則

專事原料的生產、國家較弱、具有少數資產階級及大規模的農民階級，用時深深

受到核心社會的影響。介於兩者間之社會形式「半邊陲」地區，同時具有核心和

邊陲社會的特色，通常，半邊陲社會或是指上昇中的邊陲社會，或是指沒落中的

核心社會。由於半邊陲地區阻斷了核心和邊陲的兩極化，因此穩定了體系，核心

與邊陲間在政治、經濟上的相互關係，被認為正是核心發展而邊陲不發展的緣

由。因此世界經濟體系存在著如階級的層級地理關係，此現象經過生產模式的改

良，更不斷擴張世界經濟的範圍，透過持續擴張併吞其他外部空間及其上的各種

秩序範疇，因而華勒斯坦悲觀的預言人類生活終將被納入世界體系階級的區分之

中。 

2.全球化經濟範型 

根據卡斯提爾的全球化經濟理論，全球化經濟基礎在於資訊化經濟，經濟體

系內各作用者生產力與競爭力，取決於能否有效生產處理及運用資訊知識而定。

它經過經濟作用者的網絡，在全球尺度上將生產、流通、消費及其他組成之元素

（資本、原料、管理、市場、技術、資訊）有效率的組合起來。全球化經濟仍以

經濟系統為主體，但特別著重是經濟活動去管制化和資訊創新之新背景。區域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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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性超越國家和地理之限制，其根據資訊科技革命、生產力提昇、自由競爭等新

歷史條件，重組一新而獨特的當代資訊化和全球化的經濟系統。再者，世界經濟

體系強調核心及地理優越性不再，而注重結構動態競爭的多元性，具深刻的不對

稱性；同時有好幾個中心和邊陲，具多重性並且不時會發生變動之分工位置網絡

組織。並且全球化經濟競爭形式主要歸諸於新經濟因素的特定因素及過程 A.技
術能力（一整體系統屬性－science –technology industry-society system －）、B.
進入大型、整合、富裕市場的途徑 C.產地生產成本與目的市場間的差額 4.高度
依賴國家和超國家成長策略的政治能力。上述因素決定公司、區域和國家在全球

化經濟體系內的相對位置。[30]是故全球化經濟透過地方空間制度、技術和策略
等學習累積特殊性的關懷，可以修正過去資本主義歷史決定論和依賴的觀點，進

而導出全球互賴關係取向，使得國際社會行為者之間互動普遍呈現非零和的相互

依賴關係。 

3.高科技產業發展「全球化」與「在地化」之交融 

全球化經濟之全球互賴觀點，對現階段以高科技產業為產業發展主流（即數

位經濟時代 the digital economy）而言，非單純理論建構的差異，而是資本主義
發展的新階段。超越於世界經濟體系階段之變遷，其來自對傳統的承接。西方產

業發展從十八世紀的殖民經濟至現今的全球化經濟，亦即十八世紀英國瓦特

（James Watt）發明蒸汽機帶動的工業革命，運輸工業加速人貨交通刺激經濟發
展，促成跨國性的殖民經濟。[31]當時產業發展模式符合世界體系經濟範型，生
產是各別於各地獨立進行，其資本主義運行邏輯是核心國家以貿易交換來掠奪各

地的生產累積，邊陲國家愈參與交換愈沒有發展的可能，總之強調剝削和依賴的

持續性；核心及邊陲的零和關係。[32] 

至 1950年代資訊革命萌芽，西方產業亦逐漸隨之轉型。進入 1980年代電腦
革命發展迅速，世界各國產業競爭的決勝關鍵在於其應用新科技的能力1。[33]
此時正如卡斯提爾所提的全球化經濟理論，全球化經濟基礎在於資訊化經濟，經

濟體系內各作用者生產力與競爭力，取決於能否有效生產處理及運用資訊知識而

定。它經過經濟作用者的網絡，在全球尺度上將生產、流通、消費及其他組成之

元素有效率的組合起來。在經濟活動去管制化和資訊創新之新背景其根據資訊科

技革命、生產力提昇、自由競爭等新歷史條件下，重組一新而獨特的當代資訊化

和全球化的經濟系統。 

而全球化經濟體系範型之生產和擴張模式，仍存在典範式的區域發展中心，

但在其累積極大化考量的發展模式裡，後進國家得根據在地條件，逐步提昇生產

技術與分工體系位置。是故經濟活動成一多面向的互賴關係，亦即某一面向的核

心與邊陲，其雙方均可獲致成長與利益之新經濟空間之發展形式。世界各國彼此

                                                 
1 1997年美國商業周刊報導，美國經濟骨幹已從昔日的營建與汽車產業，移轉至半導體、電腦、
通訊與網際網路有關等高科技產業。台灣近幾年來，經濟發展亦有此現象。[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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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經貿往來，成一聯結密切的網絡。每一各體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像以往

世界經濟體系核心與邊陲始終呈現掠奪與被剝削之關係。在全球化架構下，各國

社會的在地化（localization）觀點亦隨之突顯。從調節理論來看在地化的緩解與
期待，各國社會制度就是發展的關鍵因為資本流動的本身，亦存在激烈競爭，惟

掌握全球互賴特性而善用策略，後進始終有追趕的可能。[34]是故在全球化經濟
範型中，產業發展之全球化與在地化的互動，兩者相互影響而發展之。本文以半

導體產業之全球化發展為例，於前二段已詳細說明。 

（二）國際經貿法律體系之形塑 

1.國際經貿整合之發展 

國際組織之建構，源於二次大戰後人類反思戰爭原因，為在於一次大戰後世

界主要工業國家的關稅壁壘，國際貿易無法開展，致世界經濟大恐慌的爆發，而

使德、義等國極右之集權政局產生，因而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世界主要工業國

為挽救經濟大恐慌並刺激國際貿易成長，遂改變保護主義態度轉向自由貿易。戰

後有許多國際性有關貨幣、金融、投資及貿易等經濟統合組織的籌組，如國際貨

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國際貿易組織（International Trade 
Organization，ITO）、國際復興暨開發銀行（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IBRD）－即世界銀行（World Bank）等國際三大合作組織[貿
505]。國際經濟統合組織之建構，為經濟整合（Economic Integration）之具體措
施。所謂之國際經濟整合，乃藉由政府之行政行為，而使各國之有關貨品或服務

之障礙予以消除，並使得各種生產之因素，根據其比較利益（Comparative 
Advantages），而使經濟行為更為有系統之發生，並使得其經濟互賴性予以提高。
易言之，其目的在於排除貿易障礙，使致各國依其比較優勢，發展經濟以獲取比

較利益。[35]  

國際經濟整合之架構，分為全球性及區域性的經濟整合計畫，前者針對全球

之各經濟體間，就其經濟活動和經濟活動之整合為目的，例如世界貿易組織

（WTO）；後者限於區域內兩個或多數國家間經濟整合為目的，例如歐洲聯盟
（EN）。[春 30]就全球貿易發展過程而言，從二次大戰結束之後至 1960 年代末
期，在「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f Tariff and Trade ， GATT ）
之「貿易體制」（trade regime）下運作，國際貿易成為各國經濟發展之途徑，此
階段亦被視為為國際貿易的黃金時代。[彭 1]其中戰後成立的國際貿易組織
（ITO），經各國再度協商後，成立另一推動貿易自由化的國際組織－「關稅暨
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f Tariff and Trade ， GATT ）。[36]GATT可說
是世界貿易化之代表，其設置目的乃為促進市場經濟而撤離貿易障礙，在前七次

的關稅貿易總協定談判中，進口關稅從平均 40﹪降至 4﹪藉由如此貿易自由化的
措施，世界貿易商品大增，貿易占各國國民生產毛額比例增加。貿易的增加將導

致經濟成長，而增加各國的經濟福利，因貿易障礙之排除將使開發中和已開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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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各展現其經濟之比較利益，讓競爭之優勢用於商品及服務之生產與行銷。[37] 

自 1970 年代開始透過跨國公司的海外擴張，海外競爭成為產業發展之新趨
勢。跨國企業間的競爭成為國際貿易之新議題。[彭 1]GATT 自 1947 年至 1979
年共舉辦過 7個回合的貿易談判，在關稅減讓及撤除非關稅貿易障礙方面，貢獻
卓越。 

自 1980 年代開始由於科技的快速發展，產業競爭的決勝關鍵在於其應用新
科技的能力。[彭 1]並且惟自 1980年代開始全球經濟衰退，新貿易保護主義抬頭；
再加上區域主義盛行。原有的 GATT體制已無法處理新產生的貿易問題，有鑑於
此，GATT締約國於 1986年至 1993年於烏拉圭舉行部長及會議－此即烏拉圭回
合（Uruguay Round）談判，並各會員國於 1994年正式通過「馬拉喀什」宣言，
及採任四項決議其中決議成立一個新的貿易組織－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對整個世界與經濟貿易影響深遠。世界貿易組織之永久性
機構將取代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其地位將等同於國際貨幣基金及世界銀行，在日

後各種國際貿易爭端中扮演類似國際貿易仲裁法庭的角色，以負責仲裁及解決

WTO成員間之貿易糾紛。[38]WTO之設立目的，在於促進國際經濟整合。就其
措施而言，乃是藉著貿易規則和貿易協商規範各會員國，並且由關稅協商擴充至

非關稅貿易障礙之談判；及從單純貨品流通至服務業人員之流通。其可謂影響經

濟整合規劃之內容和進行的程度既深且廣。 

2.國際經貿法律體系之形塑 

（1）經濟整合之功能 

國際性或區域性經濟統合組織之成立，其目的在於促進國際經濟整合，而維

持各經濟個體間之互賴性（Independence）而設。經濟整合乃降低各經濟體間之
貿易障礙，而使各會員國間生產因素順利流通，且使其從貿易中獲利。因各國貿

易障礙之排除，使各會員國得自由的依其比較利益生產；擴大經濟生產規模，生

產成本以降低，生產效益因而提高；並且國內業者面對外國之競爭壓力而將提高

其競爭能力，並獲致企業能力之提昇。 

（2）國際經貿法律體系之成形 

經濟整合之驅勢，逐漸建構著國際經貿法律系。GATT 締約國於 1986 年至
1993年於烏拉圭舉行部長及會議－此即烏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談判，各
國深感有建立一國際組織來處理國際貿易事務之必要，並有具國際影響力的美國

經濟學者 John H. Jackson認為關貿總協無法提供適合之組織及法規範，致其執行
面臨諸多困難，是故應建立一新的國際經貿組織，以強化 GATT之組織及其法規
範之法律性。再者強化國際貿易組織，可約束各會員國之政治行為，而避免會員

國之間，因經貿衝突而致相互毀滅。另外對會員國及商業團體而言，明確的法律

規範可使商業行為更具穩定性，商業團體將可依賴確定之規範而從事商業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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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各會員國於 1994 年正式通過「馬拉喀什」宣言，及採任四項決議其中決議
成立一個新的貿易組織－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之
成立，其協定如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協定、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與貿易有

關之投資措施協定等決議，成為全球產業發展之規則，影響著各會員國之國內經

貿法律體系。 

依美國國際法新編（Restatement）的定義，所謂之國際經濟法乃指規範跨國
界之有關貨品、資金、人員、技術、船舶及航空器等交易之國際法。[春 16]世界
主要國際經濟法規，以實現自由為目標。但實際上此自由主義的理想，卻面臨諸

多挑戰，而於政治現實與法律正義間游移。國際經濟法之功能，乃決定於當事國

對其究以政治力或法律（Power or Rule-Oriented）為導向之策略而定。以政治利
益為導向之策略，乃因當事國對貿易缺乏承諾，因此對於貿易協定的爭執之解

決，乃基於其政治力之強弱而定。反之，如協定當事人對貿易協定以法律為導向

時，其關於貿易協定之糾紛，則應基於原已同意之原則，而非其政治力解決之。

如 GATT 常被稱為以法律控制之實用性（Legally-Controlled Pragamatism）之條
約，於關貿總協談判時，條約當事國於開始時以非常實際之策略來解決問題，而

於談判後將建立一套法律體系提供解決問題之機制，為使 GATT 之規則得以實
現，GATT不僅規定了許多嚴格規則；亦有設立該規則之例外條款以符合特別之
狀況。未來將有更多雙邊或區域貿易產生，及現今對國際關係之強化，此皆證明

法律關係之必要性。[39] 

（3）世界經貿體系法制化之分析 

就全球貿易發展趨勢而言，從「自由貿易」（Free Trade）至「管理貿易」
（Managed Trade），亦即從深信市場力量及價格機能之自主性，發展至主張國家
間須有統合的策略，以引導世界貿易於某些特殊情形得准許保護措施。因為一個

純粹的自由經濟體系，其市場必須與政治完全分離，然此現象未曾實現過。因而

導致在國內或世界上參與者獲不平等的經濟利益，此為「自由貿易」之缺陷。是

故自由派學者提出「管理貿易」之修正式自由貿易，其為自由主義與保護主義之

折衷。[40]亦即世界經濟發展過程，從每個國家各自自由發展，至由世界主要經
濟體集合成立一經濟統合機制，藉此共同決定貿易發展相關政策；並且針對未來

可能產生議題，先進行溝通取得共識，以制定共同規範。參與此組織之會員國，

依循該規範進行貿易活動，可避免事先的貿易摩擦或惡性競爭，致其減少生產成

本。 

反之，若違反該機制之規定，此會員國將會遭受其他會員國之貿易制裁，可

謂損失慘重。國際社會在無政府狀態之下，國際經濟統合組織之協定，雖無法之

強制力、拘束力，但各會員國在經貿利益考量下，會員國不敢不遵守。 

（三）兩者之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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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國際社會包含著數次體系（subsystem），如政治體系、經濟體系、社會
體系、法律體系。[41]本文旨在探討國際經貿體系與法律體系之互動，其中，就
互動關係而言，法律體系本身亦具有消極性與積極性。於前者世界經貿體系之成

形，其結果建構著國際經貿法律系。其可謂法律為經貿發展現象之某一抽象、有

次序之總結。易言之，法律為國際經貿體系從二次大戰至現今運作之結果。 

就法律體系之積極性而言，法律社會學學者盧曼（Niklas Luhman）指出法
律體系仍有一定相對自主性（relative autonomy），本身雖作為政經體系之運作工
具，但其中合法與非法之判斷，更賦予政經體系從事決定之依據。並且依據西方

於 1980年代所興起之「新制度主義」（New Institutionalism），強調法律作為一種
制度對於政經結構中各行動者發揮制約或限制之作用；亦說明「法律制度」與「社

會有機體」間相互影響與制約關係。[41]換言之，國際經貿體系的行動者（actor）
如國家、跨國企業大資本家、第三世界的原料提供者勞工，在促成經濟發展之同

時，也可能受到法律體系之制約如需遵守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但其行為與彼此

間的互動又會影響或改變了法律體系。 

四、結語 

國際經貿法律體系之成形，源自國際經濟之整合（Integration）。 國際經濟
的發展，唯排除上述之不穩定因素及排除貿易障礙，使致各國依其比較優勢，發

展經濟以獲取比較利益。[42]為排除上述貿易障礙，國際經濟統合組織（例如世
界貿易組織WTO）及區域經濟整合組織（例如歐洲聯盟 EN）之國際經貿體系逐
漸成形，隨之，亦建構著國際經貿法律體系。本文專探討在全球化經濟之全球互

賴觀點下，「國際經貿體系與國際經貿法律體系之互動」。再以半導體發展為例，

實證兩者之互動關係。 

就半導體產業之發展，即世界經濟發展過程，從每個國家各自自由發展，至

由世界主要經濟體集合成立一經濟統合機制，藉此共同決定貿易發展相關政策；

並且針對未來可能產生議題，先進行溝通取得共識，以制定共同規範。參與此組

織之會員國，依循該規範進行貿易活動，可避免事先的貿易摩擦或惡性競爭，致

其減少生產成本。WSC議決後之協定，為各會員國半導體發展之重大策略方針，
引導著各會員國本國國內半導體之發展脈絡，各會員國受協定之拘束。是故種制

度對於政經結構中各行動者發揮制約或限制之作用；亦說明「法律制度」與「社

會有機體」間相互影響與制約關係。[陳 6 ]換言之，國際經貿體系的行動者（actor）
如國家、跨國企業大資本家、第三世界的原料提供者勞工，在促成經濟發展之同

時，也可能受到法律體系之制約－WSC 之協定－；但其行為與彼此間的互動又
會影響或改變了法律體系，每年WSC所召開之年會，其共同之決議影響著WSC
之協定。因此在經濟發展初期，法律體系為經貿體系之結果；其後在國際產業發

展全球化與在地化之互動架構下，則兩者互為因果，相互影響而發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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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架構下兩岸關係可能之演變：試從
APEC經驗中探究 

馬準威*　 

 

摘要 

兩岸即將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 以下簡稱
WTO)，然而，這對於複雜的兩岸情勢，會投下什麼樣變數?如果依據「新
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學者的觀點諸如：奈伊（Joseph Nye）和克
歐亨（Robert Keohane），在自由化、全球化的推動下，國與國之間將發
展出所謂的「互賴關係」（interdependence），或者如「新功能主義」
（neofunctionalism）學者，例如：海斯（Ernst B. Hass）、陶意志（Karl 
Deutsch）及施密特（Phillippe Schmitter）⋯⋯等，認為將會有「溢出效
應」（spillover effect）的發生，使經濟整合邁向政治統合，然而這樣的
關係是否會適用在兩岸關係上?目前國內許多學者也在探討這樣的問
題，並且意見多元，很難一概以贊成或反對「二分法」來表示，像是：

學者高朗，從統合論的角度出發探討，對於經濟合作進而促成政治合

作，深表樂觀，但仍對政治面，例如：決策者的互動層面，及主權利益

層面，語帶保留。而吳秀光則從「賽局理論」（game theory）研究，亦
說明了兩岸關係中的經濟整合以外的變數。但是也有學者借重歐盟的經

驗，對於兩岸關係的演變，抱持展望的正面態度，例如：中研院歐美研

究所的蘇宏達。另外，從「區域主義」（regionalism）角度出發，而對
兩岸整合給予期待的學者如蕭全政。不論如何，爭議的確存在。「區域

主義」常被視為是過度至「全球化」的一個階段，甚至在邁向貿易自由

化、經濟整合、促成人員、財貨更加流通⋯⋯等眾多面向上，是有其一

致性的，而兩岸在區域整合的模式下，確實有『共存』之先例（即亞太

經合會/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以下簡稱 APEC），所
以學生希望從兩岸過去在APEC架構下，十年間的互動關係（1991-2001）
為經驗，來發現中共在邁向全球化過程中，可能在對台政策上的變與不

變，進一步盼望：能提供台灣未來在WTO的機制與架構下，兩岸相處
之道。 

關鍵詞：全球化、區域主義、兩岸關係、世貿組織、亞太經合會 

                                                 
*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國際關係組暨東海大學法律學系雙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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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球化的概念 

根據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一書中明
白的表示，所謂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指的就是經濟全球化（Economic Glo
-balization）1。此外，大概沒有人會否認全球化仍然停留在一個過程（Process）。
根據 Jan Art Scholte的說法：全球化為一個過程，此一過程使國際與國內事務的
關係，具有無距離（distanceless）和無國界（borderless）之特質。而在面向上，
我雖然同意經濟全球化佔了全球化的大部分內涵，但這絕非唯一意涵，事實上，

在華特斯（MalcolmWaters）的眼裡，或者說在它的書中（全球化/ Globalization
一書），其中有三個章節，分別以經濟全球化、政治全球化與文化全球化來探討2，

不過經濟全球化的部分，其論述的較為清楚外，其他兩個部分，似乎都嫌模糊，

但學生仍舊希望，以此三部份來分別探討。另外，再加上一點左派的觀點。 

（一）經濟全球化 

這大概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學者或者是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學
者的夢想，前者追溯到亞當斯密（Adam Smith）與李嘉圖（David Ricardo），他
們根本不希望有國家的存在（放任主義）3，或說他們並不希望有個霍布斯式的

巨靈國家。古典自由主義學者例如：潘恩（TomPaine）將國家形容成必要的惡
（necessary evil），所謂的「必要」是從其最小的程度來看，國家只需維持秩序
與安全，以確保契約的執行4。換言之，國家在經濟上所扮演的角色，愈不重要

愈好。而在新自由主義的學者眼中，特別代表人物如：奈伊（Joseph Nye）與克
歐亨(Robert Keohane)所著的權力與相互依賴（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中，
強調國與國間的相互依賴，透過人員、財貨、勞務、資訊、資本的的相互流動與

交流，將產生所謂的敏感度（sensitivity）與受損度（vulnerability）5，基於相互

依賴，發展出相互牽制的關係，會發展出較和平的國際關係，而非如現實主義

（realism）或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所強調的權力政治（power politics）6。除此

之外，某種程度，新自由主義還特別「重視」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7的建

立，以降低交易成本，與國家良性的互動。至於國際建制的實際展現，世界貿易

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WTO）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995年以前，WTO

                                                 
1 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台北：聯經出版社，1999，頁 32-39。 
2 華特斯(Malcolm Waters)，《全球化》（Globalization），台北：宏智文化，2000年。 
3 亞當斯密覺得國家管制貿易，並無何不道德可言，只是從創造財富的觀點來看，管制貿易是愚
蠢的行為。詳見：麥克里蘭（J.S McClelland），《西洋政治思想史》，台北：商周出版社，2000
年，頁 501。 

4 海伍德（Andrew Heywood），《政治學新論》，台北：韋伯文化，1999年，頁 78-79。 
5 林碧炤，《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五南出版社，1999年，頁 167-196。 
6 從新現實主義的基本主張來看，大致分成四點：其一、以國家為中心。其二、國際社會是無秩
序狀態。其三、內政與外交分離。其四、反對互賴增加論。仍然重視權力平衡的概念。詳見：

彭懷恩，《國際關係與現勢 Q＆A》，台北：風雲論壇，1996年，頁 28-46。 
7 根據克瑞斯勒（Stephen D. Krasner）對國際建制所下的定義：Regime can be defined are sets of 

implicit or explicit principles, norms, rules, and 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 around which actor’s 
expectations converge in given area of international re 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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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身關稅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以下簡稱
GATT），以上兩者幾乎是經濟全球化最大的推手，而在國與國之間的相互努力
下，對於減少關稅障礙及非關稅障礙的進展上或貿易自由化上，都有許多貢獻，

而國與國之間的經濟交流，確實也更加自由化了。 

（二）政治全球化 

國家主權從傳統上如：布丹（JeanBodin）在 1576年出版的「國家論」（Six livers 
de la repulique）所指的至高無上的權力8，走向主權分享的過程，產生一個全球

治理（global governance ）的時代。據張亞中對於全球治理的探討，他認為有非
政府組織（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NGOs）、公民運動（ citizens’ 
movement）、多國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MNCs）以及全球資本主義市
場（global capital market）與現實主義眼中，唯一的國際行為者------國家，在分
享權力9。就新自由主義、理想主義或國際主義，漸漸地國家的地位不在重要，

界線不再鮮明，而變成一種強調國際建制與國際法制化的理想狀態10。 

但是，政治全球化並不意味著有一套普世的政治機制或意識型態，讓全球各

國在政治上，變成一個模樣，學生亦相信如學者袁鶴齡所言：全球化並不代表著

單一形式（uniform），政治是亦為如此，雖然有一些國家間共同願意重視的議題，
例如：人權的價值，但意識型態部分要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歷史的
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一書中所述：意識型態已經出現最後的勝利者，也就
是自由主義式的民主，學生以為，這恐怕很難出現，反倒是漢亭頓（Samuel 
Huntington）『文明的衝突』較為可靠11，「911 事件」，便是一個好例子。此外，
張亞中以貝克（Ulrich Beck）的社會貨櫃理論為詮釋，說明民族國家並不會在全
球化的聲浪中消失12，而大前研一所指涉的「民族國家的終結」（the end of the 
nation state），也並非是國家真的滅亡，只不過是界限變的模糊罷了。所以回歸「霍
布斯的兩難」（Hobbers’sdilemma）13，學生以為，國家根本不會消失﹔這也如「全

球化大轉變」（global transformations）一書，全球化具體概念化：三種傾向中的
「懷疑論」一般，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國家反而獲得了更多權力，而使全球化的

                                                 
8 賽班（Sabine），《西洋政治思想史》，台北：風雲論壇，1997年，頁 97-102。 
9 張亞中，＜全球治理：主權與權利的解析＞，《問題與研究》，第 40卷，第 4期，2001年 7、8
月，頁 01-23。 

10 宋學文、黎寶文，＜全球化與中共的民族主義：「一國兩制」的機會與限制＞，《中國大陸研
究》，第 44卷，第 7期，2001年 7月，頁 01-50。 

11 杭氏認為在後冷戰時期，整各個世界的衝突已經不是在意識型態上，而把焦點突顯在七個不
同文明區塊間（中國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回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

洲文明）可能衍伸的對立，可能造成的衝突。詳見：杭亭頓（Samuel P.Huntington），《文明衝
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台北：聯
經出版社，1999年 3月。 

12 同註 9，頁 10-12。 
13 同註 9，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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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變成是國際化與區域化14。 

（三）文化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的概念很難具體說明，卻又確實存在。也許該這麼說，今天在全

世界每一個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大致而言都沒有太的的差別，不論在生活步調、

飲食文化、流行趨勢…..等等，都有相當的接近性。最常被舉的例子，就是可口
可樂、Lee牛仔褲、麥當勞……等，湯姆理森（John Tomlinson）所著的『全球化
與文化』（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15和大前研一所寫的『無國界的世界』16都

提到可口可樂，在全球化與地方化的兩股矛盾力量拉扯下，竟也會產生妥協，可

口可樂這樣全球化的產品，盡然在許多地方變成當地人眼中的地方性產品，它融

合了當地的特色，例如：可口可樂在中國大陸的口味比台灣的稍甜。許許多多的

例子告訴我們，地球村的生活方式的確有些類似，而且基於交通、通訊的便利，

使得全世界幾乎可以在同一時間，知道不同地方所發生的事情，也許這就叫做資

訊的流通。透國大眾傳播媒體甚至是網際網路，使得不同國家的人民，可以收到

相同的訊息，讓社會化的本質變得多元，而文化全球化則蠢蠢欲動的進行。 

（四）左派的觀點17 

在左派的眼中，全球化是非常野蠻的，它象徵著把西方的那一套資本主義的

意識型態與遊戲規則，強加諸於全世界。在亞當斯密、李嘉圖的眼中，自由化的

國際貿易將達成國際分工，等於是各國以比較利益原則找出生產成本最低，而利

潤最高的產品，目的在為對國家有利的生產與出口，這樣的觀點可以說對於已開

發國家（DCs）極為有利，但對於開發中國家（LDCs），則是未必。就華勒斯坦
（Immanuel Wallerstein）的結構主義來說，那些先進國家就像蘋果的核一樣，只
會不斷的吸取果肉的營養，而果肉只會一天天的乾癟，而核則會日漸茁壯，這樣

不對稱的依賴（dependence）關係會不斷持續，而核心國（已開發國家）會愈來
愈富有，而邊陲國則會愈來愈窮，並且難以扭轉。 

社會主義學者眼中的全球化與新帝國主義大概是個不可分割的名詞。『階級』

這個概念似乎用在國際社會也行的通，資本主義的最大問題乃是在『富者愈富，

貧者愈貧』，國際上產生貧富差距，國內亦是如此。溫和的左派試圖以『社會福

利政策』與『累進稅率』來加以解決，國內層次容易，國際層次就恐為困難。 

此外，失業問題、環保問題…..各個都是難題，全球化所推動的自由化，對
左派而言可說是另一種的文化霸權（culture  hegemony  ），國家早已受資本家
掌控，雖然共產主義與全球主義的最終目的都是走向無政府（anarchy）主義，
可是過程上，卻是大相逕庭。 
                                                 
14 大衛（Held David），《全球化大轉變》，台北：韋伯文化，2000年。 
15 湯姆理森（John Tomlinson），《全球化與文化》，台北：韋伯文化，2001年。 
16 大前研一，《無國界的世界》，台北：聯經出版社，1996年。 
17 王寧、薛曉源主編，《全球化與後殖民批評》，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頁 189-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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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APEC與WTO之比較 

表一：APEC與WTO的比較 

 APEC WTO 說明 

成立時間 1989年 1995年 

WTO前身為 GATT，而 GATT是在

1947年簽訂，並且我國是創始締約

國之一，於 1948年 1月 1日正式生

效。 

會員國

（體）數

目 
21 144 

在 APEC的 21個會員體當中，同時

也是WTO會員國(體)的國家佔了

19個，只有越南與俄羅斯是 APEC

的成員，但不是WTO的成員。 

性質 
開放性的區域主義

（open regionalism） 

全球主義 

（globalism） 

WTO為跨國的，並且是全球性的國

際組織無庸置疑，而 APEC則是區

域主義的產物，但有別於 NAFTA、

EU、ASEAN…等封閉性的區域組

織，它的區域性並不十分明顯。 

目標 
貿易自由化與區域的

經濟、技術合作 
貿易自由化 

APEC在與其他的國際組織互動

中，以與WTO的互動最為密切，主

旨皆在推動貿易的自由化。1995年

1月 1日WTO在日內瓦成立，APEC

即宣佈了大阪行動綱領(OAA)，確

立了推動自由化的九大基本原則，

其中一項便是「WTO符合性」（WTO 

Consistency）。 

組織結構

核心 
部長級領袖會議加非

正式領袖高峰會 
部長級領袖會議 

APEC的非正式領袖高峰會是 1993

年，在美國西雅圖年會中，由美國

總統柯林頓建議而今變成慣例。 

表決方式 採共識決原則 
共識決為原則，例外採絕

對多數決 

兩者皆採用共識決原則，唯WTO在

某些特定的議題上，可以用多數

決，例如：修改憲章(3/4多數)。 

決議性質 
自願性、非拘束性、無

法律上之效力 

提供會員國爭端的解決

機制 

WTO具有在貿易糾紛時的諮商原

則，而 APEC則比較沒有具體的紛

爭解決機制，而重相互幫助的性質。

原則 

三大支柱： 

1. 貿易與投資自由

化。 

2. 貿易與投資便捷

六大原則： 

1. 非歧視原則。 

2. 漸進式開放市場。

3. 對關稅與非關稅措

可以說皆是以貿易的自由化為宗

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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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3. 經濟與技術合作。 

 

施予以約束。 

4. 促進公平競爭。 

5. 鼓勵發展與經濟轉

型。 

不論如何，全球化提供了許多非政治的對話機制（regime）而剛好對於目前
關係頗為尷尬的兩岸，一新的契機（opportunity），其中的 APEC與WTO即是。 

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成立
於 1989 年，目前共有美國、加拿大、新加坡、澳洲、紐西蘭、香港、中國、俄
羅斯、越南、韓國、日本、我國、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尼、墨西哥、祕

魯、汶萊、巴布亞紐幾內亞以及智利等環太平洋共二十一個會員體。APEC是政
府間組織，各會員國以經濟體身分加入，我國以「中華台北」（Chinese Taipei）
名義於 1991年成為 APEC的一員。182002年 1月 1日，兩岸正式成為 WTO會
員國（體）後，目前 APEC的 21個會員國（體）之中，只剩越南與俄羅斯是 APEC
的成員，但不是WTO的成員，共計 APEC和WTO的會員重疊性，高達 90﹪。 

在性質上，APEC 是屬區域組織，但是其與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歐
盟（EU）、東南亞國協（ASEAN）……等封閉性的區域組織卻大相逕庭，APEC
採的是開放性的區域主義（Open Regionalism），開放性區域主義冀求區域合作以
減低區域內經濟合作互動之障礙，同時降低與區域外經濟體互動之障礙；其內涵

可以 1994年 8月 APEC傑人小組報告所提及，以國際合作、區域團結、互惠、
互重與平等主義、實用主義等原則以及共識決定、彈性執行等概念為代表。目前

APEC實踐開放性區域主義之實例包括：透過 IPA實行最大可能之片面自由化；
採用WTO之最惠國待遇原則；願在互惠原則之下，把其區域自由化給予非會員
體等行動。19因為有此內涵，故在目標上，與 WTO 所推動的全球性自由化，有
高度的合致。 

1994年，APEC經濟體通過茂物宣言（Bogor Declaration），確立了已開發會
員體於 2010年、開發中會員體於 2020年達成自由化目標。1995年，APEC通過
大阪行動綱領（Osaka Action Agenda/OAA），揭示為了達成茂物宣言自由化的目
標（Objectives）、方針（Guidelines）、以及共同行動計劃。1996年 APEC更進一
步通過馬尼拉行動計劃（Manila Action Plan for APEC/MAPA），透過共同行動計
劃、個別行動計劃以及經濟技術合作方式，對 APEC在推動自由化上及各領域的
工作，做更具體的規劃。加上 APEC 三大支柱：貿易與投資的自由化（Trade 
and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貿易與投資的便捷化（Trade and Investment 
Facilitation）、經濟與技術合作（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使得 APEC
                                                 
18 中華台北 APEC研究中心，《APEC2000年年報》，台北：中華台北 APEC研究中心，2000年，
頁 06。 

19中華台北 APEC研究中心/台灣經濟研究院，《APEC簡明參考手冊》，台北：中華台北 APEC研
究中心/台灣經濟研究院，2000年，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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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乎成為 WTO 的會前會，積極促進 WTO 的政策推動，反過來亦主導了 WTO
所討論的議題。 

APEC的決策是透過共識的形成，並由各會員國根據自身情形，進行具體行
動，而WTO則是有例外適用多數決原則表決的情形，不過大原則皆是以共識決
為基礎。20WTO 之決策沿續過去之作法，儘量避免票決，而係依共識決作成決
策。共識決之優點在於會員較易為了多邊貿易體系之整體利益而形成共識；但由

於各會員仍有機會表達其立場，並進行辯論，是故共識決之程序亦可使個別會員

之利益受到適當考量。如果就特定案件無法達成共識時，則WTO設立協定亦有
票決之規定，票決係依一會員一票之原則，以多數決達成決議。這使 APEC 與
WTO 在表決方式上有其相近的特性，會員平等，一員一票，票票等值，並且皆
用共識決為基礎，使各會員的利益皆能受保障。 

從 WTO 的五大原則看來，WTO 多邊貿易體系之基本理念在於創造一個自
由、公平之國際貿易環境，使資源依照永續發展之原則，作最佳之使用以提升生

活水準，確保充分就業，並擴大生產與貿易開放、平等、互惠與互利，期能透過

貿易提升開發中與低度開發國家之經濟發展。其基本理念與規範準則有非歧視原

則、漸進式開放市場、對關稅與非關稅措施予以約束、促進公平競爭及鼓勵發展

與經濟轉型等五項。 

所謂非歧視之貿易係指：在對外關係上須對來自所有會員之貨品給予同等最

優惠待遇之『最惠國待遇』（Most-Favored- Nation Treatment）；在對內關係上則
須對自會員進口之貨品給予與本國貨品同等待遇之「國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21 

除關稅係逐年調降外，在服務貿易之市場開放與智慧財產權保護方面，WTO
協定均給予調適期，允許各會員以漸進之方式開放市場及提高對智慧財產權之保

護。市場開放之確定性與可預測性，主要決定於關稅及進口稅捐。由於 GATT 1994
第十一條規定，各國原則上不得對貨品之進出口設置配額，而第二條所允許徵收

                                                 
20 依據WTO設立協定之規定，有下列四種情形須進行票決： 1.任何多邊協定之解釋案，應以四
分之三之多數決通過。2.有關豁免特定會員在多邊協定下之特定義務之決議，應以四分之三之

多數決通過。3.多邊協定條文之修正案，應視各該條文之性質採一致決，三分之二多數決，或

四分之三多數決；惟其修正內容如改變會員之權利義務則僅對接受修正案之會員生效。新會

員之加入，須在部長會議中經三分之二多數決通過。4.關於此節，WTO總理事會於1996年
10月之一項會議中決議，對於新會員之入會審查案，將採共識決之方式。此後，對新會員之
入會審查，已改為以共識決為原則，但原條文有關三分之二多數決之規定仍然有效。  

 
21 依據 GATT 1994第一條有關「最惠國待遇」之規定，會員對其他會員之產品所給予之待遇，
不得較對他國之優惠為低；亦即各會員不得對與其他會員之貿易採行特別利益或不利益之待

遇，而應在平等基礎上，共同分享降低貿易障礙之好處，並確保貿易減讓之成果，使各國均受

益。此外，在符合一定條件下，會員可在短期間內針對來自其他會員之產品，採取防衛措施、

反傾銷與平衡措施等，亦是最惠國待遇規定之例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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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關稅，各國政府雖可用以保護國內產業、提高歲入，但仍應受到規範，包括對

進口品不應有差別待遇、以及稅率之上限應受約束（binding）等。所謂約束稅率，
係指WTO各會員對於個別產品之稅率作出調降之承諾後，其執行稅率即須約束
於此一稅率之下，未來不得提高稅率至超過該約束稅率，否則，即須就所超過之

稅率幅度向其他會員提供補償。 

非關稅限制如：進口數量限制、變動差異金、最低進口價格、進口許可之行

政裁量等，均應轉化為關稅，並分六年調降，提高農產品市場之可預測性。至於

有關農業之出口補貼，及各國以國內規定對農業進行之各項扶助、補貼等（即所

謂之「境內總支持」）亦應受到約束，逐年削減。 

WTO 係在規劃一個公開、公平與不扭曲之競爭體系，以確保公平的貿易條
件。例如，WTO 農業協定旨在提升較公平之農業貿易；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
權協定則對涉及概念與創意部分改進其競爭條件；而服務貿易總協定在服務貿易

部分亦有公平競爭之相關規範；至於其他協定如：防衛協定、執行關稅估價協定、

原產地規則協定等，均係為推動公平競爭與不造成扭曲貿易效果而設計。惟在自

由貿易之外，WTO 允許在少數情況下採取限制競爭之措施以維持公平貿易，例
如：反傾銷措施與平衡稅措施等。 

此外，WTO 有四分之三以上之會員為開發中國家，或過去屬於非市場經濟
體系而正進行轉型至市場經濟之國家。在烏拉圭回合長達七年之談判中，有超過

六十個開發中國家為了談判之需要，自動自發的執行貿易自由化方案。同時，開

發中國家與經濟轉型國家在烏拉圭回合談判中所扮演之角色，較歷次回合談判更

為活躍亦更見影響力。WTO 貿易與發展委員會亦提供技術協助給開發中國家及
正進行轉型至市場經濟之國家。 

從以上諸多原則看來與 APEC所推動的三大支柱下的四個目標：維持區域的
成長與發展、加強經濟相互依存的利益、形成並強化多邊貿易體系、降低會員體

間貨物與服務之貿易與投資障礙22，可以說是殊途同歸。APEC 區域內經濟快速
成長，區域貿易量佔全球貿易總額的 40﹪到 45﹪。為促進區域持續成長與繁榮，
APEC以互利為原則，並顧及會員體間經濟發展的程度、以及社會、政治制度的
差異性，以公開對話與共識方式，共同推動區域貿易暨投資自由化，與區域合作

以達成區域永續發展。 

APEC與WTO的組織架構也甚為類似，兩者皆是以年度部長級會議為核心
機構，就WTO而言，其下設有總理事會（General Council）23，在下面設有各個

                                                 
22 同註 18，頁 01。 
23 總理事會（General Council）：部長會議休會期間，由總理事會代為執行其職權，並監督貨品
貿易理事會、服務貿易理事會及與貿易有關之智慧財產權理事會之運作。總理事會同時亦以爭

端解決機構（Dispute Settlement Body, DSB）之名義，處理貿易爭端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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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實質問題的專業理事會24與委員會；而 APEC則在部長級會議之下設有資深
官員會議（Senior Official Meeting/SOM），由各國外交首長參與，針對去年年底
領袖與部長的指示，規劃具體落實的方案以及整合相關工作。在資深官員之下，

則設有工作小組、委員會以及次級委員會，負責執行25。因此兩個國際組織，在

組織架上，亦為相像。 

總之，從原則、目標、相互的成員重疊性，甚至是功能上的相輔相成，如果

我們用一個抽樣的概念把 APEC當成一個WTO的抽樣樣本，其代表性，因為高
度的充足，故足以讓我們從 APEC的兩岸互動經驗上，去推估未來兩岸在全球化
架構下，WTO的推波助瀾中，可能之互動與演變。（見圖一） 

1979-1991        APEC架構（1991-2001）          WTO架構（2002-） 

 

 

 

 

 

圖一：1979年以來兩岸的互動架構 

說明：      表示主要因素（自由化） 

      表示自由化以外的面向 

三、 兩岸在 APEC中的互動經驗 

表二：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之比較26 

 現實主義 新現實主義 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 

                                                 
24 貨品貿易理事會（Council for Trade in Goods）：設有市場開放、農業、食品衛生檢驗與動植物
檢疫措施、與貿易有關投資措施、原產地規則、技術性貿易障礙、補貼暨平衡措施、反傾銷、

輸入許可發證、關稅估價、防衛措施等十一個委員會。另有國營貿易事業與裝運前檢驗等二

個工作小組，以及一個紡品監督機構。 服務貿易理事會（Council for Trade in Services）：設有
特定承諾、金融服務業等二個委員會，另設有專業服務等、GATS規則等二個工作小組。與貿
易有關智慧財產權理事會（Council for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本
理事會係在總理事會指導下運作，並監督與貿易有關智慧財產權協定之執行情形，包括審查

已開發國家與新入會國家相關智慧財產權法規、各國法規異動所提出的通知之審查等相關業

務。 
25 其執行的領域非常廣泛，包括貿易、投資、金融、人力資源發展、中小企業、工業技術、漁
業、能源、電信、觀光、運輸服務業等。另外 APEC近年來提出若干跨領域的議題，例如：
婦女、社會議題、知識經濟、能力建構……等，同註 17，頁 07。 

26 Charles Kegley, Jr., and Eugene Wittkopf , World Politics: Trend and 
Transformation , New York：7th edition , 1999,p. p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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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單位 獨立國家 國際結構 穿越國家的制度 
國家與非國家的行

為者 

核心議題 戰爭與安全 

無政府狀態下的權

力與相對優勢的追

求 

制度化與和平 

全球經濟、社會、

生態…等 

議題的跨國合作 

研究途徑 權力平衡 
恐怖平衡、軍備競

賽與困境 

國際法、國際組織

與民主化 
複雜的互賴與建制

對於全球化的前瞻 

國際不可能合作，

而是一種權力平衡

下的穩定 

悲觀的 積極樂觀的 
國與國的合作產生

了全球社區 

行為者的動機 

國家利益、零和的

競爭、國家安全、

權力 

權力、聲望與追求

國家間的相對獲利

（relative gains）

合作、相互需要、

尋求人類需要（ex.

生存、財產） 

全球利益（絕對利

得 /absolute 

gains）、正義、預

見的和平、自由、

道德 

中心概念 

結構性的無政府狀

態、權力、國家利

益、權力平衡、對

立（極/polarity）

無政府結構、理性

選擇、武器競賽 

集體安全下的國際

秩序、法律、國際

整合、國際組織 

跨國的關係、法

律、自由市場、國

際互賴、整合、自

由的共和制度、人

權 

積極作為 

持續追求國家利

益、減緩國家自主

性的下降 

核武嚇阻、避免裁

軍與超越國家的國

際組織存在 

制度改革 

發展國際建制、促

進民主化、期待國

際制度來解決國際

問題 

表三：APEC經驗中，兩岸的互動模式 

APEC 台灣 中國大陸 

政治上 

是台灣在加入 WTO 之前所參加的

最重要國際組織，對台灣而言，雖然

APEC 是個經濟議題為主的區域組織，

但非正式的領袖高峰會，不失為一個重

要的表意場所，並且會員不乏亞太的重

要大國。 

1. 走出六四事件後的陰影。 

2. 緩和與東南亞之間因領土主權問題而產生的

緊張關係。 

3. 替中國威脅論消毒。 

4. 一個中國政策之落實。 

經濟上 

未加入 WTO 前，是個與他國協商

關稅減讓的重要場所，此外以亞洲四小

龍之一的身分，也得以在組織中推動些

許經濟議題的活動，並做技術經驗的交

換與合作。 

透過三大支柱的方針，使其獲得了技術與資

金的援助。APEC 二十一個會員體，貿易量就佔

了全球的 40﹪~ 45﹪，而中國 80﹪的投資是來自

於此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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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簡單的將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現實主義、新現實主義做了如上的比

說明（見表二），去探討兩岸關係在 APEC的互動過程中，兩岸的分別利益何在？
我們不難發現，不論是自由主義或新自由主義的研究途徑，他們對國際合作的可

能，是賦予很大的期待的，由於他們主張國際利益的絕對利得（absolute gains）
概念，故認為透過國際的合作，國家本身會取得更多的利益，使國家有高度的意

願合作，但是，我們也不可否認在現實主義或新現實主義的眼中，國家間的競賽

是無止境的零和遊戲（zero-sum game），特別是當牽涉到國家主權的問題時，「你
的所得，就是我的所失」似乎變成無法避免的宿命。對兩岸關係而言，雖然 APEC
是個主要亦經濟議題為為主軸的國際組織，可是自 1993 年在西雅圖會議中，美
國總統柯林頓提議在部長及會議後，召開非正式領袖高峰會（summit）起，政治
上的問題就更是難以避免在此國際組織中出現了。 

對中國大陸來講，1990年的前蘇聯瓦解，國際體系（ international  system ）
劇變，提供了其追求霸權地位的一個機會，在國際體系一超多強的局面下，做不

成霸權，也起碼在權力重新洗牌的過程中，得搶得一席之地，只不過在 90 年代
的初期，不論軍事、科技、經濟實力、外交關係上，中共都處於不利之地位，且

剛好在 1989 年發生「六四事件」使國際上特別是美國以及西方世界，對於中共
的暴行，有很深的反感。但中共深知，要取得區域的龍頭地位，必須要搞好經濟，

而外交上就必須與泛太平洋及鄰近國家打好關係27，剛巧中共就在 1991 年成為
APEC這個亞洲地區最重要的國際組織之一的會員國。 

在政治上，1993年的 APEC西雅圖會議，可以說是中（共）美的破冰之旅，
江澤民表示，這是會議是開啟兩國關係的新階段。另一方面，由於美國也希望與

中共發展「建設性的接觸」（constructive engagement），因此雖然不能說中（共）
美關係因 APEC的會議而有所改善，但是 APEC確實在緩和與改善中美關係上扮
演了非常重要的橋樑。 

與亞洲鄰近國家的關係上，1993 年 APEC 高峰會中，江澤民重新確認北京
的「睦鄰政策」（good neighbor policy）：「中共堅定貫徹與持續維持區域及世界和
平與穩定的獨立外交政策。我們從未追求成為霸權，並且避免武器競賽和軍事集

團的形成，也從未試圖對任何領域加以影響。我們一直致力再和平共存五個原則

的基礎下與鄰國及世界其他國家發展友好關係並向互作」28會推出此政策的主要

原因是東南亞國協（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ASEAN；以下簡稱東協）
在後冷戰時期亞太地區重要性提昇所致，並藉由與東協國家的廣泛交往來增加在

東南亞地區的影響力。29所以中共藉由 APEC的互動拉近與東協國家的距離，有
                                                 
27 鄧小平在 1990年即主張與美、日、蘇、歐打交道，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更於 1997年中共十
五大會議期間，首次公開指出將加強發展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關係……。詳見：于有慧，
＜中共的大國外交＞，《中國大陸研究》，第 42卷，第 3期，1999年 3月，頁 46。 

28 吳玲君，＜中共 APEC策略與角色的轉變：新現實主義的解析＞，《問題與研究》，第 40卷，
第 3期，2001年 5、6月，頁 11。 

29 唐仁俊，＜後冷戰時期中共對東協外交政策之分析＞，《共黨問題研究》，第 27卷，第 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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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開始，再作其他更廣的接觸，使 90年代的末期，中共幾乎成為東協的領導者。
此外，對日本也常在會中會外其醒其不要成為軍事霸權，並在 1996 年與日本前
首相橋本龍太郎，達成包括釣魚台問題的對話。 

經由國際組織的相互了解，中共替喧騰一時的「中國威脅論」消毒，使其經

濟政策得以順利推展。在「一個中國」政策的保守上，透國壓制台灣代表的出席

權，特別是非正式領袖會議的出席權利，來使世界忘卻中華民國的主權，並且在

台灣入會時，就以外交干擾，使台灣不能以會員國的名義加入而是以中華台北的

經濟體名義入會，可以說是一個中國原則的成功落實。 

經濟上，透過 APEC所確立的三大支柱原則，使其獲得了大量的工業技術與
外國資金的投入，在降低關稅上，也受到更多有利中國大陸出口的好處。APEC
二十一個會員體，貿易量就佔了全球的 40﹪~ 45﹪，而對中國大陸 80﹪的投資
是來自於此區域，可以說中國大陸的經濟，在參予 APEC中，是獲得更多的。雖
然如此，就經濟層面的探討應是以自由主義的「絕對利得」來說，所以就此面向

上，其實兩岸在 APEC中應該視同受好處，並且在相互之間的經貿交流中，亦有
逐年增加的趨勢。 

對台灣而言，主權問題的零和，中共的「一中政策」成功，相對而言即是代

表我國的外交政策受挫。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在爭取適當的國際發言空間與國際

友邦，除了持續的推動加入聯合國或重返聯合國之外，在國際組織的進展上亦頗

為積極，在加入WTO前，APEC可以說是我國所加入的最重要國際組織，不但
在這其中獲得了國機發言的機會，也透過此一建制，提供以多年沒有官方接觸的

兩岸，一個較為正式的對話的場所，並向對岸表達台灣的聲音，不過台灣卻像逃

脫不出如來神掌一般，受中國的主導。在東協國家的角力戰上，我國雖然曾在

1993年提出「南進政策」30，一方面拉攏東協國家，另一方面也為「戒急用忍」

鋪路，深怕如新功能主義（neofuntionalism）所言之外溢效果（spill-over effect）
到最後政治統合發生，而被統合掉，不過南向政策並不如預期的成功。總體而言，

國際政治上，台灣在 APEC所獲得的好處並不多，不過有發言空間卻也比沒有要
好些。 

四、 兩岸在WTO架構下的之可能互動方式 

WTO 

 

台灣 
中國大陸 

                                                                                                                                            
2001年 12月，頁 83-94。 

30 1993年 12月 8日，對立法院外交及僑政、經濟以及國防三委員會聯席委員會的報告中，當時
的經濟部次長楊世緘公開表示，我國正積極推動「南進投資政策」，而楊世緘所說的南進投資

政策其實也就是「南進政策」。不過具體提出南進政策四個字是到同年 12月 27日，由農委會
主為孫賢明所述。其內容大致上是在鼓勵台商赴東南亞投資。詳見：李登科，＜南向政策與務

實外交政策之研究＞，《務實外交與兩岸關係》，台北：政大外交系，1997年 12月，頁 119-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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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 1. 享有更多的國際發言空間。 

2. 把主權所生之糾紛，透過 WTO

機制解決。 

1. 強化國力，以成為強權。 

2. 對台政策上之「以商逼政」。 

經濟上 1. 促進產業升級。 

2. 開拓海外市場，使出口更為增

加。 

3. 國際貿易糾紛獲得適當的處理。

4. 消費者在消費選擇上的多元化。

1. 為突破國內的改革障礙而利用外壓。31 

2. 市場開放的進行，投資環境好轉，承諾促進外

國直接投資。 

3. 確保國際經濟的發言權與主導權。 

4. 依照WTO規則獲得貿易紛爭處理的合理化、

透明化。 

5. 多角化，並享有恆久的最惠國待遇。 

6. 中國企業進出國際機會擴大。 

未來兩岸關係在WTO中仍會如在 APEC架構下一樣，就經濟層面而言，各
自都會在貿易的自由化、減少關稅障礙、更採取市場經濟……等態度迎接全球
化，並如自由主義學者的主張一般，大家在此建制中，都會獲得比以往更多的好

處。另一個經濟面層次，則是兩岸間貿易互賴（interdependence）的問題，其實
在 APEC所推動的貿易自由化與便捷化下，整個區域的相互商業往來變得更加活
絡與密切，這當然也包括了台灣與中國大陸，不過過去我國政策考量上，限制中

資的進入，甚至貨物、人員…..等，都有嚴格的把關，所以即使 APEC成為一股
推力，但兩岸間的互動，顯然是台灣對大陸的投資多一些。不論基於大陸廉價的

勞工、豐富的天然資源、廣大的腹地或者語言、文化背景、生活習慣諸多面向，

都有其相似性，使台灣的產業投資的逐漸移向中國大陸，這也使得台灣的外銷產

品中，由中國大陸代工製造的部分，比例很高，甚至有些直接銷往中國大陸，使

台灣對中國大陸呈現高度的貿易順差，但是，對之不對稱的依賴（dependence）
關係，也由然而生。（見表五、表六） 

表五：台商赴中國投資概況
32 

單位：億美元 

年度 對外投資總額 對中國投資總額 對中國投資佔對外投資比例（﹪）

1991 18.30 1.74 9.52 
1992 11.34 2.47 21.78 
1993 48.29 31.68 65.60 
1994 25.79 9.62 37.30 
1995 24.50 10.93 44.61 
1996 33.95 12.29 36.21 

                                                 
31 渡邊宏一郎，＜加入WTO對兩岸經濟之影響＞，《亞太經濟合作評論》，第 7期，2001年 9
月，頁 95。 

32 張惠玲，＜經發會後的兩岸關係評析＞，《亞太經濟合作評論》，第 8期，2001年 12月，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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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72.28 43.34 59.96 
1998 53.31 20.35 38.17 
1999 45.22 12.53 27.71 
2000 76.84 26.07 33.93 

2001/1-7 35.00 16.25 46.43 

表六 
單位：﹪ 

台灣對大陸貿易依存度 大陸對台灣貿易依存度 年份 

出口依存度 進口依存度貿易依存度出口依存度進口依存度 貿易依存度

1995 17.40 2.98 10.46 2.08 14.71 8.02 

1996 17.87 3.02 10.95 2.03 14.93 8.21 

1997 18.39 3.42 11.15 2.14 15.77 8.11 

1998 17.94 3.93 11.13 2.24 14.16 7.39 

1999 17.53 4.09 11.13 2.32 12.86 7.16 

2000 16.87 4.44 10.84 2.39 11.18 6.60 

因為此強大的經濟關係（在 APEC 中已被預見），在 WTO 中將更加被推動
（push），一些不可避免的議題，例如：兩岸航權問題、兩岸三通問題33以及各個

涉及主權探討的爭議性問題，都因愈來愈深的相互交流接觸，而使得兩岸高階政

治的部分，不得不談。某種程度這似乎應驗了新功能主義的主張：「經貿合作的

經驗與利益是一種統合的動力，他會促進功能統合範圍的廣化與深化，且由於各

成員國的政黨領袖、利益團體、媒體輿論、社會精英份子皆來參與其運作，形成

一股推力而欲罷不能。因此，負責協調的超國家組織（supranational organization）
身議會產生政治上的越界作用，不僅促進既有制度之強化，而且也促成新制度之

建構。」34或者在二階遊戲（two level game）35中，利用台灣國內社會輿論的壓

                                                 
33 根據WTO的規範，兩岸經貿的正常化勢必將觸及三通議題。中國當局及可能以兩岸航權問題
構成貿易障礙為由，迫使台灣三通，同時試圖使台灣地位香港化。詳見：兩岸研究小組（林

繼文……等），《兩岸和平溫度報告書》，第三期，台北：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2001年 7月-2001
年 12月，頁 28。 

34 王俊南，＜兩岸統合歧見之探討：理論與實務＞，《共黨問題研究》，第 27卷，第 12期，2001
年 12月，頁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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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促使我方與中國大陸官方談判，有時迫於時間壓力，會造我方的籌碼頓減，

而達成其「以民逼官」或「以商圍政」的目的。 

就像在 APEC中一樣，中國大陸仍會像以往一般，對 21國推銷「一中原則」
外，現在更透過WTO向 144的會員國推銷，挾著中國大陸廣大的市場為注，逼
外國接受一個中國為前提，才讓其投資。如此一來只會使台灣處於更加不利的地

位，而相對的，台灣只不過是擁有一個國際發言的場所，或者說僅是得到兩岸接

頭的另一個方式，除此之外，要認為台灣人終於走上國際舞台，可以出頭天，恐

怕在中共的眼裡只是癡人說夢。最明顯的例子就是 APEC上海會議中，中共外長
唐家璇對我國代表林信義的無理，而在未來WTO的回合上，恐怕此種類似的狀
況，仍會層出不窮。 

從 APEC的經驗當中，我們可以發現，在經濟關係上兩岸是愈走愈近，而政
治現實卻也是逐漸貼近。就連意識型態上偏「獨」的民進黨總統陳水扁，也會在

五二０就職的宣示上提出：「不獨立、不更改國號、不推動兩國論入憲、不推動

統獨公投、也沒有廢除國統綱領與國統會」。此「四不一沒有」隨即獲得了全國

77﹪的民眾支持。36可見在中共以商圍政的策略下，用經濟上的誘因，使台灣國

內的民意向其貼近，最後影響了政治的決策，制定親中的政策，而這樣的經濟利

益愈是強大，把台灣推像中國大陸的速度會愈快，不論台灣人民的情感上是否認

同，現實上極為如此。以前 APEC可以做成中共以商逼政的墊腳石，未來的WTO
只會使此效應放大，「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調不會改變，在策略的應用上，

卻是更加的變化多端與靈活。 

五、結語 

由於對中共而言，堅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台灣擁有主權，直接關係民族、國

家和政權的存亡：37 

第一、民族主義是中共當前最重要的意識型態，任何領導人都都不可能背負

「失去台灣的罪名」，因此，台灣問題是涉及整個中國領土完整，簡言之，就是

中華民族的存亡問題。 

第二、大陸作為一個多民族多省份的國家「若不堅持主權高於一切的原則」，

人由曾在歷史上隸屬中國的台灣省獨立，就無法維繫內部的統一，中華人民共和

國必然瓦解。 

                                                                                                                                            
35 在談判理論中，把參予者的內部作切割，分成政府與政府間的正式管道談判（第一階）與政
府與國內社會相互間的影響力（第二階）。用句更簡單的話來說，在第二階所要強調的就是：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 
36 邵自強，＜中共現階段的對台政策＞，《共黨問題研究》，第 28卷，第 2期，2002年 2月，頁

95。 
37 蘇宏達，＜歐盟經驗與兩岸統合：建立WTO架構下的雙邊商務糾紛解決機制＞，《問題與研
究》，第 40卷，第 2期，2001年 3、4月，頁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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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中國與十多個國家接壤，彼此或多或少都有領土糾紛，美、日、俄等

國都在虎視眈眈，看看中國在台灣問題上，會不會讓步，一但這個問題開了個缺

口，南海、釣魚台、中印等邊界問題上，中國就沒有立場了。 

所以，自由主義學者的樂觀，對中共而言，只會把其當成手段，最後只有死守「一

國兩制，統一中國」的原則。 

又我國曾在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國家統一委員會」就由當時總統李登

輝先生明確宣示拒絕「一國兩制」。38顯然兩岸關係是個「零和遊戲」，然而，在

中國強大的內部壓力形塑出的對台政策，無不使台灣處處讓步，就連偏「獨」的

民進黨執政後，也宣佈像「四不一沒有」這樣的政策。在今年，兩岸加入 WTO
之際，有人認為這是兩岸重回談判桌的好時機，並希望在WTO中適時展現主權，
伸張台灣的國際地位，但從 APEC 互動模式的經驗中看來這只不過是個迷思
（myth），中共對台政策將延續「一個中國」的積極性，並透過經濟利益的交換，
獲得更多的支持，日後台灣的國際處境恐不樂觀，想透過WTO機制謀求中華民
國主權困境的解決之道，怕是還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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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現與想像：『臥虎藏龍』在文化全球化的實踐 
楊孟蓉* 

 
摘要 

本文論述的主要目的，在於以李安「臥虎藏龍」影片為例，檢視中國文化在全

球化的趨勢下，實踐訊息傳播與保存文化的情形。從文學到電影，新的傳播媒

介體系幾乎取代了傳統文字，透過商業形式的包裝，一場文化全球化的實踐正

在發生。在過去，許多後殖民論者認為，經過語言的轉譯，編劇與導演的詮釋

之後，所謂全球化的實踐，其實只存在著西方世界對中國文化的「他者」的想

像，為了滿足這種想像，電影的再現偏離了原文化的中心意涵，而代之以「西

方化的東方」概念的呈現。本文將從文化全球化的觀點，肯定在廿一世紀的今

日，所謂「被想像的東方」已經擁有塑造、傳播文化的能力，並借用陳韜文先

生所提出『文化移轉』**的概念---一文化與另一文化再相遇時被改變和吸納的

過程---之論點，將李安先生「臥虎藏龍」影片與王度盧先生之原著作一比較，

討論中國文化在全球化的實踐當中，被跨國製作團隊再現(reconstruction)的

過程。作為一具包裝完美的商品，中國文化成功地行銷世界，同時成為全球文

化的有機構成，繼而透過西方對中國的想像(imagine)，反過來作用於原文化，

形成逆向文化移轉。 

關鍵詞： 文化全球化、本土化、臥虎藏龍、文化移轉、好萊塢、電影、文學、

讀者反映、文化融合、文化批評、東方主義、符號學  

一、 導言 

2001年三月，第 73屆奧斯卡金像獎得獎名單揭曉，由李安所導的電影《臥虎藏龍》
不負眾望，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最佳藝術指導」、「最佳原創音 樂」、「最佳攝影」
等四個獎項，創下台灣進軍奧斯卡影史紀錄，也是奧斯卡歷年來入圍與得獎最多的外語

片。消息傳來，馬上在華人世界裡引起一股討論的熱潮。有人直將李安當作發揚中華文

化的英雄，有人卻對於該片的好萊塢模式嗤之以鼻。但無可至否地，《臥虎藏龍》是在全

球化潮流下，一個最典型的案例。它結合台灣導演、香港美術指導、中國演員、美國攝

影師等多元因素，加上導演李安本身中西交融的個人背景，這樣一部華語電影的組成帶

有強烈的全球化色彩，幾項國際大獎的肯定、中西票房的熱烈反映，更證明了影片內容

                                                 
* 作者現為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準研究生。高雄人。E-mail:ymr0226@yahoo.com.tw 
** 參見《新聞學研究》第六十六期 2001年1月 頁1~27 陳韜文 著。原文根據英文原稿改寫，中文初稿曾
於1999年「第六屆全國傳播學研討會」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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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中外兼融的魅力。 

《臥虎藏龍》原著為王度廬所作，從文革時期的王度廬，到廿一世紀的李安，由於

傳媒的迅速發展，中國文化的承載體從文本逐漸轉向超文本(hypertext)趨勢，電影、網路、
影像等傳播模式在現代社會中極度的發展，構成一「時空延展」(time-space distancition)
的規模體系，而全球化所指涉的主要即是此一延展過程，「將不同社會脈絡或區域間各種

連結模式發展成一個橫跨地球表面而彼此交錯的整體」(參考Giddens ,1997:64)。因此，
實踐時空的意義凌駕於地理時空之上，在文化全球化的過程當中，不可避免地將經過依

賴、中介、文化挪移到文化整合的階段，最後完成文化移轉。 

為了從《臥虎藏龍》的個案中，探討中國文化經過媒體的製造、傳播，呈現西方對

於中國的想像，以及使中國文化再現的「全球化」的過程，我參考了許多相關的文獻資

料，包括影評、文化批評、網路資料以及《臥虎藏龍》原著。1本文首先對文化全球化所

涵蓋的意域作一系統地詮釋。接著，將概述王度廬《臥虎藏龍》原著的創作背景、寫作

特色、藝術手法等，並且比對原文本所呈現的中國文化與電影之間的差異，從而就李安

《臥虎藏龍》電影的市場面與文化面作兩方面的切入，來印證一種文化全球化被實踐的

典型。最後，我將概括文化轉移過程，文化接近性與全球文化之間的關係。 

二、文化全球化 

（一）全球化與文化 

近年來，全球化(globalization)已然成為社會科學研究的新興主題，Giddens、Meyer、
Waters、Robertson、Held 等人都對全球化的趨勢提出解釋。其中，Giddens 將全球化視
為現代性的結果，他是從「時空延展」的觀點出發，強調全球化是雙向的，在地的活動

會對全球化的過程形成「回饋」的作用，然而，兩相比較之下，顯然全球化對在地的衝

擊遠大於在地者對外地的操控，其因在於兩者不是同時出現在同一空間領域之內，

Giddens認為，全球化基本上是由「不在場者」主宰「在場者」(參考Giddens,1994:96)，
並將全球化區分出四個面向:世界資本主義經濟、民族國家體系、世界軍事秩序及國際分
工(Giddens,1990:70-71)。從其中的脈絡可知其整套思想內容偏重於政治經濟，而非文化
層面。2 

John Tomlinson 則在《全球化與文化》一書中，將全球化定義為一個隨時影響現代
社會生活，快速發展且日趨嚴密，個個層面相互依存且彼此相關聯的現象。3他批評

Giddens太過著重於經濟政治的考量，而忽略掉全球化的核心—即文化層面。「全球化處
                                                 
1 本文參考版本為：王度廬，《臥虎藏龍》，遠景出版社，2001年3月 初版。 
2 Gidden在《第三條路》一書中明白指出，所謂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指的就是經濟全球化。參見紀登斯

(Anthony Giddens)，《第三條路》(The Third Way)，台北:聯經出版社，1999，p32-39。 
3 湯姆理森(John Tomlinson)，《全球化與文化》，(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台北，韋伯文化，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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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現代文化的核心；文化言行(cultural practies)處於全球化的核心」(Tomlinson,1999:1) 。
Tomlinson將文化理解成生活的秩序(the order of life)，他在《文化帝國主義》一書中特別
指出安德森的看法，認為民族國家和文化，其實是想像出來的社群，在「帝國主義時代」，

那些位在「中心」國家的人，其文化經驗是由民族國家這樣的「想像出來的社群」所建

構的。4他以批判性的觀點，論述文化帝國主義，對Tomlinson來說，文化全球化研究關
切的是全球化如何影響人們的自我認同感，以及「它是如何在地生活情境所發展出來的

共同享有的思想、價值、欲望、神話、希望與恐懼」(Tomlinson,1999:20) 

另一位社會學家Malcolm Waters宣稱，以價值、偏好與品味為基礎，而不是以物質
不平等和限制為基礎的關係，將逐漸取代經濟和政治領域中度直交換和權力交換。全球

化可能被視為社會生活逐漸「文化化」(Culturalization)的某個面向。5(註五)在他的書中，
全球化被分為三個面向，即經濟全球化、政治全球化與文化全球化，其中，文化全球化

又包括五大範疇—神聖風貌、族群風貌、經濟風貌、媒體風貌、休閒風貌等(見表一)。 

（二）Connect of life---全球文化與在地文化的連結 

在諸多文化全球化研究爭議的核心，在於全球文化將帶來人類文化在全球的範圍上

日趨一致或是更加多元的發展，在二元對立的形式下，全球化的意涵往往表現在全球(the 
global)vs 在地(the local)、普遍(the universal)vs.殊異(the particular)、國際本位(the 
international)vs.民族國家本位(the national)等。但總的來說，則可歸為「同質化」與「異
質化」發展趨勢問題。6 

Robertson 提出的全球在地化(gloalization)可說是近代理論中，一般說來較普遍為人
接受的總結，他認為全球化係指由「特殊主義的普遍化」到「普遍主義的特殊化」的過

程，所謂普遍與特殊並不只意含個別地區事件的發生，而是與全球事物更密切的交融，

暗示了全球化和在地化具有鑲嵌交織的共時性，而非 Giddens所主張，全球化與在地化
的主從關係。 

例如麥當勞及可口可樂等跨國企業，他們成功的要件除了資本的運用，子公司的設

置不再只是擔任生產、銷售的角色，在全球在地化的趨勢之下，產品在地方上的傾銷不

能只憑一致性的商品訴求，想要打開各地市場，必須重新評估地方民情、氣候、宗教、

社會構成等因素。於是，麥當勞在台灣推出道地口味的豬肉堡、可口可樂的甜度各地不

一，這些都是在文化全球化的意含下，結合本土化創造商機的例子。本文稍後將提及的

《臥虎藏龍》亦是全球在地化表現成功的例子，此暫不述及。 
                                                 
4 湯姆理森(John Tomlinson)，《文化帝國主義》，(Cultural Imperialism)台北，時報文化，1994年p155-163。 
5 華特斯(Malcolm Waters)，《全球化》(Globalization)台北，宏智文化，2000年 p195。 
6 參見劉維公，〈全球文化與在地文化的連結關係：論日常生活取向的文化全球化研究〉，台大社會學刊 第

二十八期2002年6月p 189-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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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劉維公先生的論文當中，很清楚地可以看到所謂的文化全球化，除了結合了本土

化的趨勢之外，學者的注意力已從宗教、種族的份圍延伸到生活取向，全球化不再是冠

冕堂煌的口號，而是強調實踐意含的日常生活取向，電視、電影和網際網路在新世紀的

傳媒中，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其呈現的內容所承載的文化訊息，必須是與生活息息

相關的，透過不同區域間，文化的依賴、中介、挪移、整合，將本土文化與異質文化結

合成一具新的共體，是為完成文化移轉，邁向一個更具文化整體意識的世界體系。 

（三）不對稱相互依賴 

「不對稱相互依賴」是美國知名傳播研究學者 Joseph Straubhaar對於世界各文化間
的不平等關係所產生的認同問題，提出的理想模式，即不均衡相互依賴及不對稱文化相

互穿透。他認為，在世界性文化和經記的問題上，必須跳脫獨立/依賴的二分法，同時擺
脫核心國家、半邊陲國家等窄化的分類方式。他批判Wallerstein的世界體系說，主張「各
個國家或文化之間，並非只存有一種關係，其中可能有許多彼此環環相扣的關係」。7 

與前面幾位社會學學者不同的是，Joseph Straubhaar相當強調文化意含，他將政治、
經濟、科技、文化生產、內容及內容流程、文化接受情形等不同層面的問題都涵蓋在世

界性文化間的互動關係上。他以「文化接近性」(cultural poximity)的概念說明一個地區的
人民之所以能夠接受另一文化，是由於大眾文化本身具有某種共通點，當商品具有「文

化挪移性」，即是能夠利用其文化間的相近性，先與文化適應，從而被接受、了解、熟悉

並引起大眾的參與，這就是一個產品成為大眾文化寵兒的條件。(Kottak,1990,P.43) 

縱然赫斯金和米魯思(Hoskin＆Mirus,1988)提出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的概念，
認為透過配音或字幕會導致觀眾興趣大減，而排斥外國節目的進入(Hoskin＆
Mirus,1988，P.500-501)，然而，從《臥虎藏龍》的成功案例，筆者認為，在文化全球化
的趨勢下，異文化間的再現與想像，將創造出大於兩者文化總合的新產物，及下文所論

述之「文化移轉」的觀念。 

（四）文化移轉 

文化移轉是陳韜文先生基於《木蘭》研究而創設的概念，在全球化的過程之中導致

文化雜交(Pieterse，1995)，而文化移轉則導致兩個或更多的文化元素的綜合融合。雖然
在不同的文化雜交體中，各種文化的相對比例可能不同，但由於人們在語言和文化晴敬

上更容易接受本土文化(Straubhaar,1991)，為了得到大眾的認可，文化生產者常常趨向於
必須再外國文化和本土文化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8 

                                                 
7 參見 Joseph Straubhaar，〈不對稱相互依賴與文化接近性：對國際間節目流路的批判性回顧〉，「第三屆電
影電視錄影國際學術會議」，1992年。 

8 參見 陳韜文，〈文化移轉：中國花木蘭傳說的美國化和全球化〉《新聞學研究》第六十六期 2001年1月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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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Robertson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呼聲下，好萊塢影片的轉型應證了一種新文
化傳播型態的來臨，如卡通影片《木蘭》，由西方塑造的中國傳說傾銷到全球之後，與各

地文化形成一種雜交後的融合，這融合的整體，結果大於部分的總和。(如 圖一) 

                

    A     +      B      <       A       B 

圖一 

然而，陳先生在 1999 年論述傳播現況時，曾提及發展中國家的本土化被西方媒體
全球化的原因，是因為西方作為全球文化的中心，很少借鑒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另一方

面，發展中國家一般也缺乏將自身文化全球化的能力。筆者卻認為，陳先生過於強調西

方勢力的強大，而未免小看了所謂發展中國家本身的生產能力。在 2000年《臥虎藏龍》
躍登世界舞台之後，象徵了跨文化的合作團隊將取代西方掌控主權的模式，而成為未來

文化傳播的新趨勢，最重要的是，決定產品塑造走向的，是本土文化的決策者，西方勢

力轉向技術層次，這種「技術全球化，精神本土化」的成果，不但造就了李安個人的成

功，更證明了華人世界有能力呈現自身文化，而非只是任由西方勢力宰制的客體。 

表一 文化全球化一覽表 

面向 
全球化的理想典型 
 

事務的現今狀態 

神聖風貌 
去領土化的多種宗教雜陳並列

 
相對化和基本教義主義 

族群風貌 去領土化的世界主義和多樣性
新興的次國家主義和超國

家主義 

經濟風貌 
模擬和表現的消費 
 

商品高度的去物質化 

媒體風貌 影像和資訊的全球分布 
應向和資訊分布的去區域

化 

休閒風貌 
普遍的觀光業和「觀光業的終

結」 
主體和客體的去分類 

資料來源:：華特斯(Malcolm Waters)，《全球化》(Globalization)台北，宏智文化，2000年 

三、《臥虎藏龍》 

（一）寫作背景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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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武俠文學在民國初年間，繼承自唐傳奇到清之武俠類章回小說，許多作家紛紛

投入武俠小說的行列。一般而言以民國三十八年為分水嶺，民初武俠小說可分為新舊兩

派，9舊派武俠小說又可分為三個階段，即(一)民初十年(1919-1922)，(二)民國十一年到
二十年(1923-1931)，(三) 民國二十一年到三十八年(1932-1949)。 

《臥虎藏龍》原著作者王度廬，便是第三時期北派的代表人物，被稱為北派五大作

家之一，10在當時，鴛鴦蝴蝶派是文壇上最流行的趨勢，而武俠小說亦呈現結合「情」

與「俠」的有機融合，以市場導向為訴求。原本陽剛十足的武俠小說在加進了「情」的

因素之後，對於讀者來說，是一種全新的感受。如龔鵬程先生所言： 

這些女俠，或涉身煙花，或託命鴛鴦，在書中哀情、癡情、苦情、怨情、艷情一番，

武俠小說便理所當然第掉轉了一個新方向：風雲氣少，兒女情多。．．．即使書名不如

此露骨，其內容也總是慷慨俠烈中，一片纏綿悱惻。王度廬就是最好的例子。11(註十三)  

在社會背景方面，清末民初之際，中國與世界各國交流日益頻繁，在文學的範疇上，

也直接或間接第受到西方理論的影響，加上主要港口通商的快速發展，都市生活成為作

家們筆下成見的場景，中國武術在民初時期正巧達到一個高峰期，對於武俠小說的興盛

來說更有著推波助瀾的效果。市場需求傾向則反映在情節的鋪陳以及情與俠結合的主題

上。 

（二）王度廬生平    

王度廬(1909-1977)，原名葆祥，字霄羽，北京旗人，由於家境貧寒，無法在學校接
受完整的教育，他既跟耆老學習舊詩詞，也經常到北京大學旁聽，靠著自學苦讀，打下

深厚文學基礎，不僅熟悉中國傳統文學，也對西方思潮有所認識，使得王度廬的文學作

品有中西交融的特色。 

一九三○年代初期，王度廬開始在報章雜誌上發表作品，以連載小說為主，他經歷

過中日戰爭，於一九三八年開始嘗試寫作武俠小說。在當時他臨時取了一個筆名「度廬」，

意思是「寒門度日，混混生活」。12(註十四)事實上是要到了戰後，他的作品才受到注意。 

由於王度廬的生活並不富裕，很早就出了社會，加上他的身體不好，又不善交際，

                                                 
9 「新舊武俠小說之劃分方式各家說法不一，但依時間區隔之說，是較多數標示，新舊兩派並非據此分別
為完全割裂的兩部分，其間的傳承與連續，仍是牢不可分。學者所持論點。但此一區分法主要是武俠創

作者據點轉移的」。參見: 伍怡慧，《王度廬「鶴-鐵」五部曲研究》，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0年。 

10 北派五大家分別為：還珠樓主、白羽、鄭證因、王度廬、朱貞木。參見: 葉洪生，《葉洪生論劍---武俠小
說談藝錄》，P44聯經出版，1994年11 月徐斯年，《俠的蹤跡---中國武俠小說史論》，P113北京人民文藝，
1995年12月。 

11 參見 龔鵬程，《大俠》，P.249錦冠出版社，1987年10月。 
12 參見葉洪生，《葉洪生論劍—武俠小說談議錄》P.277聯經出版事業，199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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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很早就由逆境中看盡了人生冷暖，在他的作品中，主角常常在江湖擺盪之餘，萌生

退意，可說是作者人生觀的反映。市井人物的描寫以及自然風光的細膩描繪，都顯示了

他長年在外遊歷，飽經人情事故的生長背景。 

葉洪生認為王度廬小說的最大特色之一，便是「俠古柔情」，並且影響後輩作家成

為其後武俠小說家的創作趨勢。 

「流風所及，『俠谷柔情』乃漸取得武俠小說的靈魂地位，主導整個武俠創作發展

趨勢，並成為其中最扣人心弦的一環。至於神奇武功，幫會秘辛雖亦不可或缺，卻必以

俠情唯依歸，始相得益彰，引人入勝。由此可見，王度廬『筆鋒常帶感覺』，對於後起武

俠作家，實有深遠影響，功不唐捐。」13 

十年文革期間，王度廬被下放昌圖縣農村，一九七七年因帕金森氏綜合症去世，享年六

十八歲。 

（一）《臥虎藏龍》劇情概述 

全劇由李慕白贈寶劍之事而起，鐵小貝勒於四十大壽時取出寶劍賞玩，並向來京任

官的玉大人炫耀，昱日寶劍竟不翼而飛。鐵府教拳師傅劉泰保明查暗訪之下，發現偷竊

者正是藏匿在玉府，另一方面，捕快父女女兩人向劉泰保表明江湖惡煞『碧眼狐狸』躲

藏在玉府的事實，於是劉泰保等人更加確定是愈家人所為，然卻苦無證據。正巧俞秀蓮

來京，三兩下即找出賊人下落，並勸得玉家千金---玉嬌龍自動歸還寶劍，『碧眼狐狸』則
在一次打鬥之中受傷，默然離開玉府。 

玉嬌龍從小便瞞著父母跟從師傅高朗秋學習武藝，一日在新疆大漠中，玉家車隊遭

到強盜襲擊，玉嬌龍為追回梳子，和強盜首領羅小虎在大漠中纏鬥，最後竟愛上對方，

然顧及兩人家室背景相差太多，兩人於是相約，盼羅小虎取得功名之後，明媒正娶，再

續前緣。 

然玉嬌龍進京之後，得知自己將下嫁醜翰林魯君佩，羅小虎又未能順利取得功名，

玉嬌龍憤而再度盜取青冥劍遠走高飛。初入江湖的她，仗著自己武功高強，青冥劍削鐵

如泥，不但得罪了許多江湖豪傑，更惹來許多無謂的紛爭。俞秀蓮和其義兄李慕白為了

追回恩人的寶劍，聯手想將玉嬌龍制服，而李慕白慧眼看出玉嬌龍天賦異稟，想點化她

為徒。不料在一次竹林交戰中，玉嬌龍為了搶救落入深淵的青冥劍，奮不顧身地跳入水

中，溺水之餘又為『碧眼狐狸』高師娘所擄，『碧眼狐狸』為了將敵人趕盡殺絕，不惜利

用迷魂香蠱惑玉嬌龍，誘使李慕白愛徒心切，為玉嬌龍運氣療傷，再趁李俞等人不防備，

用毒針暗算李慕白。 

                                                 
13 參見葉洪生，《葉洪生論劍—武俠小說談議錄》P.57聯經出版事業，1994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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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碧眼狐狸』最後難逃慘死劍下的命運，但李慕白亦是氣命將盡，縱使玉嬌龍

感悟之餘，為之取回解藥，然而為時已晚，李慕白終究敵不過藥性的催發，最後死在情

人俞秀蓮的懷裡。李俞兩人經過數十年的相戀，在情義兩難全的情勢下不得結合，臨終

之際，李慕白終於選擇在死前對俞秀蓮說出愛意。 

玉嬌龍知李慕白實為自己而死，乃悵然聽從李慕白生前安排，遠赴終南山與羅小虎

相會，在一夜纏綿之後，從五迴嶺一躍而下，不知所蹤。 

四、再現中國 

當中國文化的承載體從文字走向銀幕，勢必將通過許多人的再詮釋，一部供人臆測

的文學作品，透過編劇、導演、燈光、武術、音樂的塑造下，成為一連串鮮明的符號構

成。以《臥》劇為例，要將五十餘萬字化為兩個半小時的電影本非易事，如何將文學中

所韻含的中國傳統文化，詮釋給西方世界以至於全球觀眾了解，這其中便展現了廿一世

紀的全球化取向。在過去，全球化是彷彿是迪士尼與好萊塢的代名詞，然而，臥虎藏龍

的成功打破了這種迷思(myth)，14這部華語電影的成功不但宣示了中國人有決定文化導向

的能力，其跨國團隊的合作模式，更說明了文化產業突破認知藩籬的可能。以下我將就

《臥虎藏龍》的市場面及文化面兩個觀點來考察中國文化如何經過跨國團隊，被中介、

挪移、整合到文化移轉的過程。 

（一）全球化市場機制 

有人說，臥劇成功的原因在於跨國團隊合作模式的成功，導演李安本人於台灣出

生，畢業於台灣藝專戲劇科，二十四歲遠赴美國接受正統的電影訓練，而後更留在美國

發展事業。李安本身就像是七零年代海外華人的最佳寫照，骨子裡有濃得化不開的鄉愁，

卻離不開能夠讓他揮灑生命的西方舞台。從李安歷年來的電影中可以嗅出他企圖想表達

中西文化衝突與融合間的微妙關係。15 

相較於迪士尼公司以西方團隊來詮釋中國的木蘭故事，在臥虎藏龍的例子裡，雖然

導演李安在西方接受專業訓練，但他到底是個道地的台灣人，由東方人自己擔任文化傳

播的發生體與決策者，不但在劇情拿捏方面能夠掌握合宜，產品本身即被定位為同時具

有向西方引介東方文化與東方文化自我審視兩個面向。 

為了補足東方電影工業的技術瓶頸，李安選擇了在美製作整部電影的技術層面，更

讓美國人夏慕斯(James Schamus)擔任製作及第一編劇。關於編劇，李安倒是下了相當大

                                                 
14 「懷疑全球化論者認為，所謂全球化完全是一種錯誤的”誇張”，所謂全球化，根本是一個迷思(myth)，所
謂”全球化”充其量只是一種發達國家經濟之間的”國際化”與”互動”而已。」參見:林岳賢，《全球化下的尊
重與實踐》，全球化、原鄉社群與台灣社會的興起 學生論文，2002年。 

15 李安著名的相關作品如「家的三部曲」(Father knows best)---《喜宴》、《推手》、《飲食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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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苦心。著名的劇本作家王蕙玲說，當初她拿到的劇本已是英文版的，她最大的挑戰，

就是「如何用西方人能懂得方式，以中文說出中文故事，然後再轉成英文，前後足足有

四道手續！雙語的包袱，常需要和李安溝通，像是『江湖』兩個字，根本就找不到合適

的英文翻譯，所以，李安決定直接音譯算了！」（中時娛樂週報）。因《臥》劇而成為

第一位入圍奧斯卡最佳編劇的華人，蔡同榮則表示當初在構思劇本時，就已定位為國際

路線。在英文和中文，電影與文學、外國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李安企圖在兩種文化之

間尋得一個平衡點，而由後來漂亮的票房成績也證明了跨國合作機制確為打開全球市場

的新途徑。 

（二）文化全球化的電影美學 

電影工作者貝娜姆(Catherine Benamous)說：「第三世界的影片總被要求有異國風味，
但同時又被要求要表現地域的真實性。」(Benamou,328)《臥虎藏龍》當然有異國風味，
但卻不是當今時空的寫實。國外能對其肯定，顯然其藝術表現已經讓他們自我化解上述

的兩種矛盾，而能撇開成見，尊重「全然不同的地圖」，而「橫跨文化之旅」。(Bruno 23) )16 

在過去東方主義的餘波下，東方世界似乎成了西方想像下的「他者」，為了迎合市

場需求，暢銷的中國電影仍免不了以武打、異域風光滿足西方的想像。然而，在廿一世

紀的全球化潮流中，文化的傳播是否仍只是循著十九世紀殖民主義的腳步，亦或東方文

化本身已經擁有決定自身文化的能力？以下就《臥虎藏龍》影片中所傳達的符號訊息，

來審視這一波的全球化風潮下，華人電影如何詮釋中國文化。 

(一)全球化與在地化的連結---原音呈現 

據李安表示，當初研討劇本時，美方多次希望他將對白改成英語，周潤發與楊紫瓊

英語流暢程度遠超過國語，但李安堅持保存中國武俠電影原味，不肯修改，「試想楊紫瓊

輕功飛上屋頂後，開口講英文會是多麼好笑！」語言是文化的承載體，在過去，打進西

方市場的外語片為了使觀眾了解劇情，往往直接用配音模式呈現。李安所要表現的中國

文化，是地大物博，兒女情長的「大東方」，中國各地口音的差異，不但能夠真實的表現

出原著中各地英雄匯聚的場面，許多台詞更是不能夠完全依賴翻譯可以詮釋的。 

為了忠於現實考量，李安細心地將劇中場景由北方搬到南方，主要人物李慕白為了

配合周潤發的南方口音，成了廣州來的大俠；演員張震本身就是原住民，正符合羅小虎

將民族的氣息，雖然如此，張震還是足足嚐盡了練習新疆口音的苦頭；章子怡的京片子、

楊紫瓊生澀的國語，李安讓演員發揮本色，鎔鑄出中華民族地廣人稠的恢弘氣勢。 

(二) 女性主義與個人色彩 

                                                 
16 參見 簡政珍，〈臥虎藏龍---悲劇與映像的律動〉，《聯合文學》第198期P.11~262001年 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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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女性主義的呼聲日益趨高，成為全球一致注目的焦點，想要抓住全球觀眾的

目光，必須從普遍關心的題材著手，《臥虎藏龍》成功地詮釋了劇中女性的成長歷程，

俞秀蓮的內斂代表了中國傳統女性，而玉嬌龍急於稱托束縛、尋求愛情的勇氣象徵了舊

制度下女性的反抗。李安曾有點靦靦地表示，也許因為他不是個很「mach o」（男子氣
概）的人，所以他對弱女子角色比較沒有興趣。《臥》片中俞秀蓮與玉嬌龍兩人是強烈

的對比，可說是現實與幻想（realistic and fantasy）的對應，也可視為理性與感性（sense and 
sensibility）的反比，但這兩個角色卻在片中成為一個完美的平衡（good match）。 

無論是西方或是東方，女性自主一直是許多現代社會的理性訴求，《臥虎藏龍》的

劇情起跌，表面上雖在奪劍，事實上卻是玉嬌龍心靈的歸屬過程。也可以說，青冥劍象

徵了人心的慾望，在江湖上臥虎藏龍，你爭我奪的世界裡，慾望成了紛爭的源頭，李安

成功地將電影中的江湖與現實的物質社會做一巧妙的連結，「共性」與「特性」似乎不

再那麼遙遠，慾望、自由、傳統束縛、成長 ．．．等，作為全世界通用的語碼，這些

符號所組成的電影情節自然能夠超越文化間的障礙，「中國文化的京化還是經得起考驗

的。這些我把他發揚出來，是樂趣，我覺得有益無害，而且是用新的、現代人能夠接受

的型態把它表現出來。」李安所詮釋的中國文化，往往從女性的角度出發，從《喜宴》、

《推手》到《飲食男女》，李安的電影充滿了中西對照的色彩，和現代女性自臥成長的

痕跡，但在《臥虎藏龍》中，雖然是詮釋過去的故事背景，但在廿一世紀的今天，我們

仍可將中國社會裡的相容與矛盾映射在現代人身上。 



日據時期之台灣財政改革對其日後社會經濟發展之影響 

陳金月 

 

一、 前言 

正當我國面臨美國所施的壓力，與來自世界其他地區國家的競爭壓力時，台灣不得

不加速自身經濟自由化、國際化、全球化的步調，並將其經濟政策方向加以調整，使其

能夠配合現今世界經濟新潮流發展的脈動。在講求經濟全球化的新時代，我們可發現賦

稅收入仍為當前各國政府之主要歲入財源。而合理的賦稅制度配合實際經濟發展階段之

需要，以提振經濟成長之目標，已成為經濟現代化不可缺之一環。1 

回顧過去台灣經濟發展的歷程，我們可發現，直到近代十六、十七世紀海權時代的

來臨，以及重商主義的發展，台灣這一原本孤立於世界大陸體系外的海外孤島才被納入

世界經濟體系中，此後台灣歷經荷蘭、明末鄭氏家族、清朝、日本，與國民政府等不同

政權的統治。雖然台灣在這些不同政權的統治下，每一時期的經濟發展政策皆有所調整、

變動與承襲，而從中我們亦可發現賦稅政策一直是其經濟發展的主要重心之一。在這些

不同時期的賦稅政策改革演變中，其中又以日據時期之賦稅結構為賦稅結構演變的轉折

點，它除了繼承前期的舊有制度之外，亦加以改革，使其更為完善，並成為日後台灣賦

稅結構發展的基石，因此，其對台灣社會經濟的發展有著長足的影響。 

而在日據時期的諸多制度改革措施裡，其中又以地籍、戶政之調查，與金融貨幣的

改革對賦稅結構的影響最為深遠。是故，本文主要內容為討論、分析影響日據時期賦稅

結構的主要財政措施，了解當時台灣賦稅結構演變之因素，並透過探究日據時期與國民

政府來台後，兩者賦稅結構之間的承襲關係，以期了解其對日後台灣社會經濟發展的影

響。 

在尚未正式進入主題，討論日據時期台灣社會經濟的發展之前，以下首先將台灣初

期社會經濟發展的概況、背景，做一簡略地介紹。 

二、荷鄭時期與清治時期之台灣社會經濟 

1624年，重商主義的荷蘭佔領了台灣，當時荷蘭是歐洲最富裕的商業國家。荷蘭在
台灣必須佔有大量的貿易商品，始能獲得獨佔的商業利潤，增大原始的資本蓄積。但是，

當時尚處在氏族、乃至農村工社之社會階段的高砂族，其生產力甚低，荷蘭雖極力予以

                                                 
1 自十九世紀，華格納（A. Wagner）強調社會政策意義之賦稅原則之後，採用高額的累進稅率，以達到量
能課稅和所得重分配之目標，一直主宰各國之賦稅政策。參閱王春源，〈臺灣賦稅收入結構變動之分析〉，

《財稅研究》33:1，民90.01，頁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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搾取，但所獲不多，荷蘭於是竭力獎勵大陸的移民。當時大陸正逢動亂的時期。中國社

會到了明末，由於政治的腐敗與財政經濟衰退，使農民百姓陷於飢饉、貧困和死亡2，加

以「流寇」在中國各地作亂，造成社會動盪不安。而滿清趁機入關。異族的殘暴統治和

掠奪，更破壞了農業社會的生產力。為了逃避戰爭、飢饉、災禍和死亡的襲擊，引起了

中國社會人口之大規模的移動，台灣成為吸收大陸「過剩」人口的地方。然而這些移民

到了台灣後，卻遭受到荷蘭人的剝削。當時台灣的土地為荷蘭東印度公司所有。大陸移

民除了向該公司繳納苛重的地租、人頭稅及狩獵稅外，還有各種繁雜的徭役。由於荷蘭

人的殘酷剝奪，引起移民的反抗，1652年以郭懷一為首的暴動，是最有名的一次。1662
年，鄭成功驅逐了荷蘭，他在軍事上的勝利是得自於移民的支持。3 

藩鎮時期的土地所有，分軍屯的營盤田、鄭氏宗室及文武官員的文武官田，以及接

收荷蘭人所有的官田等三種。營盤田乃籌措軍糧的屯田，散佈在現今之嘉義、鹽水港及

鳳山等地。文武官田由鄭氏宗室及文武官員招募移民耕墾。官田之承種者稱為官佃，其

輸租之法仍如荷蘭時期。藩鎮時期的地租，除現物型態外，還負擔各種勞役的義務。4 

清朝雖禁止大陸與台灣間的通商，但大陸的貨物仍有流入。台灣的貿易船隻，航行

日本、呂宋、暹羅等地，台灣亦成為中國物產的轉口地。1664年，鄭經曾允許英人來安
平及廈門通商。此時期社會生產力亦有相當的進展。農業開墾地域，已及於嘉義、鹽水

港、台南、屏東等地。製糖、製鹽及磚瓦製造等產業中，有手工業工場制出現，技術也

有進步。商業資本的發展，表示資本原始蓄積之擴大。 

從荷蘭佔領時代、鄭氏藩鎮時代至清朝統治時代，台灣是封建制的社會。這是因為

整個中國社會還在封建制的社會階段，做為中國社會之等質的、外延的、擴大的台灣社

會，自然不為越出這個範疇。大陸來的移民，在台灣展開了同水準的社會生產力，即與

之相應的社會諸關係。然做為中國社會之構成部分的台灣社會，並沒有停滯於特定社會

階段的某一點上，而是一直在發展的過程中。如上所述，在鴉片戰爭前的二百年中，台

灣的農業和手工業都有很大的發展。商業資本的發達，表示資本原始蓄積的進展，製糖

業已具有資本制經營的雛形。但到了 19世紀中葉，在中國資本主義沒有開花以前，列強
各國的勢力侵入。從此以後，以農業和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封建體制，

進入解體的過程。但是這種不自然的崩潰，並沒有引發新的生產體制之建立。因此，其

後中國社會的特徵，一方面受外國資本主一之有力的支配，另一方面仍承受傳統封建諸

種關係之強烈影響。5 

                                                 
2 潘志奇，〈日據時期之台灣社會經濟〉，《東吳經紀商學學報》23，民87.11，頁62。 
3 同上註，頁63。 
4 同上註，頁63。 
5 外國資本的侵入，將遠僻農村和世界市場聯繫起來，這種新的聯繫形成一種新的隸屬關係。在外國資本
和台灣農民的隸屬關係中，買辦所起的媒介作用，是值得重視的。買辦將外國製品供給農民；為了繳付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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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清季與日據時期之台灣社會經濟 

1.清季之台灣財政金融概況 

（1）財政 

台灣孤懸海外，在清代原屬於福建省轄區，閩浙總督或福建巡撫並不常來台巡閱，

對於財政之監督，自常不能徹底執行，即每年受省庫補助金（即協餉）等之收支決算乃

呈經福建省府轉報清廷，並不受到會計上之約束，故虛偽之預算與財務報表在所難免。

至光緒十二年，台灣建省，清廷任命之首任台灣巡撫劉銘傳蒞任，始行改革財政，成果

頗有可觀。劉銘傳仿照西洋新政設施，刷新臺政，為實施其政策，行政經費自然增加，

需要龐大預算，計劃全省土地清丈，以增收地賦等，乃於光緒十二年設置清賦局於台北

及台南兩地，並於要地設置分局，是年七月開始清丈業務，至光緒十四年十月完成，又

刪除一切苛捐雜稅，統歸錢糧項下。土地清丈結果，從前田賦十八萬二千三百兩，激增

至六十七萬四千兩。向來台灣關稅、鴉片及茶之釐金等為大宗收入，劉銘傳除上列各項

稅收外，對於一切出口貨亦徵收釐金，至光緒十七年劉銘傳卸任時，鴉片釐金達四十四

萬兩，占關稅之次位，茶釐金增至十四萬四千兩，百貨釐金六萬八千兩。6 

（2）金融 

明末之季，閩粵移民來台為數甚多，而荷蘭人及西班牙人，分占南北，以為貿易根

據地，各用其本國貨幣，因此本省貨幣、幣制複雜。除中國及外國貨幣外，另有本省鑄

造之流通貨幣，通貨種類有官鑄與私鑄，數達百餘種，大別之為貨兩、銀幣及銅幣。 

荷鄭時期，來自爪哇、呂宋等處之外國銀幣，原為台灣只要通用之貨幣，而自鄭氏

藩鎮時代，又有中國鑄造之銀兩，即紋銀，混入通用。據「臺灣府志」物產金石部門，

記載外國貨幣即番幣云：「劍錢以銀鑄成，來自西洋之圓銀，一名花欄錢，方錢俗呼為番

餅、中前、發仔銀前，以皆來自咬留吧呂宋。」7 

2.日據時期之台灣經濟概況 

日本自 1868年明治維新以來，因其遭遇來自資本主義世界的衝擊，社會內部結構
起了變革。維新後日本社會的上層構造，是大地主和資本家的聯合統治。日本農村中濃

厚的封建關係，阻礙了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並限制國內市場的規模。而日本統治階級

預藉以武力向外擴張，奪取殖民地、侵占國外市場的方式，來轉移國內的衝突。日本首

                                                                                                                                               
重的租稅和地租，農民將生產物賤價出售，這些出現於流通市場的農場品，一部分形成了輸出商品。外國

資本透過買辦的協助，將農民所生產的原料和食糧吸到資本主義的流通機構中來。參閱潘志奇，〈日據時

期之台灣社會經濟〉，《東吳經紀商學學報》23，民87.11，頁64。 
6 李紹盛，〈清季臺灣財政金融〉，《臺灣文獻》25:2 民63.06，頁79。 
7 同上註，頁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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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向外擴張的對象為中國，於光緒二十年（1894年）爆發中日甲午戰爭，不幸中國戰敗，
於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簽訂馬關條約，台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同時中國負擔
25000萬兩賠款，並允許日本在華設廠，開設商埠暨開闢內河航線等。 

台灣自馬關條約（1895年）後，至民國三十四年（1945）抗戰勝利光復，前後共
51年，台灣淪為日本的「近代殖民地」。近代殖民地經濟，「殖民國」已不止於重商主義
時代的惟掠奪是務，而是多方面的目的：第一要殖民地為它供給原料，第二要殖民地為

它推銷商品，第三要殖民地為它容納過剩的人口與資本。以上三項也就成了日據時期台

灣經濟的基本任務。8 

一般來說，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徵之一，是軍國封建的國家機構，積極協助資本

的擴大和強化，這種傾向，自整個台灣的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表現為國家機構對日本

企業自財政及其他方面廣泛而有力的援助。9 

日據時期台灣的資本主義發展，大致可以分為下列四個階段： 

第一期 自日本佔領台灣，經日俄戰爭，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止（1895~1914年）。 
第二期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1914~1920年）。 
第三期 戰後時期（1920~1931年）。 
第四期 日本侵略戰爭時期（1931~1945年）。 

第一期自 1895年至 1914年的近 20年間，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是與其帝國主義
的強力膨脹（擴大殖民地，要求巨額賠款的侵略戰爭，以及增強國際政治影響等），有密

切關係。 

台灣資本主義化基礎事業，是土地調查之完成，及貨幣金融制度之確立。1898年（明
治卅一年）開始土地調查，測繪地形，整理大租戶－小租戶－現耕佃人等三階段之土地

所有關係，以公債及現款補償大租權者，確定小租戶為業主，使土地所有之權利關係趨

於簡單，以便利日本資本之取得利用。1910年（明治四十三年）起舉行林野調查。此項
調查規定：若無所有權之確證的山林原野，收歸官有。官有林野再由總督府撥交日本大

企業，因此土地所有集中於日本獨占資本。這種大規模的土替掠奪，迫使台灣的中小地

主及農民喪失生產手段，而日本企業則得國家權力的援助，促進資本的原始蓄積。為使

商品流通及資本移動趨於便利，自有將日本通貨制度，擴大於台灣之必要。在落後的台

灣市場內，作為交換手段的貨幣達數百十種之多。1898年日本施行金本位制，台灣則公
定金銀比價，規定以一圓銀幣為法貨。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起台灣亦逐漸施行金本

                                                 
8  鄭喜夫，〈日據時期臺灣之經濟〉，《自由青年》47：2，民61.02，頁43。 
9  潘志奇，〈日據時期之台灣社會經濟〉，《東吳經紀商學學報》23，民87.11，頁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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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制。至 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實施貨幣法，台灣幣制使與日本本土完全統一。10 

日本佔領台灣後，台灣財政不能獨立，仰賴日本國庫補助。至 1904年（明治三十
七年）日俄戰爭爆發，日本的巨大軍費支出，迫使台灣財政自謀獨立。1905年起，收入
支出遂趨平衡。財政獨立的實現由於開源，而主要則是專賣的實施。但是專賣收入的負

擔者是台灣一般人民。11支出方面，則對日本企業給予大規模的財政援助，因此，國家

機構對日本資本的原始蓄積，起了積極的作用。經過中日、日俄戰爭，日本獲得巨額賠

款，取得廣大殖民地以及其他權益，已獲得相當豐富的資本蓄積。12本期尚有糖業資本

主義化，到本期末葉新式大企業糖廠的產糖量已八倍於舊式糖廓及改良糖廓產量的合

計。13 

第二期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1914~1920年，即大正三年~九年），這是日本資本
主義的所謂『黃金時代』，日本的競爭者（歐美各國）從遠東方面退卻，使此一地區內出

現了產品飢饉，日本得以獨占的地位進行貿易。在大戰時期，台灣的製糖業及其他工業，

亦空前發展。14此外，日本資本在台灣獲得空前的利潤。這種資本的增值運動，與當時

客觀的有利情勢，促進了帝國主義的新發展。台灣不但是日本商品市場和資本輸出地，

亦為『興南之飛石』－侵略南方的跳板。15故當時的「臺灣銀行」曾在泗水、巴達維亞、

三寶壟等地開設分行。不但這樣，當時在台灣成長的金融資本，還積極在我國大陸活動。

本期結束時，「臺灣銀行」的對華投資，竟達到六千四百六十餘萬圓（日圓）、銀二十萬

兩、毫銀三十萬元及港幣四萬元之鉅。16 

第三期是戰後資本主義一般面臨危機時期（1920~1931，即大正九年~昭和六年）。
1920年的經濟恐慌，震撼了整個日本國民經濟體系，所謂『黃金時代』遂告結束。自此

                                                 
10 淪為殖民地以前的台灣對外貿易原來操在外國資本手中的，日本資本為確立對殖民地台灣之完全支配，
必須驅逐列強在台灣的貿易及金融勢力。外國資本勢力至1907年（明治四十年）使完全退出，日本資本
獲得勝利。這種勝利當然得到國家機構的各種援助（自政府強權的發動，以及補助金的撥付等等）。參閱

潘志奇，〈日據時期之台灣社會經濟〉，《東吳經紀商學學報》23，民87.11，頁72。 
11 尤其1905年收入2170萬圓中，鴉片專賣即佔420萬圓，日人所誇稱的『兒玉（源太郎）、後藤（新平）
政治』功績之一－財政獨立，其秘密就在這裡。參閱潘志奇，〈日據時期之台灣社會經濟〉，《東吳經紀商

學學報》23，民87.11，頁72。 
12 同上註，頁72。 
13 鄭喜夫，〈日據時期臺灣之經濟〉，《自由青年》47：2，民61.02，頁44。 
14 1914~20年間，台灣工業企業的實收資本，自6000萬圓增至2億圓，工廠數自1300家擴充至2600家，
工人自2000名一躍為48000餘名，而工業生產值則自5000萬圓上昇至19000萬圓，各增加2~3倍之多。
新興的工業部門有紡織、金屬品、機械器具、窯業、化學製品等，在1914~1920年之間，發展至為迅速，
其生產額增加率，計紡織業約15倍、金屬品約4倍、機械器具約11倍、窯約6倍、化學製品約7倍。
工業化的論調頗為熱烈，日月潭的發電計劃已見具體化。這個階段中，生產的集中和資本的集積有了新

的開展。為實現日月潭的發電計劃，總督明石（元二郎）大將制定了台灣電力株式會社令。參閱潘志奇，

〈日據時期之台灣社會經濟〉，《東吳經紀商學學報》23，民87.11，頁73。 
15 同上註，頁73。 
16 鄭喜夫，〈日據時期臺灣之經濟〉，《自由青年》47：2，民61.02，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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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日本資本主義陷入長期的經濟蕭條。17故東嘉生認為本期『為社會經濟苦悶多事

時代；此一時期，財政已不如前樂觀，企業則成獨占狀態』。18殖民地台灣戰後經濟危機

深刻異常。前後數次來襲的經濟恐慌，至為強烈，連獨占的殖民地銀行－臺灣銀行都動

搖了。19但因其能藉國家機構的優厚「保護」，及對台灣農民和勞動者肆意榨取，而維持

獨占利潤，所以雖在此一戰後經濟危機的時期中，日本資本仍向台灣大量輸出，實行資

本逃避。20 

第四期，即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時期（1931~1945年），歷時約 14年。這一時期尚
可細分三個階段，及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至二十六年（昭和十二年，1937）「七七
事變」為一個階段，「七七事變」至三十年（昭和十六年，1941）太平洋戰爭爆發為一個
階段，太平洋戰爭起至三十四年台灣光復止為一個階段。「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經濟

為配合其軍事上的侵略行動，逐漸由平時經濟轉為戰時經濟，台灣經濟自然也沒有例外。

在第一階段中，日本發生農業恐慌，農產品價格暴跌，乃限制朝鮮米及台灣米輸入日，

將恐慌的損失轉嫁給殖民地的農民。此外本階段內，資本的集中和生產的集中，也有新

的進展，並且在國家機構的積極援助之下，出現台灣拓殖會社這一獨占的「國策會社」，

其資本半數出於臺灣總督府的實物投資，其餘半數則由日本糖業聯合會（為日本糖業的

卡迪爾組織）及三井、三菱等財閥所投資。21其後『種種軍事上及政治上之發展，使日

本帝國主義的經濟的戰爭動員，是在犧牲工人、農民、中小企業家的利益而進行的。這

種「戰時經濟動員」在台灣做得更徹底，日本帝國主義的加緊剝削和榨取，使』殖民地

人民大眾的生活，日趨艱苦和惡化。』 

第二階段的台灣產業政策，以「生產力擴充五年計劃」為中心。此計劃自民國二十

七年（昭和十三年，1938）起實施，是以殖民地統治機構的強制力量，促進資本之集積
及生產之集中，並加強「經濟統制」之實施。22此外實施「台灣糖業令」，加強糖業的「合

                                                 
17 從1920~1930年之前，遭遇前後四次強烈的恐慌，除了上述1920年~1921年戰後恐慌外，1923的恐慌
是與農業恐慌併發的；1927年的恐慌是受到世界恐慌的影響的。參閱潘志奇，〈日據時期之台灣社會經
濟〉，《東吳經紀商學學報》23，民87.11，，頁73。 

18 鄭喜夫，〈日據時期臺灣之經濟〉，《自由青年》47：2，民61.02，頁44。 
19 潘志奇，〈日據時期之台灣社會經濟〉，《東吳經紀商學學報》23，民87.11，頁73。民國十五年（昭和元
年，1926）年底，「臺灣銀行」的資本額，要佔全台灣各銀行（包括日本勸業銀行及三十四銀行－三和銀
行的支店）的百分之四十五，存款則佔各銀行存款總額的百分之七十八，放款更佔各銀行放款總額的百

分之八十八。該行與獨占的產業資本有密切的結合，與合名會社鈴木商店尤有特殊的關係。在本期的幾

次恐慌中，「臺灣銀行」因鈴木商店經營失敗的牽累，限於崩潰邊緣，均由日本政府多方援助。參閱鄭喜

夫，〈日據時期臺灣之經濟〉，《自由青年》47：2，民61.02，頁44、45。 
20 鄭喜夫，〈日據時期臺灣之經濟〉，《自由青年》47：2，民61.02，頁45。 
21 此一獨占企業的經營範圍非常廣泛，擁有多數子公司，並從總督府獲得種種特權，而在台灣農林、畜產、
水產、工業等部門中，均有其獨占的地位。同上註，頁46。 

22 依此計畫成為「生產力擴充」之對象的，多半屬於工業部門，其中多數為新創之工業，亦有為既存之工
業。在礦業部門，亦有須實施「生產力擴充」者。『總之，本階段中所謂工業化的中心，是在整頓軍需工

業，尤其是比較落後的金屬、化學、機械製造等工業部門，完全是為應付未來的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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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及「統制化」。本階段內，因物價高漲，而工資受到「統制」，工人生活水準大為

低落。在財政方面，因軍費的激增及物價的暴漲，公共支出約膨脹一倍。在農業方面，

有所謂「米榖增產新十年計劃」。23工業方面，仍集中於金屬、化學、機械製造等有關軍

需生產部門，及紡織、造紙等「自給自足」的輕工業。然因通貨膨脹、物價暴漲、資本

缺乏、設備陳舊、勞動力不足，以及同盟國海軍封鎖的漸趨嚴密，故工業部門的生產並

不能應付戰時的需要 

。本階段內因「經濟統治」的增強，農民比任何時期都要貧困，工人也無異沒有代

價地為日人工作，中層份子亦趨於破產。24 

四、 日據時期以及光復後之台灣賦稅結構 

1.奠定賦稅結構基礎之財政改革 

（1）人口戶籍調查 

戶政為庶政之根基，一切政治設施，皆有賴戶查計資料之確實。我國歷代雖有戶口

編審之舉，但因偏重於徭役課賦，缺乏科學管理方法。台灣在元朝之前，有關戶口查記

及編審之單獨記載，則是稀見於史書之上。25 

台灣於甲午之役，割讓日本；51年之間，實施警察戶口查記，而奠定台灣戶口嚴密
之礎石。光復後，政府以台灣為三民主義模範省，切實推行地方自治。26此外，政府亦

就原有日據之戶籍行政基礎，來推動其他制度之諸多革新， 

產生深遠之影響。例如：因戶政與地籍之確立，使政府財政有穩定之收入，而由於

財政之穩固，才得以去推動其他方面的革新。其中，由於日據時代戶口制度之變遷，以

及土地之調查，這些措施除了增加、穩定國家財政之外，也對當時台灣的賦稅結構有所

影響。而欲了解當時之賦稅結構之組成、演變之前，首先藉由日據台灣戶政的革新概況，

以期了解當時賦稅之中的地租比例之變化，進而使我們能夠對賦稅結構中之稅項之課征

情形有一初步之認知。 

                                                                                                                                               
農業方面，重又採取獎勵米榖增產的政策，並對米榖及其他農產品，厲行價格統制。致使農民生活異常

艱困，農村貧窮化愈見深刻。參閱鄭喜夫，〈日據時期臺灣之經濟〉，《自由青年》47：2，民 61.02，頁 46。 
23 時因日人按「統制價格」強制收買，以及勞動力缺乏、肥料不足，糧食問題日益嚴重，致使甘蔗的栽培
為米及蕃薯所代替，香蕉、茶葉、鳳梨等有都限制生產，而亞麻、篦麻、棉花等則予增植。參閱鄭喜夫，

〈日據時期臺灣之經濟〉，《自由青年》47：2，民61.02，頁46。 
24 同上註，頁46。 
25 依據史載在元成宗大德元年公元一二九七年九月，高興遣省都鎮撫張浩、福川新軍萬戶張進，赴流求國；
當時在澎湖之居民，則有一千六百餘人，此乃係記載台灣人口之緒端也。參閱邱麟翔，〈日據台灣戶政研

究〉，《南瀛文獻》34，民78.06，頁1。 
26 同上註，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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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說明日據時期之台灣戶政改革之前，以下首先就對其改革前之台灣戶政之演變歷

程，作一簡略介紹。 

台灣在元朝之前，有關戶口查記及編審之單獨記載，以可見於史料之中。到了明朝

崇禎十年，荷蘭人犯粵東，數十日之間，漢人來台者日多，約有一萬五、六千人。嗣後，

荷蘭竊據台島，並加以賦課丁稅，每丁四盾；於佔台之初，歲收三千一百盾，後增至三

萬三千七百盾之多。明永曆四年（1650年），荷蘭之殖民事業亦相當發達，並且奠定統
治權力。當時漢人之移民家眷共約有二萬五千戶，略十萬人以上；由於人口之激增，荷

蘭即自明永曆五年（1651年）起，使以調查人口之措施，並藉資以徵收人頭稅。27 

鄭成功統治台灣後，中央設有戶官，以掌管戶口之責；人頭稅乃由每丁四盾，改為

每丁六錢，熟番亦同。且定地方基層為坊里，新闢之地為堡；里之大者數十村，或分上

下，或劃東西。漢人居住之處為莊，番人居住之處為社，澎湖亦稱社。明永曆三十四年

（1680年），鄭經棄守金廈，來台者更眾，都以按丁給予田疇。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鄭經病卒；越歲，台灣歸清，並隸屬福建，一地均依
照清廷之舊制；縣以下則分街、莊、社之三級，並設有總理、地保、番民頭人等，藉以

實施地方自治。清例凡有家眷者為一戶，男子年十六者為成丁，每丁徵銀四錢七分六釐，

以婦孺為口，當年全島之漢番合計有二百五十萬人。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春，台
灣與內地同樣編審錢糧丁冊。28越歲，詔以「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清康熙五十四年

（1715年），依據台灣鎮道所調查之南部生番豬毛等十社，計有四百四十六戶。29清雍正

四年（1726年）定豁番婦丁稅，少壯番丁改為一律。30 

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詔准台灣人民挈眷來台。越歲，台灣丁銀，以配入錢糧完
納。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詔許台灣居民攜眷同住。清嘉慶十四年（1809年）五
月，檢查戶口，閩漳籍者有四萬二千五百餘丁，閩泉籍者二百五十餘丁，粵籍一百四十

餘丁，亦有生熟諸番雜處其中。清嘉慶十六年（1811年）有司彙報全島戶口，計有二十
四萬一千二百十七戶，男女和計有二百萬三千八百六十口。31 

                                                 
27 邱麟翔，〈日據台灣戶政研究〉，《南瀛文獻》34，民78.06，頁1。 
28 同上註，頁2。 
29 此路生番岸裏等五社，則有四百二十三戶。同上註，頁2。 
30 清乾隆元年（1736年），台灣四縣之丁銀，悉照國內之例，酌中減則，每丁徵銀四錢七分改徵二錢；九
十六社番民輸納番餉，本按丁繳納，自五、六錢至一、二兩不等。清乾隆二年（1737年），詔減番餉，
照民丁之例，每丁徵銀二錢，因而人口劇增，惜編審未備，仍無法確實之統計資料可稽，是時乃禁漢番

通婚。參閱邱麟翔，〈日據台灣戶政研究〉，《南瀛文獻》34，民78.06，頁2。 
31 按土翻均不計在內之數也。清嘉慶十九年（1814年）春，因閩省牌甲保長緝挐人犯，催徵錢糧，此後毋
庸再派管理；稽查戶口，亦予以糾察之權，其三年之間頗果有成就，則詔示台灣一律辦理，以不分畬民、

熟番及齊民。同上註，頁2。畬民：散居於浙閩境內的一部分猺民，現已漢化生活刻苦簡陋，都由女性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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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道光五年（1825年）七月，趙慎畛奏准清莊之法，以漳泉粵三籍之人民，以分莊
居住，若有面生可疑，無親屬相依者，由莊頭人立即稟報地方官，審明籍貫，依照例將

其逐令過水刺字，並遞回原籍。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淡水同知屢雲頒保甲莊規。
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差大臣沈葆楨奏請以一面撫番，以一面開路，以絕番人之
覬覦心理。32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頒行保甲制。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巡撫劉
銘傳奏請清賦，先編查戶口，頒行保甲，造報者男女約三百二十餘萬人；設布政使司，

綜核全島之錢糧。33 

清光緒二十年（1894年），馬關條約決定將台澎割讓日本。越歲（日本明治二十八
年、1895年）五月二十八日交換批准書。34接收甫竣，日本當局及注意到庶政之基戶口

問題，並亟欲明瞭佔台時全島之人數及戶數，則著手整理戶籍事宜，以進行殖民政策。35

此後戶口制度三度變更，亦可視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日本明治二十九年（1896年）八月： 

台灣總督樺山資紀頒發之佈告為始。36隨即開始編查戶籍，並訓令頒佈「台灣居民

戶籍調查規則」。此項規程乃偏重於現住人口之登記，對於出生、死亡、遷徙等之異動，

不甚注意，因此以怠忽不報者甚多。而對於在台之日人，則另有「內地人37寄居登記規

則」。 

第二階段—日本明治三十六年（1903年）： 

地方秩序稍漸穩定後，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乃以第一 0四號之訓令，公佈制定戶口
調查規定，將向由憲兵及警察所擔任之地方治安工作中，行政警察部分事務，改由警察

官來擔任；而戶口調查事務，則改由巡查、或巡查補來擔任。此段時期是採用「現住主

義」，凡是同居同爨之共同生活者，雖然不是親屬，均列為一戶，以編製戶口調查簿。38

                                                 
32 至於撫番之法，乃為設土目、查番戶、定番業、通語言、禁仇殺、教耕稼、修道路、給茶鹽、易冠服、
設番學、變風俗等等。同上註，頁3。 

33 同上註，頁3。 
34 依據清日修好規約第五條：「凡居住於割讓」日本國之土地上居民，不願居住於割讓地區者，得自由變賣
所有不動產離去，但以自本條約批准之日起，兩年為限，若年限屆滿尚未離去居民，得因日本國之需要，

視為日本國臣民」。同上註，頁3。 
35 人口調查為現代一切政治設施之根據所繫聯，然而需有安定之環境與相當之技術，始能有成果可言。因
此在日本據台之間，日本當局為明瞭土地及戶口之正確數字起見，則於日本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土
地調查完竣後，即著手以準備戶口普查。參閱邱麟翔，〈日據台灣戶政研究〉，《南瀛文獻》34，民78.06，
頁9。 

36 佈告內載：「夫人民能各得其所，穩定生命財產者，實得力於政府之保護；欲受政府之保護，必須取得本
島人民之身分證明；是故戶籍至為重要。今本總督命令憲兵及警察官編製戶籍，作為確認本島居民之憑

證。務希各人民體念此意，遇戶籍調查官吏檢查時，應將住址、姓名、年齡等詳悉開陳，俾共享帝國政

府之眷撫保護，免遭漏」。同上註，頁3。 
37  指日人而言。同上註，頁4。 
38  戶口調查之任務，是依據保正、甲長或其本人之申報，以調查各戶現住人口之身分、職業及異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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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明治三十四年（1901年），台灣總督府以府令頒布之街庄長職務規定內載：由街庄長
負責有關戶籍異動之報告，而各地方官乃各自編製「本籍主義」之戶籍，惟未經統一籌

劃，且其方法各廳互異；廳與廳之間，彼此亦乏以聯繫，而形成各自為政之現象，雖然

其名為之申報主義，但當時之民眾尚未養成有申報之習慣，故其疏漏殊多，以致失去為

正確之效力，乃不足以語完整之戶籍也。39 

第三階段—日本明治三十八年（1905年）六月： 

當時兒玉總督鑑及以上述情況之後，則制訂戶口規則，其特點為：「現住主義」中

兼採「本籍主義」，且對於本島人40原住所為其本籍，且以家為其本位，並登記家長及家

屬全體；其戶口調查簿曾經以作為詳密之校正，內容頗為正確，而編製為戶口調查簿。

戶口規則施行後，併用「申報主義」與「實查主義」。但戶口規則乃屬是警察法規，與日

本國內所勵行之戶籍法有所未盡相同。41 

日據時之戶口統計，是由受持巡查於人民身份上發生有異動，譬如出生、死亡、結

婚、離婚、收養、死產、遷移等，均以按月向台灣總督府填報人口動態小票，由台灣總

督府加以統計。42 

而有關於土地調查和人口戶籍調查工作的進行，日本殖民政府則是運用了警察制度
43和保甲制度44這兩大統治系統，做為日本統治台灣這塊殖民大的基幹，形成日本殖民政

策的一大特色。 
                                                                                                                                               
並觀察居民之操行與生計狀況；或以其他方法得悉居民在戶籍上有所異動時，在實查經過之後，將戶口

調查簿之記載，予以加除或是更正。台灣居民戶籍調查規則與戶口調查規定，旨在維持秩序。秩序穩定

後，不免發生證明居民之本籍與身份之需要。同上註，頁4。 
39 同上註，頁4。 
40 即台籍者。 
41 台灣因無其他戶籍，便以本籍戶口為變相以證明居民之身分。戶口調查簿則分有本籍戶口調查簿，及遷
徙人口戶口調查簿兩種。參閱邱麟翔，〈日據台灣戶政研究〉，《南瀛文獻》34，民78.06，頁5。 

42 同上註，頁7。 
43 台灣的警察，原在日本統治初期的軍政時代，是由陸軍省的雇員充任警察官的。但隨著1897年六月的官
制改革，設立了六縣三廳，警察則有警部二七五人，巡查一三00人。隨著官制改革，在台灣的地方廳設
置了總務客、警務課和稅務課等行政機構，而各廳首長由普通的文官擔任。但其實際情形是，各廳的事

務大半由警務課執掌，總務和稅務如無警務課的協助，即無法執行任務。三段警備制的廢除，使警務體

制得以徹底推行，警察勢力滲透到政治機構的各個角落。其結果，「充當總督府的幫手，直接與人民接觸

的是警察。而能接觸人民耳目的官吏，只有警察。」參閱涂昭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人

間，民80，頁34、35。 
44 保甲制度是古時候中國鄰保連帶的自治警察輔助組織，而日本佔領台灣當時的保甲編制，則是根據清乾
隆以來所定的制度。「保甲制度」是根據街莊區域，以十家為一牌，牌設牌頭；十牌為一甲、甲設甲長；

有以十甲為一保、保設保正，是一種鄉黨組織。保甲的職務大致可分為警察、戶籍、稅收三項，而其中

以警察職務為最重要。該保甲制度備用運於日本殖民統治的，乃出自治「匪」對策。1896年，台灣中部
遭「大匪」之亂後，為安撫民情，當時的內務部長古莊被派遣到嘉義雲林地方，他得知台灣存在保甲制

度之後，即恢復這一制度，並逐步將其施行於全島。於斯，1898年八月頒佈了保甲條例（律令第二十一
號），使其成為日本統治台灣的基礎之一。同上註，頁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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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調查 

除了戶政之外，因台灣之土地權利，向來極為雜亂，地賦之徵收基準，極不確定；

自前清時代，以為有土地調查及地賦修正之必要。 

清光緒十二年，劉銘傳奏請丈量台灣田畝，清查賦課；清光緒十四年，清賦事業部

分完成，繼續整理土地行政，成績大有可觀。惜至中日甲午戰爭，滿清政府戰敗，於清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即日本明治二十八年，臺灣割讓給日本；日人初履台灣，有
關確定土地權利，便利課稅之魚鱗冊45多遭焚燬，因而台灣業主姓名、田園等則、賦額

輕重皆無可考。日本殖民政府不得已在明治二十九年八月發佈「台灣地賦規則」，命令台

灣人民攜帶前清政府所發有關土地賦稅領收證據呈驗，再治完納賦稅。但此為過渡時期

的辦法，究非良策，蓋統領一地之政治、經濟，莫不以土地為基礎；於是日本殖民政府

認為應行徹底調查土地情形，乃在明治三十一年七月，以律令第十四號公佈「台灣土地

調查規則」，全面展開台灣土地之調查。46 

台灣土地之調查，自日本明治三十一年九月正式開辦，至明治三十六年十月地籍調

查業務告峻；然因相關配套事物延至明治三十七年三月始告全部結束，期間六年又六個

月。調查費用總計五百餘萬日圓，調查面積共七十七萬七千八百五十甲，科賦土地六十

三萬三千零六十五甲，地賦年總額兩百九十八萬九千二百八十七日圓；比之舊有地賦每

年增加兩倍有奇。47 

日本殖民政府將調查所得資料記錄彙集起來，名之為「土地申告書」48，詳細明確

的掌握了台灣土地分配等實情，奠定了日本殖民政府統治台灣的基礎。而土地調查工作

的完成也意味著日本對台灣的統治，亦即統治體制已經正式確立。 

（3）貨幣金融制度的整頓 

                                                 
45 魚鱗冊即土地底冊，創於明朝太祖洪武年間；清領台灣期間，以光緒十三年實施清丈時所編之魚鱗冊最
為完善。魚鱗冊又稱黃冊、八筐冊，是將堡、里、街、莊、社分區編為一冊，記載土地之座落、種目、

面積、等則、四至及權利人姓名等，並附地圖之底冊；因為地圖的形狀頗似魚鱗，因而得名。參閱陳照

銘，〈淺釋日據時期臺灣土地調查（1）〉，《現代地政》20:6=228，民89.06，頁50。 
46 陳照銘，〈淺釋日據時期臺灣土地調查（1）〉，《現代地政》20:6=228，民89.06，頁46。土地調查工作反
映了日本的武力征服台灣是以自北向南逐漸推進的順序展開，首先是由台北縣的文山、石碇、擺接三區

域開始的。顯示土地調查工作第一部的台灣地籍規則和土地調查規則，是1898年七月公布。參閱涂昭
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人間，民80，頁37。 

47 陳照銘，〈淺釋日據時期臺灣土地調查（1）〉，《現代地政》20:6=228，民89.06，頁46。土地調查，因甲
數增加，田賦加徵率，以致增收田賦，其利於台灣財政者甚大。參閱矢內原忠雄著，陳茂源譯，《日本

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台中：台灣文獻委員會，民66.04，頁75。 
48 「土地申告書」的基本構成是一紙二頁，前頁為土地所有情形，即證書、摘要、座落、地番、界址、事
故、地目、等則、甲數、地租、筆數、現地目、大租、水租、地基租、官大租、官小租、自己收得、業

主、典主、委員、街庄長、立會人、申告年月日。次頁為土地調查後記錄，即本番、假番、地目、等則、

現等則、比準地假番、甲數、事故。同上註，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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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台當時，台灣貨幣錯雜混亂，尚未建立制度。這是因為台灣商業性農業的發展，

與對岸貿易往來的興盛及外國洋行的滲透，使得在台灣境內日常交易所使用的貨幣竟達

一百數十種，混亂不堪，而且價值基準也不統一。在日本統治台灣初期的軍政時代，為

求支付龐大的軍費開支，流入大量的日本銀行兌換券、一圓銀幣和輔助貨幣，使台灣的

貨幣制度更加錯綜複雜。49因此，整理之而統一於日本同一制度之下，是為台灣幣制改

革之要旨。50 

由於台灣本地人固有的根深蒂固的商品交易習慣，以及以茶、糖輸出為金融重心的

外國洋行的滲透，加之全島統一治安的進展狀況，使日本政府謀求的統一幣制改革不能

隨心所欲地進行。而為了應付這種局面，日本政府開始整頓金融制度。首先創設台灣銀

行，使其擔負「幣制整頓之任」，其目的之一在於：使新領土的人民能理解金融制度機關

的可信性，同時逐漸為我國人（日本人）在台灣辦理事業給予方便。 

台灣的幣制改革，與台灣銀行的創立同時開始，通過認購事業公債及向政府貸款業

務為基礎而進行準備工作，後做匯兌、票據業務，進而隨著一般貸款的擴大，迅速得以

實現。自 1904年七月起，台灣銀行發行可兌換金幣的銀行卷，除繳納公費之外，禁止一
般性地通用銀圓；接著逾 1906年三月停止發行銀行卷，1908年禁止以銀圓繳納公費。
最後，將日圓的兌換期限定於 1909年四月底，銀行卷的兌換時間則截至十二月底。至此，
向來這裡流通的銀幣和銀行卷以完全從台灣市場消失。其後，1911年四月，貨幣法適用
於台灣，使台灣與日本同樣，完全被劃歸金本位制度的支配之下。51 

2.清季、日據時期之租稅制度改革 

日據時期台灣土地調查之主要事業為地籍之調查，根據調查結果，明確把握稅源，

確立徵稅之基礎。52台灣租稅制度之改革，其困難有如禁戒鴉片，而其結果與鴉片漸禁

政策，成績均極良好。53 

自日據時代至今的台灣租稅制度，大致上可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期為光緒二十二年

（明治二十九年）至民國二年（大正二年）之國稅創設時代；第二期為民國三年（大正

三年）至民國十年（大正十年）之國稅整理時代；第三期為民國十一年（大正十一年）

以後之間接稅整理時代。54 

第一期多襲用日本據台前之租稅制度，及錢金、釐金等舊金融慣例，尤其稅則殊欠

                                                 
49 涂昭彥，《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台北：人間，民80，頁42。 
50 矢內原忠雄著，陳茂源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臺灣》，台中：台灣文獻委員會，民66.04，頁31。 
51 同上註，頁45。 
52 陳照銘，〈淺釋日據時期臺灣土地調查（1）〉，《現代地政》20:6=228，民89.06，，頁46。 
53 李紹盛，〈清季臺灣財政金融〉，《臺灣文獻》25:2 民63.06，頁82。 
54 同上註，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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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均衡，日人乃於光緒二十一年（明治二十八年）六月設置淡水稅關及基隆稅關，同

年十月設置安平稅關及高雄稅關，計劃裁撤木材、製茶等釐金，先予蠲免，至光緒二十

二（明治二十九年）年三月一日，將砂糖釐金稅補水銀等，全部裁撤。另一方面，參酌

舊稅，於同年三月設糖業稅及樟腦稅，同年八月設地租，同年九月設礦區稅，同年十月

設製茶稅，次年三月設契稅及臺灣銀行券發行稅，同年九月設樟腦油稅。光緒二十四年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設地方稅，同年九月施行關稅定率法，次年七月設出口稅、出港

稅、噸稅、登銀稅等。光緒二十七年（明治三十四年）十月設砂糖消費稅，次年六月設

骨牌稅，此等課稅中，樟腦稅自光緒二十五年（明治三十二年）以後，隨同製腦事業歸

專賣而撤銷，光緒二十七年（明治三十四年），改糖業稅為砂糖消費稅。及至光緒三十年

（明治三十七年）設非常特別稅，將其一部施行於本省，加徵砂糖消費稅及進口稅，同

年又新設毛織物消費稅（來之織物消費稅）。光緒三十一年（明治三十八年）設土地登記

稅。光緒三十三年（明治四十年）設造酒稅（民國十一年歸專賣），光緒三十四年（明治

四十一年）開徵石油消費稅及印花稅。宣統二年（明治四十三年）開徵法人所得稅，在

此期間撤銷上列契稅、出口稅、出港稅等。民國二年（大正二年）六月實施賣藥印花稅。

宣統元年（明治四十二年）以後五年間，因財政經理上，曾將關稅編入一般會計（半額

歸入臺灣公庫）。55 

在第二期，於民國三年（大正三年）實施地租於東部二廳下，民國五年（大正五年）

施之於澎湖廳下，更將以往之課稅範圍限於田、園、養魚池者，改為包括建物基地。民

國七年（大正七年）五月，施行戰時利得稅之一部，至民國八年（大正八年）土地等則

修正事業完成。次年施行地方自治，分明區別國稅與地方稅，設州稅、廳地方費稅及市

街庄稅為地方稅。民國十年（大正十年）擴張所得稅，對於個人所得亦課徵之。56 

在第三期，自民國十二年（大正十二年）以後，開始整理租稅制度，試行減輕營業

稅、雜類稅及戶稅。民國十二年（大正十二年）撤銷石油消費稅，民國十五年（昭和元

年）撤銷賣藥印花稅，同年又免保棉織物消費稅。民國十六年（昭和二年）隨同日本內

地整理租稅制度，台灣修正砂糖消費稅、印花稅、登錄稅等之一部，民國十九年（昭和

五年）將多年未決之具有出口關稅實質之製茶稅予以撤銷，繼而以海軍軍備縮小所剩財

源，減輕砂糖消費稅，而織物消費稅自民國二十一年（昭和七年）一月，擴張其非課稅

範圍，同時減輕其稅率。民國二十三年（昭和九年）十二月，設酒類出港稅，民國二十

四年四月，施行臨時利得稅法，又為修正地方稅法。57 

當時台灣省現行租稅制度，以所得稅為中樞稅，以收益稅之地租及礦區稅為第一次

補充稅，以交通稅之登錄稅、印花稅、臺灣銀行券發行稅、噸稅及消費稅之酒精稅、骨

                                                 
55 李紹盛，〈清季臺灣財政金融〉，《臺灣文獻》25:2 民63.06，頁82。 
56 同上註，頁82。 
57 同上註，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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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稅、砂糖消費稅、織物消費稅為第二期補充稅。由於當時台灣之國民經濟遠不及日本

內地之發達，故從收入額觀察時，補充稅比較中樞稅更佔鉅額。58租稅收入，自割台以

來迄至今日，顯為增加，在歲入之中，尚未如日本內地之占重要地位，可見地方人民之

負擔尚較輕微。59 

表一   日據時代至今的台灣租稅制度60 

                                                 
58 例如民國十二年國稅之所得稅為二百二十二萬七千元，而收益稅則占五百五十八萬七千元，消費稅占二
百二十九萬一千元，至十年後之民國二十二年度，所得稅為五百八十四萬元九千元，而收益稅則占五百

九十六萬六千元，消費稅占六百二十一萬五千元（根據臺灣總督府稅務年報）。參閱李紹盛，〈清季臺灣

財政金融〉，《臺灣文獻》25:2 民63.06，頁82、83。 
59 以下將自光緒二十三年至民國二十二年，每十年平均稅額及其負擔比率表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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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一）光緒二十三年度只載國稅額而已。（二）根據台灣稅制沿革附表及日本內務省地方財政概要。

參閱李紹盛，〈清季臺灣財政金融〉，《臺灣文獻》25:2 民63.06，頁83。 
60 資料來源參閱李紹盛，〈清季臺灣財政金融〉，《臺灣文獻》25:2 民63.06，頁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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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為光緒二十二年（明治二十

九年）至民國二年（大正二年）之

國稅創設時代 

第二期為民國三年（大正三年）至

民國十年（大正十年）之國稅整理

時代 

第三期為民國十一年（大正十一

年）以後之間接稅整理時代 

光緒二十一年六月 設置淡水、基
隆關稅。 
同年十月 設置安平、高雄關稅 
裁撤木材、製茶等釐金。 

民國三年 實施地租於東部二廳。
民國十二年以後 試行減輕營業
稅、雜類稅及戶稅。 
撤銷石油消費稅。 

光緒二十二年三月一日 裁撤砂糖
釐金稅補水銀等。 
同年三月 設糖業稅、樟腦稅。 
同年八月 設地租。 
同年九月 設礦區稅。 
同年十月 設製茶稅。 

民國五年 施地租於澎湖廳。 民國十五年 撤銷賣藥印花稅，又
免保棉織物消費稅。 

光緒二十三年三月 設契稅、台灣
銀行卷發行稅。 
同年九月 設樟腦油稅。 

民國七年五月 施行戰時利得稅之
一部。 

民國十六年 修正砂糖消費稅、印
花稅、登錄稅等之一部。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 設地方稅 
同年九月 施行關稅定率法。 

民國八年 土地等則修正事業完
成。 

民國十九年 撤銷製茶稅，減輕砂
糖消費稅。 

光緒二十五年七月 設出口稅、出
港稅、噸稅、登銀稅等。 
樟腦油稅自光緒二十五年以後隨

同製腦事業歸專賣而撤銷。 

民國九年 施行地方自治，分明區
別國稅與地方稅，設州稅、廳地方

費稅及市街庄稅為地方稅。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 擴張織物消費
稅非課稅範圍，同時減輕其稅率。

光緒二十七年十月 設砂糖消費
稅。（改砂糖稅為砂糖消費稅） 

民國二十三年十二月 設酒類出港
稅。 

光緒二十八年六月 設骨牌稅。 
光緒三十年 設非常特別稅。加徵
砂糖消費稅及進口稅，又新設毛織

物消費稅。 
光緒三十一年 設土地登記稅。 
光緒三十三年 設造酒稅。（民國十
一年歸專賣） 
光緒三十四年 開徵石油消費稅及
印花稅。 
宣統二年 開徵法人所得稅。 
 撤銷契稅、出口稅、出港稅等。 

民國十年 擴張所得稅。 
民國二十四年四月 施行臨時利得
稅法，修正地方稅法。 
 
 
 

3.日據時期租稅結構中租稅比率之變動 

台灣租稅結構在 1937年租稅全盤整理之前，以土地稅61及消費稅（即貨物稅與關稅
62）為重，但卻輕所得稅63。包括總督府租稅及地方稅的總租稅體系中稅項繁多，但依其

                                                 
61 土地稅包含有土地稅、土地稅附加稅、及土地稅割。土地稅是日據前期四類租稅中最重要的一項。日據
之初為整理隱田及大租權，1898年開始進行第一次土地調查。1904年調查萬成之後，乃評定土地等則，
並調高稅率。土地稅因稅制改革，而呈現幾次跳躍式的增加。而因土地稅稅額的不斷提高，使土地稅的

重要性得以維持。除了少數的年代，在1933年以前土地稅的重要性總是數一數二。無疑地，土地稅是日
據台灣租稅體系中最重要的租稅來源之一。參閱葉淑貞，〈日據台灣租稅結構之分析〉，《經濟論文叢刊》

21：2，民82.06，頁186、187。 
62 關稅包含有關稅、輸出稅、出港稅、及噸稅。關稅曾在1903年以前與土地稅同為政府最重要的稅源，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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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質大體可分別為五類，即土地稅、所得稅、貨物稅64、關稅、及其它稅。65若以前四類

租稅之比重高低之變動為準，租稅結構的演進，大體可分成四期。第一期為 1896-1903
年，此時租稅體系以土地稅及關稅為重。第二期為 1904-1918年，貨物稅取代關稅之地
位，與土地稅共同成為重要的稅源。在 1908-1914年，貨物稅的比率甚至超過土地稅。
第三期為 1919-1936年，所得稅取代貨物稅之地位，租稅體系轉而以土地稅及所得稅為
重。1919年後，所得稅之課稅對象大大地擴充，其中重要者有戶稅及個人所得稅。此二
稅之創設與開徵，使所得稅大幅提高，因此所得稅比率在此一期間與土地稅逐漸接近。

所得稅之比率日漸上升，其他各稅比率卻逐漸下跌，終於從 1933年後，進入租稅結構演
進之第四期。在此一期間內，所得稅之比率超越其它各稅，且超過的幅度日愈擴大。66 

從土地稅、消費稅及所得稅三類租稅比重之變動趨勢來看租稅結構之演進，則大體

上租稅結構之演進可粗略分成二期。第一期為 1932年以前。此一期間消費稅之比重一直
是最高，土地稅則在 1918年以前居於消費稅之後。不過 1918-1932年間，所得稅漸有超
過土地稅及消費稅之趨勢。所得稅從 1910年創設開徵之後，比率便日漸提高。反之，消
費稅之比重逾 1910年達到最高點之後，便不斷下跌。第二期即 1933年後，租稅結構之
演進邁入以所得稅為最重要之時代。67 

因此，從上述可推知，之前所謂租稅結構重土地稅及消費稅而輕所得稅之局面，從

1920年左右就已開始動搖，更逾 1933年完全改變為以所得稅為重之局面，並非至 1937
年才有所更迭。整個租稅體制在 1920年左右，從以土地稅及消費稅為重的型態，見轉為
以所得稅為重之結構。此一轉變再歷經 1920-1932年之過渡期後，終至逾 1933年完成。
殖民政府在 1937 年進行全盤租稅整理，欲將租稅制度自以土地稅及消費稅為中心之結

                                                                                                                                               
是它的比率不斷下跌，1904年後便退居到土地稅及貨物稅之後，1910年後又為所得稅所超越，成為最不
重要的一項租稅。台灣關稅雖因日本關稅自主權之獲致，而能自由調高稅率，可是卻因經濟上整合於日

本帝國之內，對外貿易市場結構之轉變，導致長期性關稅稅額之無法大幅擴張，以致關稅占租稅比重之

變動，長期說來乃是降跌的趨勢。同上註，頁186、189。 
63 所得稅包含有第一、二、三種所得稅、資本利息稅、配當稅（股息紅利稅）、臨時利得稅、利益配當稅（紅
利分配稅）、公債及社債利子稅（公債及公司積利息稅）、戰時利得稅、華北（北支）事件特別稅（此稅

主要是按所得稅、公社債利子稅及配當稅總額加成課徵）、所得稅附加稅、戶稅、及戶稅附加稅。同上註，

頁186。 
64 貨物稅包含有製茶稅、製糖稅、樟腦稅、酒稅、酒精稅、揮發油稅、建築稅、砂糖消費稅、石油消費稅、
織物消費稅、馬卷稅、特別行為稅、通行稅、入場稅、物品稅、遊興稅、清涼飲料稅、及廣告稅。貨物

稅逾1904年取代關稅之地位，而於1904-1918年與土地稅成為重要租稅項目。它的稅源有限，只有砂糖
消費稅及酒稅較為重要。二稅稅額之增長，使貨物稅成為1909-1914年之重要稅源。然而貨物稅之稅基
有限，使政府無法仰賴貨物稅，加以土地稅無法隨經濟之發展，而自主且持續地增長，因此在所得稅成

為重要稅源以前，殖民政府乃以專賣事業擴充財政的收入。同上註，頁186、190-192。 
65 其它稅包含有蔗車稅、礦區稅、契稅、營業稅、雜種稅、相續稅、及外貨債特別稅。按日本的制度，殖
民地財政與中央財政合併一起而形成整個國家財政，也就是國庫。其中，中央財政叫做一般會計。與這

相對，殖民財政乃叫做特別會計。總督府特別會計與地方財政會計合為台灣的財政。同上註，頁183。 
66 同上註，頁183。 
67 葉淑貞，〈日據台灣租稅結構之分析〉，《經濟論文叢刊》21：2，民82.06，頁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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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改以收益稅及所得稅為重之體系。但是根據上述分析的結果，此次稅制的整理只是

順應並加速租稅結構的演進而已，並非完全改變了租稅的結構。68是故，1937 年之租稅
整理，只是強化了 1933年以來租稅結構以所得稅為重之態勢而已。69 

4.光復後之租稅結構 

台灣光復後，隨著經濟發展階段不同，一國之租稅結構亦相應變動，以經濟發展需

要考量，租稅制度亦需適時調整。此時台灣租稅結構的內容分為所得稅、消費稅、財產

稅及其他稅等四大類，詳見表二。 

表二  台灣租稅結構內容 

所得稅 
綜合所得稅 
營利事業所得稅 
土地增值稅 

消費稅 

關稅 
商港建設費 
貨物稅  
營業稅 
屠宰稅（1987年4月停徵） 
娛樂稅 
筵席稅（1980年7月停徵） 
鹽稅（1977年7月停徵） 
使用牌照稅 
公營事業盈餘繳庫 
公賣利益 

財產稅 

田賦（1987年停徵） 
地價稅 
房屋稅 
遺產稅 
贈與稅 
證券交易稅 
契稅 

其他稅 

印花稅 
礦區稅 
戶稅（1968年1月停徵） 
其他國稅 

備註： 

（一）所得稅：包括綜合所得稅、營利事業所得稅及土地增值稅。 

（二）消費稅：包括官稅、商港建設費、貨物稅、營業稅、屠宰稅、娛樂稅、筵席稅、 

鹽稅、使用牌照稅、公營事業盈餘繳庫及公賣利益。 

（三）財產稅：包括田賦、地價稅、房屋稅、遺產稅、贈與稅、證券交易稅及契稅。 

                                                 
68 同上註，頁184。 
69 同上註，頁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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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稅：包括印花稅、礦區稅及戶稅。 

資料來源：參閱王春源，〈臺灣賦稅收入結構變動之分析〉，《財稅研究》33:1，民90.01，頁106、107。 

在台灣總租稅收入中，所得稅比重從 1950年的 5.40﹪，逐年上升至 1992年的 36.50
﹪，為歷史最高比例，升幅將近七倍。所得稅比重隨經濟發展而上升，歷年來雖低於消

費稅比重，不過其比重仍呈上升趨勢；惟自 1993年後，因國民所得成長減緩，故所得稅
比重以逐趨下降。消費稅所佔比重，由 1967年的 80.64﹪，下滑至 1995年的 51.52﹪，
呈現區段性減少之趨勢，為其比重仍高居各類稅收比重之冠。1977年 7月停徵鹽稅，1980
年 7月停徵筵席稅，與 1987年 4月停徵屠宰稅等，皆使隔年後之消費稅比重明顯下降。
財產稅佔總稅收比重，最高為 1991年的 17.5﹪；最低為 1960年的 6.33﹪。其他類稅，
則因稅目的減少，由 1960年的 13.79﹪之最高比例，降至 1997年的 0.47﹪。70以下由表

三顯示台灣各項租稅收入之比重消長變化情形。 

表三  台灣各項租稅收入佔總稅收之比例 
單位：﹪ 

年度 所得稅 消費稅 財產稅 其他稅 合計 
1950 5.40 77.09 12.54 4.97 100 
1951 8.96 73.72 8.81 8.51 100 
1952 11.44 69.92 10.24 8.41 100 
1953 8.50 68.32 12.80 10.37 100 
1954 8.56 71.91 10.25 9.27 100 
1955 11.72 69.11 9.47 9.69 100 
1956 7.51 74.42 10.07 8.00 100 
1957 7.58 75.42 9.39 7.62 100 
1958 8.57 75.91 7.66 7.86 100 
1960 8.81 71.08 6.33 13.79 100 
1961 9.64 76.18 7.49 6.69 100 
1962 8.35 77.86 7.67 6.12 100 
1963 7.46 77.58 8.60 6.36 100 
1964 8.54 77.66 7.79 6.01 100 
1965 7.94 78.77 7.69 5.60 100 
1966 7.11 78.69 8.72 5.47 100 
1967 6.62 80.64 7.57 5.18 100 
1968 9.04 77.52 9.55 3.90 100 
1969 9.71 75.42 11.12 3.74 100 
1970 10.90 75.06 10.40 3.65 100 
1971 12.54 73.91 10.10 3.45 100 
1972 13.57 74.12 8.96 3.35 100 
1973 13.39 75.35 7.94 3.31 100 
1974 16.82 72.51 6.91 3.75 100 
1975 17.39 72.03 7.32 3.27 100 
1976 17.84 70.45 8.41 3.29 100 
1977 19.01 68.99 8.57 3.43 100 
1978 19.76 69.06 7.79 3.39 100 
1979 20.90 67.03 8.68 3.38 100 
1980 21.15 67.25 8.05 3.55 100 
1981 23.70 64.88 7.81 3.62 100 
1982 24.74 63.67 8.14 3.45 100 
1983 23.94 64.05 8.51 3.50 100 
1984 23.72 64.24 8.31 3.72 100 

                                                 
70 王春源，〈臺灣賦稅收入結構變動之分析〉，《財稅研究》33:1，民90.01，頁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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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23.91 64.42 8.08 3.60 100 
1987 26.14 65.65 7.84 3.12 100 
1988 30.04 60.30 9.19 0.46 100 
1989 32.91 56.33 10.35 0.41 100 
 1990 32.00 50.13 17.50 0.38 100 
1991 32.05 51.37 16.13 0.45 100 
1992 36.50 51.72 11.32 0.46 100 
1993 35.18 54.71 9.66 0.46 100 
1994 33.50 55.23 10.80 0.47 100 
1995 35.74 51.52 12.23 0.51 100 
1996 33.43 54.65 11.41 0.50 100 
1997 33.53 51.99 14.01 0.47 100 
合計 30.22 57.45 11.05 1.28 100 

資料來源：參閱王春源，〈臺灣賦稅收入結構變動之分析〉，《財稅研究》33:1，民90.01，頁110。 

五、 結論 

一國財政措施之優劣，除立即影響到該國財政收入與公共支出的數量與品質外，更

直接影響到整個經濟社會的穩定與成長，以及社會財富分配的狀態。於是租稅政策與公

共支出政策之間的配合，乃成為觀乎國計民生的重要課題。然而時代日新月異，財政錯

失勢必隨著時間的演變，不斷地改良以為肆應。目前世界上各工業化的先進國家，已陸

續規劃完成其國內未來的租稅改革藍圖，並已獲國會部門之通過與支持，而正付諸執行。

因此，在講求經濟全球化的新時代看來，租稅改革已是國際間的共同潮流，而為了使財

政措施更臻於完美，除須財政當局密切注意環境之演變，預為籌謀，並隨時接受優良的

財政理論，以迎合時代潮流。71   

而台灣租稅制度，在日據時期已經歷三個階段的改革，已為台灣奠下良好之根基。

光復後的台灣之租稅制度，即使為了配合當時經濟發展，而實施租稅獎勵政策，但其內

容結構大致上仍是承襲沿革自民國十一年（大正十一年）以後的間接稅整理時代的租稅

措施。其租稅結構仍以所得稅、消費稅、貨物稅等間接稅為租稅體系之中心。由上述，

我們可得知日據時期的諸多政制改革，不僅為台灣經濟奠下良好的基礎，其中關於稅制

的整理，更是對台灣後來的社會經濟發展有著極大的貢獻與深遠的影響。 

表四  租稅結構對照表 

日據台灣租稅結構 光復後台灣租稅結構 

所得稅 

第一、二、三種所得稅、資本利息稅、配

當稅（股息紅利稅）、臨時利得稅、利益配

當稅（紅利分配稅）、公債及社債利子稅（公

債及公司積利息稅）、戰時利得稅、華北（北

支）事件特別稅（此稅主要是按所得稅、

公社債利子稅及配當稅總額加成課徵）、所

得稅附加稅、戶稅、及戶稅附加稅。 

所得稅 
綜合所得稅 
營利事業所得稅 
土地增值稅 

                                                 
71 殷文俊，〈賦稅改革的理論與方向〉，《財稅研究》19:4，民76.07，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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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物稅 

製茶稅、製糖稅、樟腦稅、酒稅、酒精稅、

揮發油稅、建築稅、砂糖消費稅、石油消

費稅、織物消費稅、馬卷稅、特別行為稅、

通行稅、入場稅、物品稅、遊興稅、清涼

飲料稅、及廣告稅。 

消費稅 

關稅 
商港建設費 
貨物稅 
營業稅 
屠宰稅 
娛樂稅 
筵席稅 
鹽稅 
使用牌照稅 
公營事業盈餘繳庫 
公賣利益 

關稅 關稅、輸出稅、出港稅、及噸稅。 財產稅 

田賦 
地價稅 
房屋稅 
遺產稅 
贈與稅 
證券交易稅 
契稅 

其他稅 蔗車稅、礦區稅、契稅、營業稅、雜種稅、
相續稅、及外貨債特別稅。 

土地稅 土地稅、土地稅附加稅、及土地稅割。

其他稅 
 
 

印花稅 
礦區稅 
戶稅、其他國稅 
 

備註：由表四可明白顯示出日據時期與光復後台灣之租稅結構的承襲關係。 

資料來源：參閱葉淑貞，〈日據台灣租稅結構之分析〉，《經濟論文叢刊》21：2，民82.06，頁 186。王春源，

〈臺灣賦稅收入結構變動之分析〉，《財稅研究》33:1，民90.01，頁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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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台語教學看全球化與在地化的連結 
林芷琪 

 
一、 前言 

從過去在台灣社會中的自然強勢存在，經過台語片的沒落，禁止使用台語，到現在

各大電視台紛紛製作台語新聞及各台語教學節目，並自 2001年起的九年一貫教育，從小
學一年級開始實施鄉土語言課程，教育部亦開始積極推動大學設立台灣文學、台語文等

相關系所，如成大、清大、國北師和高師大等四所大學已陸續開設台灣語文相關系所，「台

語」在這個時代可說是復興運動最興盛之時。 

語言有一個底座。說一種語言的人屬於一個(或幾個)種族，屬於身體上某些特徵

與別人不同的一個群。語言不脫離文化而存在，不脫離那種代代相傳地決定著我

們生活面貌的風俗信仰總體。語言是我們所知道的最龐大最廣博的藝術，是世世

代代無意識地創造出來的無名氏的作品，像山岳樣偉大。」(EdwardSapir：《語言

論》) 

引這段話主要是要說明，語言並不只是單純的一種溝通工具，尤其是母語，更是根

深柢固的影響一個人的思維及行為，並蘊涵著一種文化的深刻意義及生活價值，在此再

引用李勤岸教授文章中的一段，來加強說明母語的重要性： 

一九五三年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UNESCO）發函全世界各會員國，希望

各國均能實施母語教育，無論該母語人口有多少，或該母語業已瀕臨死亡，都應

該用母語來教育人民。因為母語是傳承語族文化最重要的工具，用什麼語言教育

兒童就會產生什麼文化和思維模式，更何況透過母語教育更能激發兒童的潛能，

使學習達到最佳效果。
1
 

 

而「母語」的定義在現今的台灣，因為歷史演變、政權輪替、政策影響等不可抗拒

因素下，顯得難以釐清而模糊，通常我們會將「母語」理解成最直接的「母親的語言」，

以及定義成「最先學會的語言」(加拿大所採行的定義)，或是「你平常思考時使用的語

                                                 
1 聯合國報告原文為 〝It is axiomatic that the best medium for teaching a child is his mother tongue. 
Psychologically, it is the system of meaningful signs that in his mind words automatically for expression and 
understanding. Sociologically, it is a means of identification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to which he 
belongs. Educationally, he learns more quickly through it than through an unfamiliar linguistic medium.〞(UNESCO 

195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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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瑞士所採用)，但在台灣，尤其是現在的年輕一代，甚可上推至國民政府來台後的
第二代，無論是最先學會的或是平常思考時所使用的語言，無庸置疑的大多會是所謂的

「國語」，2為求準確得之原意，本文則採用「你所生長認同的族群且有能力使用之的語

言」的「母語」解釋，如此，以台灣的族群人口中，閩南人約佔 73%，加上通婚、教育
等因素考量，以「閩南話」(「台語」)為母語的人口就應該有同等量或至少不低於的比
例，如同客家族群以客家話為絕對母語，原住民族群以其族語為母語。再者例如筆者的

父親為客家人，母親為閩南人，但因從小在閩南家庭及文化中成長，導致對客家話一竅

不通，所以我以可使用無礙的「台語」為我所認同的「母語」。當然在這樣的情況下，是

會產生所謂「雙母語」的現象，本文亦接受這樣的概念，如將華語及台語均視為其母語。 

在這波重視及推展本土文化的潮流中，讓人思考到一個基本的問題：是什麼原因讓

本土化在這個時代發展的如此積極而明確，本文希望能以本土化和全球化的連結來作剖

析，並以李勤岸教授在哈佛大學教授台語課程，來對應現今台灣中逐漸受到重視的鄉土

語言教育，試圖從海內外開設台語課程的情形，來說明全球化與在地化兩者間的互動關

係。 

二、從台語教學看全球化與在地化的連結 

（一）台語的定義及發展 

廣義來說，「台語」或「台灣話」指的是台灣人所使用的語言，包括了有華語(即平
常所言的國語或北京話、普通話、標準話)、閩南語(又稱福佬話)、客家語、各族原住民
語⋯⋯等。而狹義的「台語」一詞僅指「福佬話」，俗稱「台灣閩南語」。本文則採用挾

義一說：「台語」與「閩南語」自早即約定俗成為同義詞的概念。關於「台灣話」此名稱

的由來，則可以一段文章加以說明： 

在日本人領台之前，台灣的住民咸以地域或出身地稱呼，例如：閩南人、福佬人、

客家人、泉州人、漳州人或府城人、鹿港人⋯⋯等。到了日本割台，才出現「台

民」或「台人」之類的名稱。由於跟異民族日本的「對立」名稱這才產生「台灣

人」的共同稱呼，而「台灣話」也應運出現。
3 

於是在日治時期，日本人用「台灣話」來稱呼當時多數台灣人(多為來自中國大陸閩

                                                 
2 國民政府之後在台灣所謂的「國語」，是民國初年自日本移借來的新名詞。日治時期所謂的「國語」指的
是日本國標準語，即東京語；而戰後所使用的「國語」一詞為中國標準語，即北京話。參見洪惟仁：《台灣

語言危機》中〈「國語」是北京話嗎？〉一文，頁161-164。而本文為求行文方便及統一，將此語言稱為「華
語」。 
3 參見許極燉：《台灣話通論》，頁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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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一帶的移民)使用的語言，延用至今，「台語」即「閩南語」已成為社會一般習慣的觀
念了。這也同時代表著「台語」這個名詞的歷史意義遠大過於地理意義。 

台語的起源從泉州話形成算起已經有一千八百多年了，而在全世界的使用人口，約

有四、五千萬人，範圍包括有台灣、中國大陸閩南一帶為最、東南亞，及散居在全球的

華人。台語是一種由來以久的的文化系統所使用的語言，在語言地位上並非僅是一地的

方言，在語言結構上，若與華語比較起來更是為精鍊、準確，絕對不是一種粗鄙的語言。 

（二）目前台灣及海外台語教學概況 

本文主要為處理台灣及海外高等教育(以大學及研究所為主)中台語課程的設立，故

所整理之資料以高等教育為限。 

表一：台灣大專院校中設有台語及台灣文化的相關系所 

學校 系所/單位 
新竹師範學院 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高雄師範大學 台灣語言及教學研究所 
交通大學 語言與文化研究所 
成功大學 台灣文學研究所 
清華大學 台灣文學研究所 
國立台北師範學院 台灣文學研究所 
靜宜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台灣文學組 
台南師範學院 鄉土文化研究所 
花蓮師範學院 鄉土文化研究所 
花蓮師範學院 多元文化研究所 
真理大學 台灣文學系 

表二：台灣設有台語相關課程的大專院校 

學校 課程名稱 授課老師 課程性質 
東海大學 台灣語文概論 林清祥 共同選修 
東海大學 台文文獻導讀 林清祥 共同選修 
高雄醫學大學 台語文入門 鄭詩宗 系選修 
中山醫學大學 台灣語文 戴正德 通識教育國文領域 
中山醫學大學 進階台灣語文 戴正德 通識教育國文領域 
靜宜大學 台語文讀寫 廖瑞銘 通識教育人文領域 
靜宜大學 台灣本土語言研究 鄭縈 系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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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教學 
靜宜大學 台灣俗語與歌謠 林茂賢 系選修 
義守大學 台灣文學作品介紹 鄭雅怡 共同學科人文學門 
長榮管理學院 基礎台語 鄭兒玉 通識教育 
長榮管理學院 中級台語 鄭兒玉 通識教育 

從這個表格中，我們約略可得知，大學中的台語課程多是屬於可供全校學生選修的通識教育或共同

選修科目，這一方面意謂著提供了學生可自由學習台語的機會，不受限於相關系所，但另一方面因為

不具強迫性，容易因為學生對語言學習的興趣及迷思，如一樣的時間寧可拿來學習必須應付各類考試

的英語，而喪失台語課程設立的原意及效果。 

表三：高等教育（包括高中及大學）中有關台語文化的學校社團4 

學校 社團名稱 學校 社團名稱 
台灣大學 台灣語文研究社 台灣師範大學 人文學社 
交通大學 台灣文化研究社 政治大學 台灣文化研究社 
清華大學 台語文研究社 成功大學 台語社 
淡江大學 台灣語言文化研究社 海洋大學 鄉土文化社 
東吳大學 台文社、母語社 花蓮師範學院 台語文社 
中正大學 台言社 台灣藝術學院 台灣語言文化社 
北一女中 台灣研究社 大同高中 台語文社 
中山女中 台灣人文研究社 建國中學 鄉土研究社 

表四：中國大陸有關台灣的研究單位──大陸此方面的研究單位多為或都為政治需求而

成立，主要在研究台灣政治社會、經濟、歷史、兩岸聯繫、港澳問題，才延伸至文學、

語言，法律制度、文化、自然地理等課題。5 

學校 系所/單位 附註 

廈門大學 台灣研究所 
成立於 1980年 7月，是大陸最早成立的專門研

究台灣的學術機構。 

南京大學 台灣研究所 
成立於 1991年 8月，為大陸高等院校中唯一有
台灣研究博士班的研究與教學機構。 

濟南大學 台灣研究所  
天津大學 台灣研究所  
清華大學 台灣研究所  
北京聯合大學 台灣研究所  

                                                 
4 參考鄭良偉等：《大學台語文選》上冊的〈前言〉，頁1。 
5 參見《台灣研究通訊》第一期，1993年，頁46-47。 



 

 

97

 

中國社會科學院 台灣研究所  
 上海台灣研究所  

而在海外亦設有台語課程，如美國有哈佛大學、柏克萊加州大學6、夏威夷大學、史

丹佛大學、密西根大學、賓州大學、南灣中文學校、亞歷桑納州立大學（台灣研習社）⋯⋯

等，但除了哈佛大學為美國學校中第一個具正式課程且承認其學分外，餘多為社團自行

作台語教學活動。日本則有天理大學、筑波大學和神戶大學。及澳洲的墨爾本大學。而

德國魯爾大學的馬漢茂教授（HelmutMartin）（∼1999）則是在 1960年代來台灣讀碩士，
興趣從中國文學逐漸轉移到台灣文學，從 80年代開始，他在任教的魯爾大學推動臺灣文
學的研究，指導多位研究生研究台灣作家作品，完成多篇碩士博士論文。 

另外，還有一特殊情形不容忽略，台灣學校的華語中心，多是採「買一送一」的方

式來教授台語，也就是外國人來到台灣學習華語外，再另依個人學習意願成立台語課程，

然而近幾年，在中國大陸的積極推動下，有興趣學習華語的外國人多會選擇至對岸的學

校，尤其在有著標準華語即北京話的觀念推波助瀾下，雖然來台灣的外國學生仍保持在

一年約四、五千人左右，但卻無顯著增加的變化，而到中國大陸學習華語的外籍學生卻

暴增了好幾倍。這其中值得注 

意的是外國人雖會選擇到中國大陸去學華語，但卻會到台灣來學台語，而不是在閩

南地方學習閩南語，這是否意謂著台語在台灣取得正統地位，成為此種語言的權威標準，

仍須學界作深入的研究分析。 

（三）李勤岸教授在哈佛大學教授台語課程的概況 

1.李勤岸教授簡介 

李勤岸，本名李進發，曾以牧尹為筆名，一九五一年生，台南縣新化人。為美國夏

威夷大學語言學博士，跟隨語言學大師鄭良偉教授研究台語語音、語法及社會語言學，

博士論文是研究台語的歷史變遷及語詞的演變，此論文並獲得國科會學術論文甲等獎的

殊榮。李教授長期投入台語文運動，是一位頗負盛名的台灣詩人，曾獲第八屆台灣詩人

獎，其台語詩享譽詩壇。留美期間亦多次在各台灣人夏令會、台灣學生社冬令營、各大

學台灣同學會演講，推廣台灣語言文化不遺餘力。台灣人進出口公會、王育德基金會、

陳文成基金會、聰美基金會等單位均曾獎助肯定其對台灣母語的鑽研和貢獻。在回國

後，則任教於國立東華大學英美學系及創作研究所，課餘四處演講、講授台語及台語文

                                                 
6 柏克萊大學八年來一直不斷爭取開設正式學分的台語課程，但都遭到中國學者的反對阻撓，目前只能由大
學部學生以社團名義推展。參見李勤岸：〈哈佛大學台語筆記之十八：學術與技術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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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並積極參與國內母語運動，參與組成「台灣新本土社」，發行《台灣e文藝》，同

時參與創刊《海翁台語文學》雜誌，對國內母語文學的提倡，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2.哈佛大學台語課程簡介 

哈佛大學東亞語文學系原有華語、日語、韓語和越南語課程，自 2001年開始的秋
季班新開了台語選修正式課程，邀請李勤岸教授講授，此為三學分的第二外語通識選修

課的一門獨立課程(哈佛大學對大學一年級新生即有選修第二外語通識課程的要求)，並
將在三年後評詁成果，若反應熱烈，則將發展為「台灣研究中心」。 

而柏克萊加州大學也曾經開過台語課程，但卻是邀請當地長老教會人員在學校一門

語文課程中開設台語課，李教授在哈佛大學所開設的，是為美國大學第一個正式課程的

台語課。 

哈佛大學台語課程，採小班制，不論大學部或研究所的外國學生、台灣留學生、台

美人第二代都可註冊上課。選修名額上限十名左右，若以後有更多的台灣留學生有興趣，

李教授將考慮開設台灣文學相關課程。 

第一年將開初級、中級二班：初級班以不會聽或說台語的學生為對象，中級班以

已會聽、說台語，但不會讀或寫的學生為主要對象。上課內容除了教授傳統台語基礎

發音、羅馬字拼音、台語會話以外，並將強調台語文學欣賞、台語電腦操作，且輔以

台語古詩吟唱、台語歌卡拉OK、講台語笑話比賽等活潑生動之教材、教法，使學生

在輕鬆愉快中學習台語。 

當地報紙有報導這門台語課，有許多人前往詢問，反應相當熱烈，還有台僑第二代

學生向李教授表示很羨慕在台灣的年輕親戚能以台語和祖父母交談，台灣亦經由各地媒

體的報導如中央社、中時晚報、民視等而對此事引起關切。 

3.哈佛大學台語課程實施情形7 

哈佛大學的台語初級班，正式註冊有15人，加上旁聽生3人，總共有18個學生。

中級班以已會聽、說台語的學生為主要對象，共有3人，用台語上課。因為當初哈佛大

學只同意開設一班台語課，開學之後不得再另外開設新課程，李勤岸教授為希望下一年

度能要求增開高級班，故不支薪的額外開中級班授課。 

學生中有來自波士頓大學特地到哈佛旁聽的；有來自台灣的客家研究生認為自己是

台灣人卻不懂台語，覺得不好意思所以來學台語的；有是第二代廣東人的中國人，懂華

語、廣東話，而想多學一種語言的；有為了寒假回台灣找阿媽時能跟阿媽交談的。李勤

                                                 
7 參見李勤岸：〈哈佛大學台語筆記之二十六：外國人學台語；三十：哈佛台語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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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教授到哈佛大學之前，在美國所教授台語的學生則有：想跟高齡92歲隨時會過世的阿

公說幾句話的波士頓先鋒報記者，從台語網上的朋友那得知消息的清華大學語言所的日

本學生，已經七十歲決定和苗栗客家的妻子到台灣定居的馬來西亞華僑，甚至還有美國

軍方派來學台語的。 

（四）台語教學中全球化與在地化的關係 

全球化是一個機會，一個提供平等的交流接觸而進行連結的機會，不單只是個趨勢

的表象，而是實際存在並持續進行的過程。全球化使原有的時空限制能夠突破而進行延

展，在這個過程中，全球與在地兩者之間形成前所未有的密切結合關係，而有利於作整

體資源整合。全球化的概念並非是在地化的對立面，兩者間不是相互排斥的，一方面全

球化需要「在地」才得以進行，但另一方面全球也是在地的構成條件與存在脈絡，故

Robertson採用「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此特殊術語，意指「全球與在地套合(telescoping)
成一混合物8」。也就是「思考全球化，執行本土化」(〝ThinkGlobally,ActLocally〞)(錢大
慧、周月英：〈廣告全球化〉及「國際化觀點，本土化落實」。 

建立於現代化後的交通發達、媒體進步，資源共享是全球化最主要的使命，生活的

實踐為全球化最主要的精神。而在全球化的機制下，你必須認清楚你是誰，甚至於可以

選擇你是誰、你應該是誰，自我身份認定的需求來自於人在接觸到他人時才自然的需要

說明自己，如同人在一開始時需要個名字，是為了方便讓別人知道你是誰及區別出彼此

之間的不同。 

全球化與在地化的連結表現在語言上即是以建立自己國家的語言特色為目的，將自

己的獨特之處送到國際上，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同，以「國際識別」來取代「國際接軌」，

並非取消抹滅自己的特色，直接採用別人既有的東西，在能與他人作溝通，又同時保有

自己國家的特色。而台灣的語言自主權必須要靠全民來共同捍衛，而不只是跟隨中國大

陸的國家標準即可，在政治上，台灣不但需要開拓自己的國際舞台，在文化上及語言上

也同樣是必須且迫切的。9 

台語課程登上世界首屈一指的哈佛大學，在意義上與其說是登上國際舞台，更可說

是獲得更大的實踐空間，進而達到使用者的認同，包括原本以台語為母語的華人，對自

我身份甚或國家族群的認同，及接觸到台語後對語言及語言使用者的認同。哈佛大學東

亞語文學系原有華語、日語、韓語和越南語課程， 

                                                 
8 參考劉維公：〈全球文化與在地文化的「連結」(connection) 關係：論日常生活取向的文化全球化研究〉一
文中引述Robertson (1995：28) 的概念。 
9 參見許銘洲：〈論教育領域中台灣意識的錯敗──專題報導之二：國際化，不是矮化本土語言〉。 



 

 

100

這些都是代表一地一國的語言，台語課程登上哈佛大學，是否也正代表著台灣在國際上的實質存在。 

哈佛大學台語課的李勤岸教授，無論在國內國外均對台語文運動不遺餘力，對母語

文學的提倡，更具有相當的影響力，這就是種全球化精神的體現。向世界展現我們的語

言特色，獲得國際自尊，建立族群共同意識，在在都是全球化與在地化連結關係的展現。 

三、結語──回顧與展望 

在我們這一代中，可能還有人在小學時遭遇過國語糾察員，或許還曾被掛上懲罰的

狗牌。小時候的我們在晚飯時，會緊張的衝到電視前，目不轉睛的看著楊麗花歌仔戲，

並經歷過害怕說台語會被笑是俗俗的下港人，到如今，不管是誰都會恐嚇你，不會講台

語不好找工作喔！筆者的高中英文老師曾對我們講過一個故事：她的許多外國朋友都好

羨慕台灣人，他們認為每個台灣人都具有相當程度的多語能力，至少都會說華語及自己

的母語，可能是台語、客家語、原住民語，再加上學校必學的英語，如果再額外學個日

本話，西班牙話，或法文，那台灣人的語言能力可真是驚人，不像他們，在英語系國家，

只懂得說英語。有鑑於此，我們都應該要珍惜台灣豐富的多元文化，尊重自己的母語，

更該好好利用這得天獨厚的語言學習空間，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的母語盡一份心力，這

是全民的責任。 

面對目前對母語教育與傳承的重視，及台語教學在哈佛大學邁入一個新的紀元，本

文最後要提出幾點反省及展望： 

母語教學不是潮流──並不能只是曇花一現，如同現今台灣人發了狂拼命學英語一

樣，《文化苦旅》中有一段話可引以為誡：「⋯⋯引述一位行將退休的新加坡政治家的話。

這位政治家的意思是，一百年後，朝鮮還將是朝鮮，日本還將是日本，越南還將是越南，

但新加坡會怎麼樣，卻很難想像，因為我們最注意的是英語，但我們的英語講得再好，

英國人、美國人也不會承認和接納我們。要維繫住一個國家本體面貌，不能不重新喚醒

溶解在我們血脈中的母語文化。」 

要有計劃的推展──台語文相關的研究系所在今年(2002年)如雨後春筍般的相繼成
立，如台灣文學研究所，目前已有成大、清大、國北師三家設有碩士班，然而僅成大在

今年同時成立博士班及大學部，而真理大學則只設有大學部，前無啟，後無繼，將來的

師資為一大問題，學習無法連貫更是令人憂心。而竹師的台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究所，

及高師大的台灣語言及教學研究所卻也都是此領域中的唯一正式教育機構。 

台灣文學的出路──「語言是人類靈魂的出口，文學是語言最深刻的表現」，眼見

目前所謂的台灣文學，尤其是新一代的台語文作品，以為寫著幾句台語的粗話，加上以

阿媽，故厝等為題材，就要稱得上具有台灣文學的精神，然而，以北京話思考的文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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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充其量只不過是翻譯的作品而已，筆者認為真正的台灣文學，是以自己最親近最認

同的母語為思考語言，而後才表以文字。 

母語不是宣傳工具──許極燉教授曾說「台語結合選票的聲勢造成台語的身價百

倍」，每到選舉期間，各大候選人紛紛秀出他們所謂苦練已久的台語，結果卻往往是讓人

啼笑皆非。在採訪哈佛大學台語課程的一篇新聞稿上曾這麼打趣的說到「台灣現今的政

壇上，從哈佛畢業的校友不少，而為了擁抱群眾、拉近距離，政治人物時興學台語，像

台北市長馬英九的台語，就是花了不少家教費學來的。得知母校哈佛大學要教台語課，

馬英九認為這是了解華人社會很重要的開始。只可惜哈佛沒有早開始台語課，不然馬英

九也許就可以省下不少家教費了。」 

從筆者撰文以來，蒐集資料深感艱辛，台灣雖在推行台語教學上已有成就，卻在資

訊統整及匯集上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能看見更多的年輕學子投入

這場母語保衛戰。 

四、參考資料 

1. 劉維公：〈全球文化與在地文化的「連結」(connection)關係：論日常生活取向的文
化全球化研究〉，《台大社會學刊》第二十八期，2000年 6月，頁 189-228。 

2. 張家銘、許偉傑：〈全球化概念的發展：一個發展社會學脈絡的考察〉，《東吳社會
學報》第八期，1999年 3月，頁 79-121。 

3. 洪朝輝：〈全球化──跨世紀的顯學〉，《問題與研究》第三十九卷第八期，2001年
8月，頁 73-84。 

4. 紀金山：〈全球化空間論述的歷史省思：兩種資本主義範型的比對〉，《東吳社會學
報》第十期，2001年 5月，頁 67-100。 

5. 許極燉：《台灣話通論》，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2000年 5月，初版一刷。 
6. 許極燉：《台與文字化的方向》，台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2年 9月，初版

一刷。 
7. 洪惟仁：《台灣語言危機》，台北：前衛出版社，1992年 2月，初版一刷。 
8. 陳光復：〈大家一起來為「台語」正名！〉，《客家》第一百期，1998年10月，頁39。 
9. 許正勳：〈搶救母語聲聲急！──台語教學心得〉，《張老師月刊》，頁97-99。 
10. UlirichBeck 伍 爾 利 希 ‧ 貝 克 ， 孫 治 本 譯 ：《 全 球 化 危 機 》

(〝WASISTGLOBALISIERUNG〞)，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 9月，初版一刷。 

11. 沈清松：《台灣精神與文化發展》，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 4
月，初版一刷。 

12. 黃宣範：《語言、社會與族群意識──台灣語言社會學的研究》，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1993年 7月。 

13. 鄭良偉等：《大學台語文選》上冊，台北：遠流出版社，2000年 10月 1日，初版一
刷。 



 

 

102

14. 余秋雨：《文化苦旅》，台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92年 11月 20日初版，1998
年 1月 1日四十印。 

15.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春暉出版社，1987年 2月 1日初版，2000年 10
月 20日再版。 

16. 鍾肇政：《台灣文學十講》，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年初版。 
17. 錢大慧、周月英：〈廣告全球化〉，《廣告雜誌》第十期，1991年 12月，頁 61-85。 
18. 曹逢甫：〈現階段「台灣語言研究」所面臨的問題〉，《台灣研究通訊》第一期，1993
年，頁32-35。 

19. 曹逢甫：〈台灣語言的歷史及其目前的狀態與地位〉，《漢學研究》第十七卷第二期，
1999年12月，頁313-343。 

20. 曹逢甫：〈台灣閩南語母語教學評述〉，《台灣研究通訊》第一期，1993年，頁1-18。 

21. 許銘洲：〈論教育領域中台灣意識的錯敗──專題報導之二：國際化，不是矮化本
土語言〉，《自立晚飯》，2001年5月4日。 

22. 余伯泉等：《台灣拼音政策與教學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6月20日。 

 

本論文承蒙東海大學林清祥老師、王崇名老師，及國立台北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信世昌老師、曾金

金老師不吝指導，在此特表感謝。 



 

 

103

 

中國大陸重返全球化及其抗拒作用 
─以都市發展為例 

王明輝* 

國立澎湖技術學院航運管理系（880澎湖縣馬公市六合路300號） 

mhwang@npit.edu.tw 

 

摘要 
 

本文擬以中國大陸重返全球化行列的發展過程，探討在社會主義國家面

對全球化趨勢，所產生的各種反制現象，以及其所表現在都市發展的策

略。本文的論點以為，全球化雖是近代世界發展的趨勢，具有普世性的

效果，但這種趨勢對社會主義中國而言，卻是另有一番特殊性與複雜

性。由於中國特有的歷史經驗，再加上中共社會主義的特性，使得中國

重返全球化的過程中，社會內部出現了種種矛盾，這些矛盾現象不僅影

響了國內經改的過程，也同樣給予中共的全球化添加了變數。這其中，

中國如何規劃一個面向世界的都會，以加入全球化行列的模式，顯然也

與一般發展國家有別。 

關鍵字：全球化、社會主義、民族主義、新保守主義。 

 

一、 前言 

自從十八世紀以來，西方資本主義不斷的往外擴張，促進了世界全球化

(globalization)的發展。經歷了十九、二十世紀兩百多年來的進展，全球化的成果

不僅將世界各個區域緊密的聯結起來，且在科技提昇的帶動下，縮短了區域間的

連繫時間與成本，使得世界宛如一地球村。然而，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另外一股

抗拒全球化的力量─地方化(localization)，則因遭受資本主義的威脅下，形成一種

反制的力量，使得全球化的趨勢變得更加的複雜。近年來，全球化的發展又有了

新變化，亦即新興的一股以都市為單位，進行城市跨國際或無國界的交流互動，

則又形成影響全球化發展的新變數。此一新趨勢意謂一股有別於國家為單位，但

同樣能夠進行國際性互動的現象。這顯示城市的自主性更強了，國家與城市的關

係也改變了，全球化與地方化的相互作用也出現新的模式。 

全球化的效應雖是普遍性的，但由於在不同的國家制度、地理區域、人文特

性等條件下，各個國家、都市及地方所起的作用也不同。這其中，原本自成一封

閉體系的社會主義國家，面對此一全球化的趨勢時，其狀況更為特殊。以中共為

例，雖然其走上改革開放的時間已歷二十多年，但堅守社會主義的路線，卻絲毫

未曾動搖過。在其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她謹慎的、有限度的開放，與外界接觸，

                                                 
* 作者為國立澎湖技術學院航運管理系副教授兼教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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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怕在全球化的洪流，會摧毀了社會主義的長城。因此之故，原本在社會主義國

家底下，全球化的趨勢與地方化的反制已是非常激烈在進行中。如今，又新增一

個都市作為全球化的中介時，對中共又會造成什麼衝擊？中共又會採取什麼方式

以因應？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 

本文擬以中國大陸重返全球化行列的發展過程，探討在社會主義國家面對全

球化趨勢，所產生的各種反制現象。本文的論點以為，全球化雖是近代世界發展

的趨勢，具有普世性的效果，但這種趨勢對社會主義中國而言，卻是另有一番特

殊性與複雜性。這種特殊性表現在中國近代以來，由於在世界列強的侵略之下，

再加上改革開放以後，特殊的政治經濟發展結構下，使其與世界接軌的地方，除

了全球化的效應之外，也帶有一股很強的排外性。這種排外性的力量，通常被稱

之為「國族主義」或「民族主義」。這股排外性的力量，無疑就是中國在全球化

趨勢下，造成特殊效應的最大變數。其次，一般全球化透過都市串聯的機制來進

行，這時的基本條件是，都市必須相對於國家而言，具有某種的自主性。但是在

中國大陸這種社會主義極權式的統治模式下，都市仍是被國家牢牢的控制住。因

此，表面上全球化與社會主義國家的都市具有某種自主的聯帶，實際上，都市的

背後仍是受到國家嚴密的控管著。最後，如果把全球化的趨勢看成一股潮流或力

量，則這股潮流透過社會主義的都市門戶，進入此一封閉的社會體制時，難免會

對其產生相當的衝擊。而這股衝擊力度的大小，將有可能是社會主義制度變遷的

一個重要來源。基於上述的研究旨趣，本文底下將先從全球化的發展過程為主

軸，先以釐清近代中國在這股潮流下，中國如何與之再接軌。其次，進一步探討

中國因與世界接軌的過程中，產生了那些抗拒效應，這些抗拒效應尤其表現在社

會主義制度下的特點又如何。再次，本文以中國大陸建造國際化都市的發展為

例，說明其與世界接軌的同時，全球化、在地化、民族主義及國家等力量是如何

在此場域中運作的。 

二、全球化效應下的中國大陸 

談到近代有關中國大陸與世界接軌的問題，首先當然必須回溯到十九世紀清

代中末葉的時代。當時的中國與西方已有零星的接觸，雖然這些接觸僅止於少量

的貿易往來，以及宗教性的傳教活動為主，但因西方國家資本主義快速的發展

下，早已潛伏著未來中國勢必接受門戶開放，投身國際互動往來行列中的趨勢。

底下本文將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至今，中國在投身於國際世界中的發展過程，做

一階段性的簡述，以作為進一步探討當下社會主義體制面對全球化問題的背景。 

（一）十九世紀中葉以前：閉關自守期 

自古以來中國對外接觸的問題，始終僅止於與中國鄰邊國家間的往來而已。

由於中國是一個典型的農業型國家，又是一個大一統的政治體制，且居於亞洲大

陸上。這種型態的政體比較容易趨於保守，政治權力中心一切以安定的秩序為最

高考量，並不企求對外擴展，征服他族。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中國的版圖自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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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以來雖是不斷擴大。但中國版圖擴大的原因，主要還是因為與鄰國間的文化差

距大，使得中國的文明能輕易地滲入鄰邦，自然而然地將臨邦合併成為中國王

土。事實上，中國甚少基於為了擴張領土為目的，對外進行侵略的活動。過去中

國經常對北方用兵，但基本上仍屬於一種防衛性的武力行動。這是因為中國的北

方屬於遊牧性的經濟生產方式，與中原的農業性生產方式不同。然而，遊牧性的

民族有時為了生存，在尋找食物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往南掠奪糧草與財物。

中國在為求自保的情況下，有時才會主動出兵，掃除外患，以保安定。但通常還

是防禦性的攻擊為主，少有侵略性的軍事活動，今日在中國北方的「萬里長城」，

當是在這種歷史時空背景下，所遺留至今的歷史見證。 

中國初看雖是一個領土甚大，國力甚強的國家，但她不願主動對外侵略，擴

展領土，還有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即是財政上的問題。過去的戰爭是一個大規模

人力與物力投入的活動，中國雖有眾多的人口以為兵源，但這些人都是農民為

主，如果要將農民從土地上抽離至軍隊中，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極大。況且，農業

型經濟的國家，國家財政很難有豐富的剩餘，若是對外用兵，不出數年，朝廷必

定面臨財政上的窘境。故歷代君王對外無不謹慎行事，非不得已時，才會對外用

兵；且在對外用兵之後，必定需要一段時間的調養生息，好讓國力重新恢復，社

會重新進入以往生活節奏。中國歷史上，我們看過漢武帝有輝煌的戰績，對北方

用兵，成績斐然，不緊宣揚了國威，也擴展了領土。然而，其實背地裡可能已弄

得國庫空虛，社會動盪。故接下來如果沒有「文景之治」的調養，恐怕漢朝的歷

史就不是現在這個樣子了。 

由於中國傳統的社會經濟基礎自秦漢以降沒有多大改變，因此雖然皇朝幾經

更替，但國家的政治制度也沒多大變化，中國的世界觀依然是以天朝自居，而無

外向擴展的企圖心。殊不知，遠在地球的另半邊，歐洲地區自十五世紀以來，資

本主義正逐步開展，並即將在不久的未來吞噬了這個文明古國。正當十九世紀初

時，歐洲資本主義的活動已達發展成熟的階段，故對外貿易的需求也不斷升高。

中國在此一背景之下，開始與西方國家有了密集的接觸。但中國那裡知道西方國

家已經發展成什麼樣子，中國對於這些外來的西方商人及傳教士，還是以之前對

待鄰邦的方式來看待他們。當西方國家為了擴大與中國貿易，提出開放更多通商

港口的需求時，中國的官方則感到十分厭煩。清朝乾隆年間，英國女王曾為了擴

大貿易的事，寫了封信給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在答覆英女王的書信中說，中國是

一地大物博的國家，民眾日常之所需，都可以由國內自己生產製造，無需與他國

交易；但如果英國只是要來朝貢的，中國會表示歡迎。從乾隆皇帝回的這封信裡，

可以看出當時的中國根本還不想與世界上其他國家打交道，同時也還不願意以對

等的關係，去與世界其他國家互動。這種閉關自守的態度一直到十九世紀中業

時，西方國家以船堅砲利終於把中國打醒了。自此之後，中國被迫將門戶開放，

與世界接軌。但中國在被迫與世界接軌之後，不僅沒有能分享到資本主義的成

果，反而變成諸多資本主義國家奴役的地區，也使得近百餘年來中國的歷史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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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盪不安，至今仍未停息。 

（二）十九世紀中葉至1949年：資本主義對中國的掠奪期 

雖然全球化的概念約在二十世紀末被炒熱(徐斯儉  2000：2)，也有人將此概

念推至世紀中「羅馬俱樂部」的研究關懷。1但如果可以將全球化的源起與資本

主義的發展關聯起來，則全球化的腳步，早在十五世紀以來，即已展開。從這個

角度看來，中國近代自十九世紀中葉以後，將門戶開放，與世界接軌的過程，應

可理解為中國面向全球化的最初階段。探討此一階段全球化對中國的影響是必要

的，因為如果沒有這一階段中國被捲入全球化的痛苦經驗，我們將很難去解釋，

何以會有下一個階段抗拒全球化資本主義活動的社會主義體制的產生，以及何以

這個體制在二十世紀末，當從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試圖再與世界接軌下所展現

的複雜現象。 

從技術上而言，雖然十九世紀中末葉時，資本主義國家對外擴張的方式，並

不如現代資本主義如此純熟。但當時資本主義對海外殖民地的影響與控制力量，

不一定比現今的全球化效應低。以中國當時被迫被動式地加入全球化的慘痛經驗

看來，其實這種說法並不為過。那麼何以當時中國加入初期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經

驗會如此難堪？當時資本主義全球化對未開發地區又施以何種宰制機制？此段

經驗對中國又留下何種遺產？此種遺產對日後中國的發展又造成何種影響？是

如今吾人探討中共社會主義體制重返資本主義全球化體系，應該加以瞭解的背

景。 

很明顯地，中國加入初期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行列，就是以一個弱勢地區的角色出

現。這種弱勢角色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分工位置，用依賴理論(dependency theory)

或世界體系(world-system)的觀點來說(Cardoso  1972；Wallerstein  1974)，就是資

本主義核心(core)國家所掠奪與壟斷的邊陲(periphery)地區。在當時的中國，不僅

受到核心國家透過跨國公司的操控方式，對中國行經濟的宰制；同時，甚至更直

接以國家的力量，赤裸裸的進行殖民化與武力侵略的行動，並幾乎差點就瓜分或

併吞了整個中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一開始曾試圖強力抵抗，但抗拒失敗所付

出的代價更大。中國被迫又簽訂了諸多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 

中國在這一階段所面臨慘痛的經驗，不僅失去了難以估計的國家社會利益，

同時也打亂並扭曲了中國本身的體制轉型與發展。二十世紀初，以孫文為首的革

命黨人，終於結束了二千多年來的中國皇朝，建立了一個仿造西方資本主義國家

的政治體制。然而，中國的厄運並沒有因新體制的建立，就可擺脫得掉。接下來，

再度受到東洋新興資本主義國家日本的瘋狂侵略，也幾至讓中國亡國。而國家內

部方面，則大部份時間陷於軍閥割據的分裂局面。此時的政局更加混亂，社會更

加動盪不安。 

                                                 
1 王逸舟，1995，《當代國際政治析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轉引自徐斯儉，2000，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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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階段對中國人的社會心理產生了極大的變化，此一變化又影響了往後中國的

世界觀。早期中國人對外抱持著極高的自大與自傲感，但隨著西風東漸，幾次交

手失利的情況下，又變成極度的自卑與自怨，並開始以西化為國家發展的主要目

標。然而，孫文努力推翻滿清，建立了西方式的共和政體，並沒有解決中國所面

對問題。就在民國成立不久後，蘇聯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消息傳至中國。此一消

息，鼓舞了當時部份的知識份子，使得他們想到另外一條解救中國社會的新道

路。就在這種情況底下，中國社會爆發了文化與思想上最燦爛的一刻，五四運動

就此展開。此一運動包括了愛國主義、新文化與社會革新等作用的內涵，其中尤

以愛國主義結合社會主義思潮下的新思維，變成了當下社會潮流的一股新興力

量。這股力量後來在中國社會中，打敗了當時代表與西方資本主義結合的國民黨

勢力，建立了一個新的政權。這個政權不僅重新在中國建立新的制度與社會秩

序，同時也將原來對外的關係做一終結，徹底的擺脫過去長期受到資本主義全球

化的宰制局面，關起門來，自己進行了三十年左右的社會主義改造。 

（三）1949年到改革開放：資本主義全球化在中國的斷裂期 

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中國被強迫加入資本主義全球化的行列下，造成中國

種種不幸的遭遇。這一段經歷，對中國人而言，除了痛苦之外，還有憤怒所導致

的國族主義高漲。就在當時，西方馬克思的學說被引進中國，在與民族主義的結

合的情況下，誕生了中國共產黨。故有學者都認為，中國共產黨本質上就是國族

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結合體
2(Christiansen & Rai 1996)。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奪取政

權之後，其高度民族主義的情緒即完全表現於對外關係上。當時的中國對外除仍

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往來外，悍然地斷絕與所有西方世界的資本主義國家及其

集團往來關係。事實上，在不久之後的 1960 年代後期，中共又與蘇聯發生嚴重
衝突，又再度斬斷與蘇聯的關係。此時的中共真是徹徹底底地進入閉關、鎖國的

時期。 

中共進入鎖國的階段，正好是世界局勢邁入冷戰的時期。在冷戰期間，世界

被區分成東、西兩陣營，分別由蘇聯與美國為代表的兩大集團的對抗狀態。冷戰

的初期，由於中共以俄為師，在共產集團中仍尊蘇聯為領導地位，但到 1960 年

代初期時，中蘇交惡之後，中共就毅然決定與蘇聯競爭共產世界的領導地位。中

共的這種做法，基本上也不無民族主義作祟的心理。對毛澤東而言，他雖然以蘇

聯走上「修正主義」為由，與蘇聯絕裂，但骨子裡，還是一種民族主義自滿自大

心理的反射。3 

                                                 
2 民族主義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核心價值，應是學者的共識，但有些學者並不同意中國共產黨是真
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其原因在於，早期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包括毛澤東在內，並未真正研讀及

瞭解馬克思主義。這樣，何能稱得上馬克思主義政黨(詳見 Ladany 1988:5；陳永發  1998)。 
3 由於毛澤東在建立政權不久之後，旋即以新民主主義的方式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階段。這段時
期，毛澤東很順利的完成私有企業國有化的改造，以及農村集體動體制。在他自得意滿的情況下，

無形中增強了他的民族自信心，終於導致與蘇聯交惡，並企圖與之競爭共產世界的龍頭地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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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這一時期對西方民主陣營所採的態度，更是一種絕對鮮明的民族主義

立場。他不僅以體制面不同的理由，斷絕與其之間的各種往來互動關係，並且以

意識形態上為由，將西方資本主義先進國家視為須予打倒的敵人。當然，中共會

有這種高度反西方的色彩，或許表面上與體制及意識形態有關，但實質上，這還

是有濃厚的民族主義情結在其中。這是因為中共原本誕生的時代，就是一個受到

西方列強凌辱下的中國背景。在中共組織的內涵中，早已流了帶有反西方集團的

血液。如今，中共已獲有政權，反西方的情結理所當然的，就會透過不同的政策，

付諸反西方的具體作為。當年，毛澤東在建政不久之後，因很順利的實施新民主

主義階段時，即宣稱要進行所謂的「大躍進」運動，其目的雖說是想要提早進入

高級的社會主義階段，但實際上，還是想要與英、美等先進國家一比高下。所以，

大躍進的精神口號，就是要在5 年及10 年之內，「超英趕美」。其目的終究還是

一種民族主義的觀念，期望在過去輸去的，可以在當時討回來，並且證明中國還

是可以比西方國家更強。 

（四）1970年代末期至今：重返全球化的時期 

中共政權進入 1970 年代末期時，中國社會出現了重大的轉變。由於中共自

建政以來，一直在毛澤東個人獨裁的治理之下，而其所採取的治國政策綱領，又

是走冒進的社會主義路線，也就是企圖在很短的時間內，把中國帶進完全集體化

勞動的生產模式階段。在此同時，他對外的關係，由於為防止資本主義擴散的影

響，乃斷絕對外與其他民主國家的正常往來關係，以至造成前一階段幾近完全封

閉的情況。到了 1976 年毛去世後，也就是大陸進行文化大革命的最後階段，毛

之妻江青等四人幫集團旋即被新一代毛之接班人華國鋒集團逮補、清算。但華國

鋒畢竟不是一位能夠繼承大格局的人物。他在接掌毛的政權時，並沒有為中國開

闢一條新路，而僅仍是繼承原毛的路線。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為首的改革派終

於在 1978 年底的黨十一屆三中全會時，一舉奪下了中共的領導權，並緊接著開

創其改革開放的鄧小平時代。
4 

鄧小平的治國理念與毛最大的差別主要並非對社會主義路線的質疑，而是對

於發展社會主義的方式與進程上。對鄧小平而言，他瞭解到要進入社會主義的階

段，尤其是像中國這樣一個貧窮的國家，絕對不是一個短期間可達成的事，而必

須要在中國的經濟力以達某種水準之上時，方可談進入社會主義的高級階段。在

這種情況之下，中國當務之急，應該是要先把經濟力提升起來，而要把經濟力提

升起來，則必須先把人民勞動的積極面給誘發出來。在這樣的思考邏輯下，鄧主

張應該調整過去的過度僵化的經濟體制，而以較寬鬆、放權的經濟管制模式，讓

                                                                                                                                            
見陳永發，1998。 
4 1978年 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確認了進行體制改革的政策主張。這次會議的
成果包括：一、公開宣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應該從 1979年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二、明確提出要求提高生產力與上層建築的訴求；三、平反文革時期的重要老幹部；四、提出要

解放思想，以實踐檢驗真理；五、權力核心人事的確定等方面。詳見張祖樺，1995，頁 2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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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力很快的發展起來。 

鄧的經濟改革策略可以區分為兩個方面，一為對內的經濟體制改革，一為對

外有限度的開放。以前者而言，過去中共採取的是一種指令式的計畫經濟體制。

在這種體制下，農業採集體化的勞動模式，並以統購統銷的分配機制及嚴格的戶

口制度，將農民集體地綁在農村的土地上。在工業部門，則採取國有化的經營模

式，國有企業的生產運作，也完全聽命於政府的指令；產業工人則以低工資的政

策，配合各種福利措施的機制，也將工人階級牢固於集體或國有事業之中。這樣

的經濟生產模式，雖美其名為一種社會主義式的經濟模式配置，在中共建政的初

期，確實也有一段改善經濟的具體成果，但長期下來，社會的總體生產力卻是停

滯不前，甚至有日益凋蔽的問題。在此情況下，中國大陸本身在還未進入改革開

放的階段，在農村局部地區已開始有所謂之「聯產承包制」或「包產到戶」的現

象發生，而且也得到地方幹部的默許下進行。這樣的現象證明，過去中共所實施

的計畫經濟體制是有問題的，不可能帶動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如果長期處於這

種狀況底下，也是不完善的。於是之故，到了鄧掌權的時代，以他「實事求是」

的務實想法，乃將經濟制度做大幅的調整，不僅讓農村地區就地合法化已有的轉

變，同時，對於其他部門如市場的開放與國有企業的改革等，只要是能帶動生產

力提升的條件，都逐步的進行改革。 

中共要提升經濟力，若只有內部的經濟體制與政策的改革是不夠的。因為要

提升經濟力，就除了體制內改革，提高生產者的勞動誘因之外，還需要大量的投

資，以活絡產業。但要大量的投資，則必須要有資金、人力、技術、機器設備及

管理知識等等條件的注入才行。這時，中共不得不要對外開放，以取得上述的這

些生產條件。由於改革開放的初期，中共社會的保守氣氛仍重，對資本主義國家

仍然存有高度戒心，因此中共只規劃「特區」的地方，並給予各種優惠措施，以

招攬外商的進入。果真，在很短的時間內，中國吸引了不少的外資投入，其中又

以港商及台商所導引進入的外資最多，幫助也最大，使中共經濟年年出現極高的

經濟成長率。此後，中共對外的開放程度就逐漸的擴大與加速，到2001年底時，

中共申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已正式獲准，這表示未來中國大陸對外經濟的

結合度將更加的緊密。 

中共對外開放經貿的往來，又重返全球化的行列，所造成的衝擊及日後整體

社會發展的影響，是既深且廣的。因為以一社會主義體制色彩的國家，要與世界

資本主義的經濟網絡相聯結，其間一定有不少的矛盾待解決。但若要消除這些矛

盾，則中共內部體制勢必還要做出更大的改革，這些改革除經濟體制與政策之

外，甚至還涉及政治體制方面的改革。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共是否有可能會依勢

改革？若真的進行深入改革，是否會危及或動搖到中共的政權統治？從中共加入

世界貿易組織的態勢看來，中共未來對外開放的幅度只會越大，不會變小；與經

濟全球化的程度，也只會越深，而不會越淡。這表示中共改革開放的進程，已更

是不可逆轉的。因此，前述所提的問題，在未來中共的社會發展過程中，將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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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不可迴避的重要課題。本文底下並不擬對這些問題做全面性的回答，但希望針

對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至今，在重返經濟全球化的過程中，其所表現的各種欲求

與抗拒的複雜過程，來說明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參與當今經濟全球化架構

下，如何展現其特殊的一面。而這部份探討的結果，對於日後處理上述更大的課

題，應也具有參考性的意義。 

三、中國在經濟全球化的抗拒作用 

中共自改革開放重返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從經濟制度開放的幅度而言，確實

是越來越寬大。但是，如果深入大陸社會內部對於這個趨勢的轉變反應，卻非相

應的平順。很明顯地，由於中國大陸是從社會主義體制要重返經濟全球化的過

程，她一方面帶有體制上的沉重包袱，不似一般開發中國家那樣簡單，容易轉變；

另一方面，也因為中國的特殊國情與歷史境遇，使其在全球化過程中，往往因觸

及歷史傷痛，而引發民族主義情懷時，反過頭來抗拒全球化的發展。因此，本文

底下將在從意識形態、國家體制及民族主義等三個面向，分別來探討此一階段中

國重返全球化的抗拒作用。 

（一）意識形態的轉化與抗拒 

中共在鄧掌權後，得以順利推動改革開放政策，主要是基於兩個有利的前提

之下。首先，是鄧集團掌握了黨內絕對的權力。依照中共黨內的權力運作機制看

來，共產黨是全社會權力的來源，而共產黨內的權力，則又集中在少數黨的核心

部門之內。於是誰能夠掌控黨的核心權力部門，就能夠掌控整個黨的運作；而能

掌控整個黨的運作，即表示能夠操控整個社會的運轉。鄧小平是個身經百戰的資

深黨員，在黨內打滾，曾遭遇無數險阻，也曾幾度被整下放，不僅深知黨內生存

之道，更瞭解黨的權力掌控機制。因此，鄧見 1970 年代有機可乘之際，乃結合
當時改革派集團，5一舉拿下黨中央的指揮權，建立了其在黨內的權威後，方可

遂行其改革開放的政策。 

另外一個助長鄧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條件，則是當時的社會局面已出現轉變

的契機。這種契機各發生在社會與經濟兩個部門上。在社會部門方面，由於前一

時期的文化大革命的影響，使得全體社會陷入極左的偏激路線。一般民眾在這種

社會氣氛之下，人心惶惶，恐怖與高政治性的生活，壓得民眾幾快喘不過氣。這

時，雖然華國鋒集團終結了四人幫集團，也形式上結束了文化大革命，但實際上，

華所規劃的下一階段路線，所謂要發展「四個現代化」，本質上與毛澤東時代的

「大躍進」無異，又再度犯了冒進的路線，且這次的改革被譏為「洋躍進」，推

行不易(陳永發  1998)。此外，因為華集團堅持「兩個凡是」，6故不願對文革時

                                                 
5 當時協助鄧奪取政權成功者，包括葉劍英、陳雲、李先念、胡耀邦、聶榮臻、徐向前及羅瑞卿
等人。後來，這些黨內大老對鄧小平的改革政策推行，都具有重要的影響作用。 
6 華國鋒是毛澤東欽定的接班人。華掌權後，處處表現完全遵照毛的路線行事的作風，並宣稱「凡
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故被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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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受冤同志平反，更證明了華集團仍擺脫不了文革的陰影。在這種情況下，鄧乃

得以利用此民心思變的氣氛下，推動經改的列車。另外，前述部份農村地區在改

革前即已發生的生產模式鬆動，則是改革政策的經濟契機。 

然而，鄧如果僅止於利用上述這些契機，恐怕還是不夠的。因為改革開放的

政策將會觸及另外一個難題，亦即如何建立意識形態正當性的課題。事實上，鄧

之所以能夠掌權，最根本的理由還是可以歸結到意識形態的處理上來說。由於在

結束文革時，華國鋒集團走的還是絕對保守的路線。華走這種路線雖無開創性，

但在意識形態上也絕對不會犯錯。只要不犯錯，至少還可穩坐權力的寶座。因此，

可想而知，除非鄧能在意識形態方面駁倒華集團，否則不可能取而代之。結果，

鄧果真透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理念，一舉從理論上否定了「兩個

凡是」的錯誤方針後，方得以奪權，並遂行其經改政策(章立凡  1995：242-246；
張祖樺  1995：260-265)。 

然而，鄧雖然打倒了華集團，也建立了新的意識形態綱領，但畢竟中共舊有

的意識形態行之多年，過去也一直無人敢給予挑戰或質疑。因此，鄧想建立一個

新的意識形態內涵，必然會遇到很大的反彈；而且，這裡所指「新」的意識形態

內涵，應該也不可能偏離「舊」的意識形態內涵太多。事實上往後的發展確是如

此。首先，鄧在處理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採取一種模糊與淡化的策略。例如他

的「兩論」(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耗子就是好貓；摸著石頭過河)，就是一種「實
用主義」的具體解釋。很明顯地，透過這種實際的角度出發，剛好可以模糊化意

識形態的對立效果，避開觸犯意識形態的禁區(張祖樺  1995：270)。 

其次，鄧以低標法處理意識形態的問題。基本上鄧實施經改，並沒有否定社

會主義的大方針，只不過他把當階段的改革環境，定位於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

既然還處在初級的社會主義社會階段，那麼社會中還存有公有制以外的經濟體與

活動，當然是可以被允許的。是故，改革開放的政策，並沒有違背社會主義的意

識形態，也不是社會主義路線的倒退，只不過是更務實些罷了。 

再次，鄧以平衡論消解意識形態的矛盾。1987 年中共十三大時，除提出了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外，還確立未來黨的基本路線，即所謂的「一個中心，

兩個基點」。一個中心是以發展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點是堅持社會主義路線

及堅持改革開放。7藉此，鄧欲讓外界知道，其所進行的改革開放政策，並沒有

偏離社會主義的主道路。 

最後，鄧又以「中國特色論」化解意識形態的糾葛。在鄧看來，馬列主義在

不同社會裡落實，必然會與該社會特質相結合。因此，他強調建設一個具有中國

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上與馬列意識形態並不相背。 

                                                                                                                                            
為「兩個凡是派」。文革中部份人是由毛澤東定罪的，故這些人理當不能得到平反。 
7 所謂的四個堅持包括：堅持走社會主義路線、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及堅持馬、
列、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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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上鄧所進行的意識形態轉化過程看來，鄧的確不愧是繼毛之後可以開創

新局的人物，因為其所進行的各項佈署作為，可謂堅實周密，格局恢宏，以至其

能鋪陳經改的大道。但這並不表示其經改路途上完全順暢，因為來自於意識形態

保守力量的抗拒與反撲，並沒有完全排除。尤其是在改革的初期，意識形態的打

底工作尚未完成之前，保守派的反彈聲浪與力道還是很強。例如在經改初期有陳

雲提出的「鳥籠經濟論」，主張「改革只能在原有的計畫體制內進行細微的改良，

小修小補，而不能徹底改造舊體制」(張祖樺  1995：271)；1987 年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會議上，保守勢力又藉當時民間要求政治改革的聲浪，在會議上「猛烈抨

擊了胡耀邦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街階級自由化軟弱無力，並迫使胡辭去

總書記職務」(張祖樺  1995：275)；後來，在趙紫陽任總書記時，保守勢力本
已不滿趙之積極改革路線，1989 年適「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保守派乃藉機
將責任推到趙身上，趙因而下台，改革勢力受創甚重。由以上種種事例看來，保

守的意識形態勢力並沒有因改革後，而清除乾淨。而是仍不時地等待時機，要對

改革勢力進行反撲。尤其每當社會因改革而出現問題時，保守勢力都會把握機

會，藉題發揮，進行嚴厲的批判與控訴。因此，整體看來，中共改革的路徑，也

仍不排除有新的保守勢力再發作的可能性。 

（二）「新保守主義」對全球化趨勢的對抗 

中共的改革列車既已推動，在進程中雖如前文所述，保守勢力仍如影隨形般

地進行阻擾，但畢竟改革時間越長，國內體制配合越深化，與國外間的聯繫強度

也越發緊密，乃使改革開放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但這並不表示反改革的勢力，

以及反全球化的聲浪就此終結。相反地，這些對於經改與全球化的反對勢力，以

另外一種新的內涵出現，並對其產生新的質疑與挑戰。 

根據祖治國(1998：35-45)的看法，中國大陸保守勢力到1990年代時，出現了

「新保守主義」。此「新保守主義」與「舊保守主義」不同。「舊保守主義」(或

僅稱「保守主義」)就是前文所述為維護傳統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為立論基礎，但

「新保守主義」則是對於改革的社會價值理想、策略或代價的批判。也就是說，

「新保守主義」者已能認同改革的大方向，但對改革過程所出現的種種問題，則

還抱持批判或質疑的態度。因此，1990 年代以來，在中國大陸出現反改革的聲

音，主要是與這股新的保守勢力有關。 

新保守勢力對經改政策，尤其在關於全球化方面的反動原因何在？細察其

因，主要有底下幾個因素： 

首先，在 1980 年代末期，由於受到國內「六四」事件及國外蘇聯與東歐集

團相繼瓦解的影響下，中國社會「新保守主義」者對於改革的模式與體制兩方面，

提出了批判。以改革的模式而言，「新保守主義」者主張不應採蘇聯的激進方式，

而應以漸進式的改革模式，以避免力到過劇，使共黨政權瓦解。在體制方面，則

要主張保持現有政治體制的連續性與合法性，避免遭資本主義國家的「和平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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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 

其次，受到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影響。持這類觀點者基於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

批判，並沿襲依賴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的論點，強調全球化過程中，中國有可能

處於不平等交換的地位中，經濟將受到被剝削與宰制(王信賢  1999；徐斯儉  

2000)。 

此外，受到「全球化懷疑論」的影響。徐斯儉(2000)引述美國學者赫爾德(David 

Held)等所整理出對全球化的三種觀點：「全球化進步論」、「球化懷疑論」及「球

化轉化論」，並據以整理中國大陸學者對全球化的看法。結果分別從經濟、文化、

國家主權、國內政治改革及對外關係等面向，都或多或少的觀察到，中國大陸學

者對全球化仍存在有疑慮，但大部份卻也不否認全球化已是一個不可避免的趨

勢。因此，如何在各方面既要進行全球化，又不致導致不良的影響效應，是近來

學者討論的重點。8 

（三）民族主義對全球化趨勢的對抗 

近百年來中國遭受列強侵略凌辱，民族主義的情結早已在中國社會中生根，

但隨著中共建政之後，意識形態已壓過民族主義的情結。近來，中國民族主義隨

著經改的效應下，民族主義又有復甦、高張的趨勢，並且對於全球化的問題造成

相當的衝擊。事實上，改革初期民族主義雖曾被利用，作為動員的手段，但的效

應並不明顯(祖治國  1998)。然而，到了1990年代以後，民族主義才又再度竄起，

且風起雲揚。 

是什麼因素導致 1990 年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再度興起？根據祖治國(1998)的

分析，1990 年代中國民族主義興起有三個社會條件：其一、受「六四」事件的

影響，在政府中出現反西方的情緒；其二、介入到民族主義思潮中來的是各種不

同政治與社會力量，並以西方為共同的假想敵；其三、民族主義逐漸擴散至社會

各層面，議題跨出政治問題，涵蓋經濟性問題。因此，對當時民族主義加以深入

探討時，可發現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祖治國  1998：144-147)：第一、這種民族主

義的實質是一種國家主義，即以國家為一整體，欲與西方相對抗的內涵。第二、

目前的民族主義是一種具有不同動機的社會群體非自覺的匯聚。第三、民族主義

與價值對抗相結合，而價值對抗的對象是美國。第四、當下最能對民族主義產生

抑制作用的是自由主義，但是目前中國缺乏這種要素。 

民族主義在 1990 年代興起之後，對中國產生的作用是多面的。首先，民族

主義產生自我麻醉的作用，而淡化了社會內部不公義的問題(朱耀偉  2000)。其

次、民族主義往往是不理性的，在定位中國對外的關係上，容易造摩擦與衝突。

                                                 
8 有關如何化解全球化兩面刃的看法，可參閱程曉農(1997)〈經濟全球化趨勢下制度轉型道路
的選擇：二十一世紀中國面臨的挑戰〉、中國新聞社(2001)〈中國學者指出：全球化之爭就是
規則之爭〉、瑞英(2001)〈專家學者聚會青島研討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等論文及報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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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民族主義往往有唯我獨尊的想法，此種想法勢必造成中國在全球化過程的

角色混亂。而此種角色混亂的情況，對中國從全球化中，如何得以趨利避害，可

能造成不理性的抉擇。最後，如果民族主義推至極至，有可能使中國對外產生零

和的關係，而演變成一種意氣之爭。由此看來，當下中國大陸民族主義的問題，

須謹慎以待，當局或許可以此或得短期的利益，但若處理不當，使其漫延開來，

恐怕對內對外都可能是一場災難的因子。 

四、中共建造全球化都市的特質 

前文針對中國大陸重返全球化行列所表現出來的各種反應作分析，尤其著重

在中國本身特質及其具社會主義體制的條件下，所產生對全球化的抗拒效應進行

深入的探討。但因全球化的效應對一個社會的作用是多面向的，在此本文擬以前

述內容為背景，針對中共自改革開放以來，在全球化趨勢之下，對於都市發展策

略上產生的那些作用，做進一步的探討。 

（一）都市作為全球化發展的窗口 

一般對於全球化的理解，大都以國家為單位，以國界為界限。基本上這種理

解方式是把國家看成一個整體，全球化的效應及於一個國家，理當普及全社會各

角落。然而，如果進一步探討全球化對一個國家產生的影響，這其中有些環節可

能被忽略掉了。以經濟的全球化角度來看，全球化的機制為經濟活動，經濟活動

主要的參與者主要是廠商。因此，經濟全球化的前提，必須是一國之廠商先與國

外建立聯帶機制下，透過其對內的中介，把國內各部門與國外相連結，完成所謂

全球化的境地。在這種情況下，經濟全球化實際上是透過兩段式的環節運作下，

所形成的經濟活動。 

既然經濟全球化的推動方式並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透過間接性、兩段式的運

作機制，這時就可以發現都市在其中地位的重要性。由於當全球化的觸角伸入一

國國境內，欲與當地的經濟活動產生連結時，必須有中介的對象，則他們到那裡

去找這些中介得對象。當然會是在都市地區，而且這個都是最先也必然是一個具

有國際化性格的都市。在前面提及全球化中介角色時，雖以廠商為主體，其實還

包括有各項的支援系統，這正表示國際間經濟活動的往來，其時還有很多差異處

待克服，方能完成全球化的效果。 

很明顯地，在這種情況之下，唯有國際性的都市才能符合這種條件。在一個

國際性的都市裡，首先，對外必然要具備有國際機場，對內則要有通往全國各地

的交通網。其次，必須要有健全、自由通暢的金融體系，否則國內外的資金匯兌

往來如何可能。另外，也必須要有完善、通暢的通訊網絡，否則國內外的資訊、

商情如何傳遞。此外，也必須要有各項的公共活動設施及辦公大樓，提供作為商

業活動的基本場所。能夠提供這些基礎條件者，當然就是一個國家中的幾個重要

國際化城市，而不是任何一個城市。所以即使是一個全球化程度已很高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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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必須瞭解到，他必須要靠城市作為中介、聯結的窗口。經濟全球化的對象，

與其說是國家，具體而言，無寧是國際化的都市。 

（二）中共的都市發展策略 

如果全球化的對象為國際化的都市，那麼有兩個問題則必須加以釐清，第一

個問題是：一國全球化的中介都市，到底是外在於國家的全球化力量所選定，或

者是由本國自行的決定？其間的一致性程度有多高？中共的情況如何？第二個

問題：當一個都市成為全球化的中介時，其自外於國家的支配，獨立運作的空間

有多大？在中共體制下的情況有沒有特殊性？ 

就第一個問題而言，基本上打造一個國際化都市當然必須要透過國家的力

量，因為所有一個國際化都市所需的基礎設施，當然不可能找外國來投資、建設。

但這裡的問題重點不在此，而是當國家擬打造一個國際化都市時，其區位選定的

因素中，考量配合全球化的程度高或低的問題。這個問題，顯然若以一般發展國

家來講，應該會是比較高的。因為當開發中國家擬建立所謂國內全球化的據點

時，往往是想方設法把各項的投資環境做好，以吸引國際資本的投資。這時，在

國際化都市的打造時，其配合全球化發展的需求，必然會是比較高。當然，要一

個國家為應付全球化的需求，而刻意新建一個都市是不太可能的，但通常國家卻

可以為配何全球化的需要，為既有的都市改妝、重建。例如以北京申辦 2008 年

的奧運會為例，中共可以不惜以鉅資重新妝扮北京市，這證明一般國家對全球化

的配合度是極高的。 

然而，中共在面對全球化過程有關國際化都市規劃的問題，與一般開發中國

家有很大的差別。這種差別在於中共選定作為全球化的窗口都市，是以其國內政

治考量為主，非為方便全球化的需求。中共對外開放的區域，早期是以「特區」

的形式出現。而所謂的「特區」即表示它是有別於國內任何一個普通的行政區，

它所採行的管理模式、制度及法規，可能都有別於一般的行政區。當然，中共這

麼做，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全球化的觸角藉開放地區的窗口，往整個中國擴

散，而影響到原有的社會經濟秩序或政治體系。 

其次，是有關國際化都是有沒有自主的權力與空間。要判斷國際化都市有沒

有自主的空間，應該從底下兩個面向來觀察。首先，要先看這個都市與國家之間

的關係如何而定。通常國家給予都市的自主性越高者，都市的自主性自然會提

高。其次，要視國際化的內容為何。通常只要不涉及政治權威的意題，都市的全

球化可能性越高。其他如文化、體育、經濟，社會等層面的往來，通常中共當局

的介入較少，越容易實現全求化的願景。 

但中共就這方面而言，顯然與其他國家的情況也有些不同。基本上中共在國

家與都市之間的聯帶極強，國家給予都市的自主空間非常有限。都市欲對外進行

的各項聯結，大部份必須得到國家的同意。既然如此，後者大概不必說明就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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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即不論何種性質的國際化聯結，其實大概也是受到政府的嚴格控管。 

（三）中共打造迎向全球化的都市 

對中共而言，是否需要具有國際化的都市，或者是要如何建造一個都市，主

要以她自己本身內部總體發展的考量為原則。因此之故，從中共規劃國際化都市

與外界接軌時，最初僅以幾個特區為主。而且這些特區大都被規劃在南方及沿海

地帶，並予以嚴格的管制措施，藉以與其他地區做區隔，防止其他地區會受特區

的影響，擾亂了內部的經濟體制與秩序。因此，改革初期，中共重返全球化的步

調是步步為營，深怕受到全球化的衝擊下，會使得整個社會主義體制瓦解。 

然而，全球化的進程發展至現今階段，一方面國內改革的深度已夠，另一方

面與國際接軌的聯帶已強，中共目前的發展方向，所考慮的並不是如何防堵全球

化對政權的衝擊，而是企圖透過深化全球化的參與，以謀取更大的利益，來保有

政權的持續下。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乃大力的打造特定的全球化都市。這其中又

以打造上海市為一國際性金融都市，為一最明顯的典範。 

上海市在中共解放前，曾經也是一個國際化程度相當高的都市。她曾經是國

際第三大及亞洲第一大的金融都市，但在解放以後，中共斷絕了對外的一切經貿

活動之後，上海市也隨之沒落。1980 年代後期，隨著改革開放已逐漸深化，上

海又再度受到中共的重視，並且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將上海市原來浦東一帶，就

將所有的硬體與公共設施建造起來。從這種情況看來，有時人們也許會讚嘆中共

效力之高，確實有別於一般開發中國家。事實上，中共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

特點之一，就是在動員社會資源非常快速，因此當她決定要打造一座城市時，無

論工程多艱鉅，照樣可以順利完成。不過，從另外一面來看，中共動源社會資源

的快速，其實也反應其高壓統治的邏輯還沒有多大的改變。 

五、結語：資本主義體系下的社會主義都市 

中共推動改革開放後，經歷二十幾年全球化的洗禮過程，其全球化的深度如

何？事實上從其都市發展的程度上，也可看出端倪。雖然如前文所述，中共現在

全球化的程度已加深，所打造迎向全球化的都市窗口已打開，但若從本文對中共

國內各種抗拒全球化因子發展趨勢，以及其內部的配套機制看來，恐怕這種資本

主義體系下的社會主義都會，仍是有一些問題存在，這些問題恐怕也將是決定中

共是否能繼續順暢遂行經濟全球化的關鍵。 

首先，中共雖然可以透過威權體制，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打造一座國際化城

市，但這只是在硬體設施部份的完成，在軟體部份如金融體系的更大開放、投資

項目放寬、通訊自由化，以及各項法制規定等等方面，實際上都還落後一個全球

化都市應有的要求甚遠。或許到過上海的人，也許都會對上海硬體及公共設施予

以讚賞，但卻還感受不到一種具國際化的氣氛，辦公大樓雖高聳雲天，但使用率

仍不高，街上看到的外國人也不多。從這些地方看來，恐怕中共想要以上海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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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香港，9作為一個亞洲的金融中心的日子，還需要等上一段時間。 

其次，近年來日益發展起來的保守勢力與民族主義情緒，可能也是必須加以

密切注意的問題。畢竟經濟活動是無法脫離社會層面獨立發展的，若這些保守勢

力與民族主義情緒被增強，往往會有不理性的集體行動產生，而這些不理性的行

動，主要發生的地方又往往會以這些都會為主。因此，如何能使得這個社會更開

放，以化解這些保守勢力及民族主義情緒，對中共全球化進程也有重要的影響。 

最後，以目前中共全球化的都市改造看來，由於硬體大致完備，只是軟體上

未健全，因此充其量只能說這種都市還是一個資本主義體系下的社會主義城市。

這樣一種都市，由於維繫都市運作的體系尚未發展出來，且目前是處於有資本主

義生活，也有社會主義體制管制的階段，必然會有秩序混亂、弊端叢生的問題。

因此，如何能夠加速這些體系的建制，使得都市更能順應全球化的需求，又同時

可以達到穩定的社會秩序，是今後中共還必須努力加強的地方。當然，或許情況

還可能更複雜，因為如果建制的這套新的體系，會是有違於當下政權的施政邏輯

或原則時，恐怕也將是變成考驗整個國家是否要走向總體變革的道路，這個問題

值得未來做進一步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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